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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偶有耳聞配偶一方因故成為植物人，另一方欲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

卻遭法院駁回的案例。面對這樣法律與道德相糾葛的兩難困境，法院會如何作成

裁判，令人好奇。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探討「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

時，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以及這樣的實務運作模式是否有不足之處。具體而言，

本文係在配偶一方為「廣義身心障礙者」而遭另一方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且其「疾

病」或「疾病衍生因素」成為訴訟爭點的前提下，圍繞以下三個主題作論述：（1）

法院運作實態為何？（2）現行實務運作是否有不足之處？（3）實務運作有何可

行的修正方向？

 又，在民法第 1052 條的裁判離婚事由中，應屬民法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1項第 8款、第 2項這三個離婚事由，與被告疾病、被告疾病衍生因素最

直接相關，因此本文亦僅探討我國實務對這三個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情形。

 對於上述研究問題，本文選擇以 2013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十

年間作成的 110件全國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研究結論包括：1. 

多數法院判決傾向以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准許離婚；2. 准許理由多是基於

「被告疾病」或「雙方分居」兩個因素；3. 少數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

的法院判決，似乎仍受傳統婚姻道德觀念影響；4. 法院判決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歸責性」的認定、表述方式沒有一致標準；5.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但書恐在運作上對原告產生過苛情事；6.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忽略「被告

離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的考量；7. 少數法院判決對上述三個離婚事由間互動關

係的理解，恐使原告更難解消婚姻。

 最後，本文提出對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第 2

項的解釋適用建議，和未來的立法設計建議。在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解

釋適用上，本文建議對於「被告疾病」這類原則上屬於不可抗力的因素，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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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的因素，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的表述方式為宜；而在民法第 1052條

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的解釋適用上，若對這兩款事由的「惡疾」、「精

神病」等要件從寬解釋，似可賦予這兩款事由「新生命」，作為貫徹破綻主義、

使原告得以請求離婚的另一個途徑。至於未來在立法設計上，本文建議參照德國

法，改採「以分居一定期間作為離婚事由，再輔以苛刻條款作調節」的立法模式，

如此不但能貫徹破綻主義的精神，亦能使法院在作成裁判時，有考量「被告離婚

後是否可以維持生活」等因素的明文依據。

關鍵詞：不治之惡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重大事由、配偶疾病、植物人、判決

離婚、實證研究、敘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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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occasional cases where one spouse,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has entered a vegetative state, and the other spouse seeks a 

judicial divorce, only to be rejected by the court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conflicting 

legal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t raises curiosity about how the courts would render 

judgmen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he courts makes decisions when the 

“defendant’s disease and related factors” become grounds for divorce, and whether 

such practical situation have shortcomings. Specifically, the study focuses on cases 

where one spouse is considered a “broadly defined person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ies,” and his/her “disease” or “disease-derived factors” become the main issue 

of litigation. The discussion revolves around three main themes: (1) What are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courts’ judgements? (2) Are ther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practical situation? (3) What feasible directions exist for modifying current practical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1052 of Taiwan Civil Code, there are three divorce 

grounds, namely Subparagraph 7, Subparagraph 8, Paragraph 1 and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that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fendant’s disease and related fac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only explor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hree 

divorce grounds by the courts.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uses 110 first-

instance judgments from various district courts nationwide during the period spanning 

2013 to 2022. This study’s findings include: (1) Most court judgements tended to grant 

divorce based on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2) The reasons for approval often 

stemmed from “defendant's disease” or “separation of the spouses;” (3) Few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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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s seem to still b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moral views on marriage while 

applying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4) The court judgements lacked a consistent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nd express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5) The operation of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may impose undue hardship on 

the plaintiff; (6) The operation of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may overlook the 

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can sustain life after divorce; (7) Some court 

judgem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vorce grounds may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laintiff to dissolve the marriage.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Subparagraph 7, Subparagraphs 8, Paragraph 1 and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of Taiwan Civil Code, along with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legislative design.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2, Article 

1052, the study suggests adopting a wording that acknowledges the “defendant's disease” 

and disease-derived factors as “not attributable to both par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ubparagraph 7 and 8, Paragraph 1, a broad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s “loathsome disease” and “mental disease” may offer a new avenue for plaintiffs 

to seek divorce, aligning with the spirit of no-fault divorce. As for future legislative 

design, the study recommends referencing German Civil Code and adopting a 

legislative model that uses “separation for a certain period” as grounds for divorce, and 

supplemented by “hardship clause.”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no-

fault divorce, but also provides explicit legal basis for courts to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the defendant can maintain a livelihood after divorce" when making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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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年來，偶有耳聞配偶一方因故成為植物人，另一方欲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

卻遭法院駁回的案例1。而面對這樣的案例，不由得引起筆者的研究興趣。 

詳言之，從社會一般道德觀點來看，夫妻雙方應相互扶持，尤其是一方患有

疾病時，對於另一方配偶，社會大眾可能期待其不離不棄，對患病的配偶照顧終

生；但另一方面，依我國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第 2項

規定，在一方配偶患病時，若其疾病屬於「不治惡疾」或「重大不治精神病」，

或其疾病構成「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由」（即學理所稱的「婚姻破綻」），另

一方配偶即可能取得請求裁判離婚的權利。面對這樣法律與道德相衝突的兩難困

境，我國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實在令人好奇。

況且，上述裁判離婚事由中的「重大」、「不治」、「惡疾」、「難以維持

婚姻的重大事由」等構成要件，皆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使法院在個案的法律解

釋、事實認定上皆有空間；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亦使

法院在審理該條第 2項事由時，對於離婚的准駁，有很大的裁量空間。在這樣的

情況下，當被告疾病或其相關衍生因素，成為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

其裁判結果是否皆能妥善保障訴訟雙方的權益，似乎是頗值得研究的問題。

雖然根據我國歷年的統計資料，循「裁判離婚」途徑解消婚姻者，僅占離婚

登記總人數的 5%上下2，使裁判離婚制度的適用情形，不若兩願離婚來得常見。

1 例如東森新聞（2022/11/06），〈尪成植物人！她獨養 2 兒 20 年 求離婚卻因 1 事敗訴〉，
https://tw.news.yahoo.com/%E5%B0%AA%E6%88%90%E6%A4%8D%E7%89%A9%E4%BA%BA-
%E5%A5%B9%E7%8D%A8%E9%A4%8A2%E5%85%9220%E5%B9%B4-
%E6%B1%82%E9%9B%A2%E5%A9%9A%E5%8D%BB%E5%9B%A01%E4%BA%8B%E6%95%
97%E8%A8%B4-082700940.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 11月 15日）。本篇新聞所指判決，應係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 
2 例如 202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該年我國離婚登記人數共 101,606人，而裁判離婚人數僅 5,064
人，後者僅占前者人數的 5%左右。參見內政部，統計報告，性別統計專區，性別統計指標，人
口相關統計，〈離婚人數〉，https://www.moi.gov.tw/cl.aspx?n=15372；司法院，司法統計，111年
統計年報，地方法院，〈 29.地方法院離婚終結事件離婚原因─按年別分〉，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2266-1-xCat-10-2-20.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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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配偶一方罹患疾病，且其疾病程度達到完全喪失「意思能力」的情形（例

如因故成為植物人，長期對外界刺激全無反應），由於「身分行為不得代理」的

法理限制，病方配偶既無法為意思表示，其代理人亦無法代理為之，另一方配偶

無法循兩願離婚解消婚姻，只能循裁判離婚向法院請求解消婚姻。如此，裁判離

婚反倒成為另一方配偶解消婚姻的主要手段，而成為值得研究的主題。

對於「疾病相關因素作為裁判離婚事由」的問題，過去雖然有針對個別離婚

事由的傳統法釋義學研究，但多數法官會如何作成裁判，例如疾病須達何種程度、

持續多久，病患之配偶始得離婚，又或者裁判標準是否隨時代有所變動，未曾有

相關的量化實證研究。因此，本文欲透過對全國地方法院判決的整理、歸納，描

繪出當配偶一方罹患疾病，他方配偶欲請求裁判離婚時，我國一審實務判決運作

的大致圖像，並探討可能產生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

時，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以及這樣的實務運作模式是否有不足之處。

具體而言，本文係在配偶一方為「廣義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身障者）」而

遭另一方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且其「疾病」或「疾病衍生因素3」成為訴訟爭點4

的前提下，圍繞以下三個主題作論述：（1）法院運作實態為何？（傾向於准許

或駁回離婚？過程中如何解釋適用各離婚事由？）（2）現行實務運作是否有不

足之處？（現行實務對各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是否能妥善保障離婚雙方當事人

權益？是否有助於請求離婚的當事人跨越「消極破綻主義」的藩籬？）（3）實

務運作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現行實務對各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以及在未來

3 所謂「疾病衍生因素」，指的是一切法院肯認、因被告疾病所衍生的事實，例如被告因病分居、
因病需要照顧、因病情緒不佳、因病不能負擔家庭經濟、因病對原告施虐/無法再對原告施虐等。 
4 之所以疾病/疾病衍生因素會成為訴訟爭點，本文搜得絕大多數判決（103件）係原告主張被告
有疾病，且其疾病/疾病衍生因素構成離婚事由；少數判決（7件）則是被告或其代理人陳述被告
現有疾病，或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知悉被告現有疾病，進而討論其疾病/疾病衍生因素是否構成民
法第 1052條第 2項之婚姻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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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上，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 

 而在研究範圍上，本文僅探討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

第 8款、第 2項，這三個裁判離婚事由的適用情況。蓋於被告患病的情形，在民

法第 1052 條的裁判離婚事由中，應屬這三個離婚事由與被告疾病、被告疾病衍

生因素最直接相關，而於本文搜得判決中，法院亦僅曾以這三個離婚事由准許離

婚，可見法院對這三個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較具有研究價值。 

 另外需說明的是，本文定義的「廣義身障者」包含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身障

手冊）的「狹義身障者」，和法律上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受監護宣告人」、

「受輔助宣告人」，以及實際上不具備進行訴訟的能力而「由特別代理人代為應

訴者5」。之所以將研究範圍限於配偶一方為「廣義身障者」的判決，係因疾病的

類型、程度多樣，難以用特定關鍵字搜得所有以「被告疾病相關因素」作為離婚

事由審理的裁判，而若以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兩個具體離婚事

由進行搜尋，又會忽略原告僅以同條第 2 項抽象事由請求離婚的裁判6，是故，

本文只能參酌上述標準，將研究範圍限縮於配偶一方為「廣義身障者」的情形，

以特定判決的搜索條件。 

 若當事人的疾病非長期，或其嚴重程度、對生活的影響程度不高，當事人應

 
5 理論上，聲請特別代理人係以「本人無訴訟能力」為要件（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而有無訴
訟能力，係依當事人有無民法上「行為能力」而定（民事訴訟法第 45條），因此被告若已成年，
除非受監護宣告，原則上應有行為能力、訴訟能力，而無聲請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換言之，法院

理論上不應替尚有行為能力、訴訟能力之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若被告疾病嚴重到無法為訴訟行

為，相關親屬可依法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待法院宣告被告無行為能力後，再由法院選任之監護

人代理被告應訴）。然而據本文觀察，在被告未受監護宣告，但疾病嚴重到無法實際為訴訟行為

的情形，若原告或相關親屬向法院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有不少法院（共 34件）會逕以裁定判
定被告無訴訟能力，進而替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而從司法院網站提供的「民事聲請選任特別代

理人狀」書狀範例觀之（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361-3975-6ed81-1.html，最後瀏覽日：
2024年 2月 27日），「突遭車禍，昏迷不醒」亦可作為聲請理由，似非以「本人受監護宣告」
為聲請前提。簡言之，在被告疾病嚴重到無法實際為訴訟行為，卻未受監護宣告的情形，相關親

屬若聲請特別代理人代理其進行訴訟，似為實務允許的作法，因此本文亦將此種情形納入研究範

圍。 
6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是裁判離婚事件中最常被適用的事由，且判決數量遠大於適用第 1項第
7款、第 8款者。依司法院統計顯示，2021年全國地方法院以 1052條第 1項第 7款准許離婚的
判決數僅 3件，同項第 8款亦僅 1件，而同條第 2項則有 2,036件；參見司法院，司法統計，110
年統計年報，地方法院，〈 29.地方法院離婚終結事件離婚原因─按年別分〉，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2192-1-xCat-10-2-20.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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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或無法申請身障手冊，也不可能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自然具有進行離婚訴訟

的能力。在疾病狀態尚未長期或固定化的情況下，應該較少有原告會主張被告疾

病相關因素構成民法第 1052 條的離婚事由，亦少有法院會主動認定被告疾病相

關因素構成婚姻破綻，換言之，「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應該比較不會成為法院審

理的離婚事由，此類裁判不會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而所謂「被告疾病相關因素」，係包含「被告疾病」與「被告疾病衍生因素」

在內。之所以將研究範圍從「被告疾病」作為離婚事由，擴大到包含「被告疾病

衍生因素」作為離婚事由的情形，係因在被告患病的情形，原告可能只主張被告

疾病衍生的因素（如被告因病居住在療養院，致使雙方分居）構成離婚事由，而

不會直接主張被告疾病構成離婚事由，在此情況下，法院也只會討論被告疾病衍

生的因素是否構成裁判離婚事由，而若法院認為該衍生因素構成/不構成離婚事

由，等同間接承認該疾病構成/不構成離婚事由，而可作為本文分析對象。因此，

本文為將此種情形一併納入分析，選擇將研究範圍擴大。

 附帶一論，雖然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已於 2019年 5月 24日開

始施行，已允許相同性別之人為結婚登記，且該法第 17條亦比照民法第 1052條，

定有類似的裁判離婚事由7，但由於其甫施行數年，經本文檢索，可搜得的離婚裁

判僅 1 件8，尚難以進行研究分析，故本文的研究範圍，並不包含適用該法的同

性終止關係事件。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章，各章內容簡介如下：

7 不同之處在於，該法第 17條將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併為同一款事由（該
法第 17條第 1項第 7款係規定：「有重大不治之病」），且將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歸責
性」限制刪除。
8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2年度婚字第 20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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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章：緒論

本章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範圍、研究架構。

（二）第二章：裁判離婚制度發展概論

本章將介紹台灣的離婚制度發展沿革，和我國民法施行於台灣後所經歷的變

革。另外亦介紹瑞士法、德國法、日本法的裁判離婚制度發展，以說明我國現行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所採的「消極破綻主義」立法，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三）第三章：研究設計

本章將說明本文所欲探討的具體問題、所採的研究方法、資料搜集方法和範

圍，以及進行敘述性統計時所採的編碼設計，最後並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

（四）第四章：研究成果

本章將呈現本文的研究成果，以回應本文的研究目的。對於「法院運作實態

為何」的研究主題，主要在本章第一節、第二節做探討；而對於「現行實務運作

是否有不足之處」、「實務運作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兩個研究主題，主要在本

章第三節做探討。

（五）第五章：研究結論

本章將歸納前述研究成果與發現，並提出未來立法設計建議，接續回應「實

務運作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此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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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裁判離婚制度發展概論

本章先介紹台灣的裁判離婚制度發展，再介紹比較法上的裁判離婚制度發展，

以大致建構台灣離婚制度發展的歷史脈絡，和世界各國裁判離婚制度發展的趨勢。

由於目前我國裁判離婚事件的實際運作中，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是常被適用的

離婚事由9，而在本文搜得判決中，該項亦是最常受法院審理的事由（詳見本文第

四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二款「圖二十一」），因此本節亦將從比較法的觀點，說明

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消極破綻主義」立法，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第一節 裁判離婚制度概述

近代歐陸法發展出的裁判離婚制度，係以國家公權力介入人民婚姻生活，當

婚姻符合法定事由，即由法院以裁判解消婚姻。而裁判離婚事由依規範方式，可

分為列舉具體原因的「列舉主義」事由，和只規範抽象原因的「概括主義」事由；

依原因性質，則可分為以夫妻一方的過失為前提的「有責主義」事由，和以婚姻

破裂為前提的「破綻主義」事由（有些文獻稱「目的主義」，但本意應相同）。

近代歐陸法的發展，即是從列舉主義往概括主義發展，以及從有責主義往破綻主

義發展10。 

依歐洲傳統的基督教觀念，係秉持婚姻不解消主義，本不承認離婚制度，然

16世紀宗教改革後，教會逐漸承認通姦、惡意遺棄、虐待、企圖殺害對方等「有

責主義」離婚原因，和不治精神病、生死不明、不能人道等「破綻主義」離婚原

因11。我國民法第 1052條的裁判離婚制度，係繼受自近代歐陸法，其中第 1項第

7、8、9款即屬「破綻主義」離婚事由，第 1項其他款則為「有責主義」離婚事

由。

9 參見前揭註 6。 
10 林秀雄（1988），〈我國離婚制度之矛盾〉，《法學叢刊》，第 33卷第 4期，頁 65。 
11 林秀雄（1986），〈有責主義、破綻主義與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法學叢刊》，第 31卷
第 3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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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具體列舉的離婚事由畢竟無法涵蓋一切婚姻破綻的原因，因此 1907

年瑞士民法首開先例，兼採概括主義與破綻主義的離婚事由，只要婚姻關係破壞

而致雙方配偶難以繼續婚姻生活，即允許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而不限於具體列舉

的離婚原因12，但其同時亦規定，婚姻破裂應由一方配偶負主要責任者，僅他方

配偶得訴請離婚；學者將此種雖以婚姻破裂為離婚原因，但否定有責配偶請求離

婚的法理，稱之為「消極破綻主義」立法13。如此立法模式，紛紛受當時世界各

國所採14，我國民法於 1985年修法增訂第 1052條第 2項規定時，亦採之。 

然而在個人人格愈加受重視的今日，嚴格的有責主義已造成許多名存實亡的

婚姻，此非法律所要維持家庭制度的本意，故學者指出，近數十年來，各國立法

例多改採「積極破綻主義」立法，即不論離婚當事人是否具有責性，僅以「婚姻

是否破裂」作為離婚之判準，而婚姻是否破裂，又是以「分居是否達一定期間」

作爲基準15。在這樣的情況下，現行我國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實際上是否仍採

「消極破綻主義」、是否符合世界潮流，頗值得討論。

第二節 台灣之離婚制度發展

 我國民法的裁判離婚制度（即現行民法第 1052 條規定），係於 1930 年 12

月隨民法親屬編公布、1931年 5月開始施行，並在 1945年 10月 25日正式施行

於台灣。在我國民法正式施行於台灣之前，台灣曾經歷清朝、日本統治，故以下

介紹將以台灣為本位，依序介紹清治、日治時期台灣的離婚制度發展，再介紹我

國民法施行於台灣後，裁判離婚制度曾經歷的變革。

12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0。 
13 呂麗慧（2010），〈有責配偶離婚請求之否定──兼論分居為破綻表徵與苛酷條款〉，《台灣
法學雜誌》，第 161期，頁 120。 
14 呂麗慧（2010），前揭註 13，頁 121。 
15 呂麗慧（2010），前揭註 13，頁 121；戴瑀如（2016），〈由離婚之本質論新修之離婚方式〉，
收於徐慧怡等著，《離婚專題研究》，初版，頁 94-95，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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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清治與日治時期之離婚制度發展

台灣法律文明從原本的「多元並存」走向「一元獨大」，始於清朝統治16，

故本文亦從清治台灣的離婚制度開始進行介紹。在傳統中國法中，並無羅馬法的

「民事」概念，自然也沒有獨立的民法典，但仍有一些成文的官府制定法（律、

例），涉及現代意義的民事事項17；就離婚而言，從唐律至清律，即有棄妻（出

妻）、義絕、兩願離（和離）等明文記載於律令的離婚規定。

上述規定中，「兩願離」係夫妻合意離婚，「棄妻」、「義絕」則是符合特

定情形時，夫可單方離婚的規定（差別在於「義絕」是官府強制離婚，若不離婚，

理論上將受官府懲罰）18。從「夫可離妻，但妻不可離夫」的規定觀之，傳統中

國的官府制定法，實與講求男女平等的現代離婚法制，有很大差異。

雖然在清律中，對夫的單方面離婚，形式上有「棄妻」、「義絕」等特定事

由的限制，但依日人組成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於 1911 年出版的《台灣私

法19》調查顯示，該等規定在台灣有名無實，實際上未被民間遵守，亦未受官府

執行20。易言之，即便夫並無棄妻理由（即無「七出」事由），仍可在與妻家協

議後，形式上採取兩願離，或嫁賣妻，或直接立休書，以達成離婚結果；而即便

夫妻間存在義絕事由，由於傳統社會忌諱離婚，加之離婚後重新娶妻可能需要高

額聘金，夫亦可能選擇不離婚21。從清末台灣的民間習慣觀之，女性對於離婚仍

16 王泰升（2000），〈第參講：傳統中國法律文明的盛行〉，《月旦法學雜誌》，第 63期，頁
128。 
17 王泰升（2000），前揭註 16，頁 134。 
18 關於「棄妻」、「義絕」的律例規定，詳見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14），《親屬法》，
修訂版，頁 231-234，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福利社；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
《民法親屬新論》，修訂十六版，頁 166-168，台北：三民書局。 
19 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為建立現代國家統治秩序、向國際宣傳其已擠身殖民強權，於 1901年
設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開始對台灣民間的各類習慣進行調查，並陸續出版三回調查報告

書，其中 1911年出版的第三回調查報告書，即當今學界所稱的《台灣私法》一書。參見王泰升
（2023），〈論岡松參太郎的舊慣法學──政治僅一時、學問才是永恆〉，《台灣法律人》，第
22期，頁 5。 
20 王泰升（2000），〈第伍講：清治時期「民事」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65期，頁 146-
147。 
21 王泰升（2000），前揭註 20，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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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主體性22。 

 事實上，依《台灣私法》的調查結果顯示，清治台灣的離婚數量極少，與同

時代的日本相較，不可同日而語23。可見在清治台灣，離婚尚為民間所忌諱，加

之政府影響力不彰，未能建立一套可實際運作的成文離婚法制。 

 到了 1895 年，因中日甲午戰爭割讓台灣，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使台灣

首次接觸到近代法規範。日本統治台灣後，並未直接將日本民法施行於台灣，依

1895 年施行的「台灣住民民事訴訟令」，審判官係依地方之習慣及法理進行審

判，其後 1896 年施行的「六三法」賦予臺灣總督得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日本本土的法律原則上不適用於臺灣，而 1922年施行的敕令第 407號「關於施

行於台灣法律之特例文件」雖然將部分日本民法規定適用於台灣，關於台灣本島

人間的親屬、繼承事項仍被排除在外，除有特別規定，仍依習慣或法理審判24。 

 在日本統治時期，除有上述實際施行的律令，其實不乏有相關親屬、繼承法

草案被提出。1912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即以《台灣私法》中所載的台灣舊慣為

基礎，進行改良，提出「台灣親族相續令第一草案」，試圖將台灣舊慣成文法化；

而後該草案經一讀會修正，又有第二草案、第三草案提出，就離婚制度部分進一

步參考外國立法例，基於保障夫妻平等的原理，明文規定裁判離婚制度與十項裁

判離婚事由，內容實質上已相當接近日本民法規定，惟最後完成的台灣民法典諸

草案，因未獲中央的首肯，皆未獲通過25。 

 雖然上述「將舊慣成文法化」的立法嘗試宣告失敗，但日本司法官僚仍將此

制度構想，在裁判層次予以實踐。易言之，若觀察日治時期的司法裁判，可以發

現日本法官運用「公序良俗」的概念，改變對舊慣中「妻不能離夫」的認定，承

 
22 學者指出，觀察清末台灣的離婚契字可以發現，所有契字都是由夫或夫家作成，並交給妻家或
後夫，可見妻扮演的角色，是夫或妻家的所有物，在清末台灣的民間習慣中，男女地位亦極不平

等。參見陳昭如（1997），《離婚的權利史──臺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頁 46-61，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3 林秀雄（2015），〈臺灣日治時期之離婚制度〉，《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7期，頁 40。 
24 林秀雄（2015），前揭註 23，頁 38-39。 
25 陳昭如（1999），〈權利、法律改革與本土婦運──以臺灣離婚權的發展為例〉，《政大法學
評論》，第 62期，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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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妻有舊慣中不存在的「裁判上離婚請求權」；另外，日本法官亦以適用法理的

名義，將日本民法中規定的裁判離婚事由，適用於台灣26。從當時日本法官的著

作亦可看出，當時日本法官認定的裁判離婚原因，大體上與日本民法相同，台灣

親族相續令第二草案雖未通過，但實際上影響當時裁判實務甚深27。 

 總而言之，在清治台灣，離婚尚為民間所忌諱，加之政府影響力不彰，未能

建立一套可實際運作的成文離婚法制，而在民間習慣中，女性對於離婚不具備主

體性，男女地位極不平等。到了日治時期，雖然「將舊慣成文法化」的立法嘗試

宣告失敗，但在裁判實務中，日本法官透過對公序良俗、法理等概念的運用，積

極將日本民法的裁判離婚制度適用於台灣，首度承認妻有「裁判上離婚請求權」、

肯認女性在離婚事件中的主體性，使現代意義的裁判離婚制度首見於台灣，實乃

台灣離婚法制的一大躍進。 

 

 第二項 中華民國時期之裁判離婚制度發展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統治，我國民法自1945年10月25日

起施行於台灣。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係制定於1930年12月，並於隔年12月開始

施行，其內容承襲此前北洋政府、清朝政府推動新法草案時所採的編纂模式，主

要抄襲當時歐陸最新法理論，僅為小幅修改以因應傳統法律觀28。 

 雖然中華民國民法係制定於中國大陸，然民國時代的中國戰亂頻仍，中央政

府權威低落，故其所頒行的新式法典，地方政府落實程度不一，在鄕村地區尤難

推行新法，而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戰敗、喪失大陸地區的實質統治權，

中華民國法律亦於大陸地區遭到廢止；因此中華民國的法體制，自1949年國民政

府遷台後，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調整其規範內容，呈現「台

 
26 陳昭如（1999），前揭註 25，頁 32-34。 
27 林秀雄（2015），前揭註 23，頁 47-53。 
28 王泰升（2000），〈第陸講：臺灣近代法律體系的確立〉，《月旦法學雜誌》，第 66期，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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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化」的趨向，誠可謂「生在中國，自幼被遺棄，而長在台灣」29。 

 就離婚制度而言，我國民法親屬編在 1930 年制定時，除承認兩願離婚，亦

制定裁判離婚制度，但僅限於民法第 1052 條列舉的十款具體離婚事由。如此，

我國民法一方面對於兩願離婚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一方面又對裁判離婚採取嚴

格統制的手段，使得離婚制度在整體性格上呈現矛盾現象30。即便如此，民法第

1052 條所列舉的裁判離婚事由，賦予夫妻雙方至少在形式上，有請求離婚的平

等權利，其於 1945 年施行於台灣後，使台灣首次出現成文法化、具有現代意義

的裁判離婚制度。 

 民法第 1052條在制定後，經歷的 3次修法（分別是 1985年、2007年、2008

年修法），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民法第 1052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法

1052

條版

本 

1930年 12月 26

日制定時條文 

1985年 6月 3日

修正條文 

2007 年 5 月 23

日修正條文 

2008年 1月 9日

修正條文（現行

條文） 

條文

內容 

夫妻之一方，以

他方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為限，

得向法院請求

離婚： 

一、重婚者。 

二、與人通姦

者。 

夫妻之一方，有

左列情形之一

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 

一、重婚者。 

二、與人通姦者。 

三、夫妻之一方

受他方不堪同居

夫妻之一方，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

之人合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

夫妻之一方，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

之人合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

 
29 王泰升（2000），前揭註 28，頁 176-177。 
30 林秀雄（1988），前揭註 10，頁 67。 



doi:10.6342/NTU202401027

 12 

三、夫妻之一方

受他方不堪同

居之虐待者。 

四、妻對於夫之

直系尊親屬為

虐待，或受夫之

直系尊親屬之

虐待，致不堪為

共同生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

以惡意遺棄他

方在繼續狀態

中者。 

六、夫妻之一方

意圖殺害他方

者。 

七、有不治之惡

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

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

逾三年者。 

十、被處三年以

上之徒刑或因

犯不名譽之罪

之虐待者。 

四、夫妻之一方

對於他方之直系

尊親屬為虐待，

或受他方之直系

尊親屬之虐待，

致不堪為共同生

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

以惡意遺棄他方

在繼續狀態中

者。 

六、夫妻之一方

意圖殺害他方

者。 

七、有不治之惡

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

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

逾三年者。 

十、被處三年以

上徒刑或因犯不

名譽之罪被處徒

刑者。 

受他方不堪同

居之虐待。 

四、夫妻之一方

對於他方之直

系尊親屬為虐

待，或受他方之

直系親屬之虐

待，致不堪為共

同生活。 

五、夫妻一方已

惡意遺棄他方

在繼續狀態中。 

六、夫妻一方意

圖殺害他方。 

七、有不治之惡

疾。 

八、有重大不治

之精神病。 

九、生死不明已

逾三年。 

十、因故意犯

罪，經判處有期

徒刑逾六個月

確定。 

有前項以外之

對他方為不堪同

居之虐待。 

四、夫妻之一方

對他方之直系親

屬為虐待，或夫

妻一方之直系親

屬對他方為虐

待，致不堪為共

同生活。 

五、夫妻之一方

以惡意遺棄他方

在繼續狀態中。 

六、夫妻之一方

意圖殺害他方。 

七、有不治之惡

疾。 

八、有重大不治

之精神病。 

九、生死不明已

逾三年。 

十、因故意犯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

逾六個月確定。 

有前項以外之重

大事由，難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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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徒刑者。 有前項以外之重

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

之一方得請求離

婚。但其事由應

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

請求離婚。 

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

妻一方得請求

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一方

負責者，僅他方

得請求離婚。 

持婚姻者，夫妻

之一方得請求離

婚。但其事由應

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

請求離婚。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本文製表。 

 

 如前所述，現行民法第 1052 條中，與「疾病相關因素」有關的離婚事由有

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和第 2項事由。其中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

由，係於 1930年民法親屬編制定時即存在，且後續修法皆未曾變動，而第 2項

則是於 1985年修法時新增。 

 之所以於 1985年修法時，新增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規定，係因我國立法者

參酌學者意見，認為裁判離婚若採列舉主義，僅以法條所列的十個原因為限，過

於嚴格，因此參考外國的立法例增設概括主義離婚事由，以因應實際需要31。然

該項但書限制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的規定，仍不脫有責主義色彩，係採「消極破綻

主義」的立法模式。 

 第 1052條第 2項在新增後，雖未曾修法，然近期因憲法判決的作成，實際

有經歷解釋上的變更。詳言之，針對本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過去我國實務

穩定見解（以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為代表32）認為，應比較夫妻雙

 
31 參見民法第 1052條修正理由（1985年 6月 3日）。 
32 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
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

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本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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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於婚姻破綻的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

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然而，此見解於 2023年 3月 24

日，遭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推翻，該憲法判決將本項但書解釋為

僅限制「唯一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而不限制「主要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33，

對本項但書的適用範圍進行限縮。

 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亦指出，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

書雖然原則上合憲，然一律不許「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在個案上仍可能有

過苛情事、過度限制人民的婚姻自由，而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的意旨不符34，因

此相關機關應自該判決宣示之日起 2年內，依該憲法判決意旨進行修法，若逾期

未完成修法，法院應依該判決意旨為裁判。另外，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

書的修法方向，該憲法判決以併此敘明的方式，提供「引進分居制度」、「明定

以分居作為裁判離婚條件」、「增設苛刻條款」、「完善對無責或弱勢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之生活保障」等建議。

 總而言之，在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成以後，雖然對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進行最大程度的限縮，將其適用範圍限縮為「禁止唯一有責

配偶請求離婚」，然該項事由原則上仍屬「消極破綻主義」立法。對於民法第 1052

條第 2項但書，我國立法者嗣後會如何修法，以符合上開憲法判決的要求，值得

再多加觀察。

33 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判決理由第 34段）：「系爭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
法第 1052條第 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 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

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

本不在系爭規定適用範疇。」
34 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判決理由第 39段）：「系爭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

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形同強迫其繼續面對已出現重大破綻難以維持之漸行漸遠或已處於水火之

中之形骸化婚姻關係，實已造成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
是系爭規定對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之限制，於有上開顯然過苛情事之範圍內，自難謂其與

憲法第 22條保障婚姻自由意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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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法上之裁判離婚制度發展

 討論完台灣離婚制度的歷史發展脈絡，可以得知目前我國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仍屬「消極破綻主義」立法，因此本節將接續討論比較法上的裁判離婚制

度發展，以檢視現行我國法是否符合裁判離婚制度發展的世界潮流。

 由於我國民法的裁判離婚制度，主要繼受自 20 世紀初的歐陸法，故本節亦

僅選取歐陸法系國家的立法例做介紹；具體而言，本文選取瑞士、德國、日本三

國的裁判離婚制度做介紹。之所以選取瑞士法、德國法、日本法做介紹，係因歐

陸法系國家中，瑞士是第一個採取「消極破綻主義」立法模式的國家，而德國則

是我國主要的法律繼受國，日本則一方面與我國同處東亞，一方面又同樣大量繼

受德國法35，而與我國法體系相近，其裁判離婚制度的發展，或許有值得我國參

考、借鏡之處。

第一項 瑞士法

 首先，瑞士在 1874 年以前，受教會傳統的婚姻不解消主義影響，僅少數邦

承認離婚，要到 1874年統一聯邦法制定後，始全面承認離婚制度36。而消極破綻

主義的引進，則始於瑞士 1907年舊民法。 

 瑞士 1907年舊民法，在第 137條至 141條列舉的具體離婚事由之外（除第

141 條的精神病為破綻主義事由，其他四條皆為有責主義事由）37，於第 142 條

進一步規定：「（第 1項）婚姻關係已遭受深刻之破壞，致不能強使夫妻為婚姻

共同生活者，夫妻雙方各得訴請離婚。（第 2項）惟深刻之婚姻破裂應由一方配

偶負主要責任者，僅他方配偶得訴請離婚。」38 首開「消極破綻主義」立法模式

的先河，其後世界各國亦紛紛採取此種立法模式。

35 王泰升（2000），前揭註 28，頁 174。 
36 鍾素鳳（1999），《抽象離婚原因之研究》，頁 17，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7 法條文字翻譯，可參見蔡祁芳（2020），《裁判離婚事由中「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實證研究》，
頁 17，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18。 
38 呂麗慧（2010），前揭註 13，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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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舊民法對於裁判離婚，雖採上述立法模式，但仍有不少學者主張應貫徹

破綻主義，而判例亦努力緩和此限制有責配偶離婚請求的規定39。因此在學說的

批評下，瑞士民法於 2000 年修正時，一方面刪除舊民法列舉的五個具體離婚事

由，一方面放棄「消極破綻主義」，改於第 114條規定：「提交離婚訴狀或改行

離婚訴訟時，配偶雙方分居達四年以上者，配偶之一方得訴請離婚。」；於第 115

條規定：「前條之四年期間屆滿前，有配偶之一方無需負責之重大事由，致婚姻

關係嚴重破裂者，該方配偶得訴請離婚。」（上開條文中的分居期間，嗣後皆下

修為兩年），改採「積極破綻主義」的立法模式40。 

瑞士新民法之所以改採積極破綻主義，並以「分居一定期間」的客觀事實作

為婚姻破綻事由，係為避免夫妻為提出對方婚姻破綻有責之證據，陷入過去的婚

姻細節爭執中，導致更不利的結果41。而瑞士新民法第 115條，對於夫妻分居尚

未達到同法第 114條所定期間的情形，雖然仍限制有責配偶請求離婚，帶有有責

主義色彩，惟該條所謂「一方無需負責」的重大事由，包含雙方無需負責的情形，

例如「一方患有精神病致他方無法繼續婚姻」，即屬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曾經肯認、

允許夫妻任一方於第 114條期間屆滿前請求離婚的情形42。 

第二項 德國法

 其次，德國統一的離婚法，始自 1900年德國民法典。德國 1900年舊民法對

於裁判離婚，除精神病為破綻主義事由外，其他如通姦、猥褻、惡意遺棄、重大

婚姻義務的違反等，皆為有責主義的離婚事由43。 

而在瑞士舊民法首創消極破綻主義的立法模式後，德國納粹政權亦於 1938

39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2。 
40 蔡祁芳（2020），前揭註 37，頁 18。 
41 戴瑀如（2022），〈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戴瑀如專家諮詢意見書〉，頁 5。 
42 蔡祁芳（2020），前揭註 37，頁 18-19。 
43 戴東雄（1978），〈西德新婚姻法的立法趨勢與立法精神〉，《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7卷第 2期，頁 197；法條文字翻譯，可參見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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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另外公布單行的婚姻法，取代原本民法典中關於婚姻的規定44。德國 1938年婚

姻法於第 55條規定：「（第 1項）家庭共同生活已被廢止三年以上，且婚姻關

係遭受嚴重破壞，而難以期待回復與婚姻本質相一致之共同生活時，配偶雙方各

得請求離婚。（第 2項）請求離婚之配偶對婚姻之破綻負完全或主要責任者，他

方得提出異議；但正確評價婚姻之本質與雙方配偶之行為，而認為維持婚姻在倫

理上為不當時，該異議不予斟酌。」本條規定可謂「消極破綻主義」的明文45。 

 然與瑞士 1907年舊民法不同之處在於，德國 1938年婚姻法係以「家庭共同

生活已被廢止三年以上」的客觀事實作為離婚條件，且並非完全否定有責配偶的

離婚請求，而是給予無責配偶「異議權」，若無責配偶不行使異議權，即便有責

配偶對婚姻破裂的責任較大，法院仍應為准許離婚的判決46。另外，該條第 2項

但書又對無責配偶的異議權設有限制，賦予法院在認定維持婚姻「在倫理上不當」

時，得駁回異議並准許離婚；在此規定下，當時德國法院多配合納粹政權的人口

政策，盡量限制無責配偶的異議權行使，使形式上的消極破綻主義立法，在實際

運作上反倒接近積極破綻主義47。 

 至戰後 1946 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下仍稱德國）對婚姻法進行修正，

承襲上開破綻主義離婚事由，除改列法條位置外，內容無太大差異，但由於政府

政策已隨著納粹政權的倒台而轉向，法院實務亦轉而傾向承認無責配偶的異議權；

而 1961 年婚姻法的修正，更將強化無責配偶異議權的判例予以明文化，更忠於

原本法條「消極破綻主義」的規定48。 

 其後至 1976 年，德國又廢除舊婚姻法中關於離婚的部分，將離婚法重新編

入民法典中，並廢除舊法的離婚事由、無責配偶的異議權，以「婚姻破裂」作為

44 戴東雄（1978），前揭註 43，頁 197。 
45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2。 
46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2。 
47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2。 
48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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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離婚原因，改採「積極破綻主義」49。德國新民法第 1565 條第 1 項即規

定：「婚姻破裂者，得為離婚。夫妻共同生活已不存在，而該雙方共同生活之恢

復已無從期待者，為婚姻破裂。」50依此規定，若婚姻已經破裂，縱使他方不願

離婚，夫妻任一方皆可向法院聲請離婚。而對「婚姻破裂」的認定，需具備兩個

實質要件：一是法院依據婚姻情況，認定夫妻共同生活已經廢止；二是法院根據

當時廢止的共同生活，預測將來夫妻無法再破鏡重圓51。 

 就上述第一個要件而言，屬於客觀事實的認定，尚容易判斷；但就第二個要

件而言，則帶有主觀因素，法院極難判斷，過程中亦恐過度干涉當事人隱私。因

此，德國立法者進一步對「婚姻破裂」制定兩種推定方法52。依德國新民法第 1566

條規定，若：（1）夫妻分居滿一年後，夫妻雙方皆提起離婚訴訟，或一方提起

離婚訴訟而他方同意離婚，或（2）夫妻分居已滿三年者，在這兩種情況下，不

可辨駁地推定婚姻破裂53。所謂「不可辨駁地推定」婚姻破裂，係指夫妻雙方符

合本條規定的情形，而被推定婚姻破裂時，法院或他方均不得調查證據或舉反證

推翻之，以避免法院過於深入探究夫妻之私生活、侵害當事人隱私54。 

 德國新民法第 1565條第 1項、第 1566條第 1項和第 2項，屬於三個獨立的

離婚構成要件，只要具備其一，即可構成離婚原因55。但依第 1565條第 1項規定

請求離婚者（即沒有推定婚姻破裂的情形），依第 1565條第 2項規定，必須滿

足「夫妻分居一年以上」的條件，否則聲請離婚的一方必須證明「因他方個人之

事由，致繼續維持婚姻對其過於苛刻」，始可離婚56。此規定屬於對破綻主義的

 
49 林雪玉（1997），〈離婚法制之比較研究──兼論我國民法親屬編之修正〉，《中興法學》，
第 43期，頁 370。 
50 戴東雄（1978），前揭註 43，頁 202。 
51 戴東雄（1978），前揭註 43，頁 202。 
52 戴東雄（1978），前揭註 43，頁 202-203。 
53 陳衛佐譯（2006），《德國民法典》，二版，頁 475，北京：法律出版社。 
54 江郁仁（2011），《論有責配偶離婚請求──以有責性之處理為中心》，頁 33，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55 Dieter Schwab著、王葆蒔譯（2010），《德國家庭法》，初版，頁 173-174，北京：法律出版
社。 
56 Dieter Schwab著、王葆蒔譯（2010），前揭註 55，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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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以避免夫妻草率離婚57。 

 簡言之，德國民法在 1976年修法後，對於離婚原則上改採「積極破綻主義」，

以「分居一定期間」作為認定婚姻破裂的依據。之所以放棄消極破綻主義，係因

對法院而言，婚姻上過失的認定並無一般通用的明確基準，要確認婚姻破裂究竟

是夫妻中哪一方造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為了確認婚姻破裂的責任歸屬，

法官將不得不深入探究夫妻間的私生活領域，恐侵害當事人隱私權；且若以夫妻

間之有責性作為准否離婚的依據，將導致夫妻間之爭執更加激烈，而若過於放大

該有責性，亦恐全盤否定有責配偶過去對於婚姻生活的貢獻58。 

然在改採「積極破綻主義」離婚事由的同時，德國新民法亦增設「苛刻條款」

作調節。依德國新民法第 1568條規定，若：（1）考量由此婚姻所生的未成年子

女利益，其有極特殊之原因，例外必須繼續維持婚姻之情形者，或（2）拒絕離

婚之他方配偶，因有例外特殊情況，離婚將對其造成極端苛刻情事（同時亦須考

量維持婚姻對請求離婚之配偶，在此特殊情狀下之利益），在這兩種情況下，法

院應駁回離婚59。 

苛刻條款的設計，針對的是「離婚將使不願離婚的一方配偶，在精神上、社

會生活上或經濟上遭受非尋常的困境」的情形，例如配偶一方患有重病，離婚後

生活將更加困難，即屬之60。並且，上述嚴重苛刻的情形，限於「離婚後產生」

的苛刻，因此若該等苛刻情事在離婚前就已經發生，原則上不能援用苛刻條款61。 

第三項 日本法

再者，日本在明治維新採取西化政策以前，與我國傳統離婚制度相近，只有

夫離妻之權，妻則無法離夫，而近代成文法化的裁判離婚制度，則始於 1898 年

57 戴東雄（1978），前揭註 43，頁 203。 
58 江郁仁（2011），前揭註 54，頁 32-33。 
59 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7-8。 
60 Dieter Schwab著、王葆蒔譯（2010），前揭註 55，頁 178。 
61 Dieter Schwab著、王葆蒔譯（2010），前揭註 55，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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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的明治民法62。1898年明治民法第 813條列舉了十款具體的離婚事由63，其

中八款為有責主義事由，剩餘兩款為無責離婚事由。

 至戰後 1947 年，隨著日本國憲法施行，立法者考量個人尊嚴及性別平等原

則，對日本民法進行修正64。針對裁判離婚制度，日本新民法第 770條第 1項仍

列舉四款具體離婚事由（其中第 1 款至第 3 款，保留舊法的不貞行為、惡意遺

棄、三年以上生死不明等事由，第 4 款則新加入「無恢復期望之精神疾病」事

由），但又在同項第 5款增列「其他使婚姻難以繼續之重大事由」的抽象破綻主

義事由65。 

 從日本新民法第 770條觀之，形式上並未限制有責配偶依該條第 1項第 5款

的抽象事由請求離婚66，然實際上係透過實務判決發展，從過去完全否定有責配

偶的離婚請求，逐漸走向有條件的允許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

 詳言之，早在日本最高法院昭和 27年（1952年）2月 19日判決，日本實務

即否認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其後最高法院昭和 30年（1955年）11月 24日判

決、昭和 31年（1956年）12月 11日判決，雖分別肯認有責程度較小、有責程

度相同配偶的離婚請求，緩和對有責配偶離婚的限制，但仍否定「主要有責配偶」

的離婚請求，可謂採取「消極破綻主義」的年代67。 

 直到日本最高法院昭和 62 年（1982 年）9 月 2 日的大法庭判決68，方變更

自 1952 年以來，日本實務否認有責配偶離婚請求的一貫見解，改以「有條件的

准許」有責配偶離婚請求。該判決認為，於有責配偶請求離婚時，若夫妻分居期

間與雙方當事人的年齡及同居期間對比，有相當期間，且夫妻間沒有未成年子女，

62 江郁仁（2011），前揭註 54，頁 45。 
63 法條文字翻譯，可參見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22。 
64 蔡祁芳（2020），前揭註 37，頁 22-23。 
65 江郁仁（2011），前揭註 54，頁 47-48；法條文字翻譯，可參見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
頁 23-24。 
66 依日本新民法第 770條第 2項規定：「縱使具有前項第 1款至第 4款之事由，法院若考量一
切情事後認為繼續婚姻較為適當時，得駁回離婚之請求。」並未就原告依同條第 1項第 5款抽象
事由請求離婚的情形做限制。參見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24。 
67 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34-35；林秀雄（2022），〈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
─林秀雄專家諮詢意見書〉，頁 3。 
68 本判決的內容翻譯，可參見鍾素鳳（1999），前揭註 36，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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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配偶亦不會因離婚而陷於精神的、社會的、經濟的苛酷狀態，容認離婚請求

亦不違反社會正義的情況下，例外應允許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自此，日本實務

開始以「分居期間長短」作為承認有責配偶離婚請求的基準69，朝「積極破綻主

義」更前進一步。

第四節 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法在 1985年修法後，新增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規定，明

文採取「消極破綻主義」離婚事由。而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

成以後，雖然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進行最大程度的限縮，將其適用範圍

限縮為「禁止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然無法完全拋棄有責主義色彩，仍不

改本項事由的消極破綻主義本質。

 若從比較法觀之，德國於 1976年修法、瑞士於 2000年修法後，皆捨棄消極

破綻主義，改採「積極破綻主義」的離婚事由，以「分居一定期間」作為認定婚

姻破綻的基準；而日本實務於 1982 年的大法庭判決後，亦漸漸朝向積極破綻主

義的方向發展，開始以「分居期間長短」作為承認有責配偶離婚請求的基準。可

以說，就瑞士、德國、日本而言，近數十年的裁判離婚制度發展，皆係朝「捨棄

消極破綻主義，擁抱積極破綻主義」的方向演進。

而若從世界其他各國的裁判離婚制度發展觀之，不論是法國、英國、美國等

西方國家，甚或至是埃及、蘇丹等伊斯蘭教國家，離婚原因亦是朝向以「婚姻是

否破裂」為離婚准駁基礎，而不論其責任歸屬70。因此或可以說，裁判離婚制度

朝向「積極破綻主義」發展，是近數十年來的世界潮流，而現行我國民法第 1052

條第 2項所採的消極破綻主義，則顯得與上述潮流不合。 

雖然有論者指出，採取積極破綻主義立法例的主流國家，係因不承認協議離

69 林秀雄（2022），前揭註 67，頁 4。 
70 簡良育（2016），〈離婚法制沿革及國際發展趨勢之研究〉，收於徐慧怡等著，《離婚專題研
究》，初版，頁 80，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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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制度，故不得不擴大裁判離婚事由的範圍，而我國法向來承認協議離婚，沒有

必要再擴大裁判離婚事由71。然正如學者所言，我國法一方面對協議離婚採取自

由放任的態度，一方面又對裁判離婚採取嚴格統制，兩種對立概念竟同時存在於

我國離婚制度，形成極不和諧的矛盾現象72；因此毋寧說，基於法理的一致性，

我國法既然對協議離婚的要件向來採取寬鬆規定，國家公權力無介入空間，則就

裁判離婚制度亦不應限制過多73，如此反倒能緩解我國離婚制度中，概念上的不

和諧之處。

本文認為，對於我國裁判離婚制度，不論從世界潮流觀之，或從我國離婚制

度的體系性角度觀之，皆以「積極破綻主義」的立法模式較為可採，較能貫徹破

綻主義的精神。至於對無責配偶、弱勢配偶的權益保障，或可參考德國法增設「苛

刻條款」，並就「離婚後效果」的相關法制（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離婚

損害）進行改善，而不宜由「否認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著手。

71 王如玄（2004），〈別居法制化之探討──兼論應否創設事實別居離婚條款〉，《律師雜誌》，
第 294期，頁 88。 
72 林秀雄（1988），前揭註 10，頁 67。 
73 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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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經過上一章對於我國、比較法上裁判離婚制度發展的介紹，可以得知至少在

法律規範層面，我國現行的裁判離婚制度，與世界潮流不合。然而在實務運作下，

「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是否

有不足之處，仍待探討。在進入本文的研究成果以前，本章將先說明本研究欲探

討的問題、所採的研究方法、資料搜集方法與範圍，以及進行敘述性統計時所採

的編碼設計，最後並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 

 

第一節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 

 在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資料搜集方法與範圍以前，有必要先說明本文欲探

討的研究問題。本章基於上一章對裁判離婚制度發展的介紹，具體圍繞三個主題

作論述： 

 

（一）「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事由時，法院運作實態為何？ 

對於配偶一方的「疾病相關因素」成為離婚事由、受法院審理時，法院會如

何作成裁判的問題，過去未有相關的實證研究，因此本文欲透過對全國地方法院

判決的整理、歸納，描繪出當配偶一方罹患疾病、他方配偶欲請求裁判離婚時，

我國一審實務判決運作的大致圖像，這是本文欲探討的第一個研究主題，其中又

可再細分為兩個子問題。 

首先，從社會一般道德觀點來看，夫妻雙方應相互扶持，尤其是一方患有疾

病時，對於另一方配偶，社會大眾可能期待其不離不棄，對患病的配偶照顧終身；

但另一方面，當一方配偶因病符合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

第 2項等離婚事由，法院即應准許他方請求離婚。面對這樣法律與道德相糾葛的

兩難困境，法院究竟會基於社會一般道德觀點，傾向於駁回離婚請求，抑或是基

於其他原因，傾向於准許離婚，這是第一個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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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第 2項等離婚事由

的構成要件中，諸如「重大」、「不治」、「惡疾」、「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事

由」等要件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法院在個案的法律解釋、事實認定皆有空間；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亦使法院在審理該條第 2項事由

時，對於是否准許離婚，有很大的裁量空間。因此法院在審理上述三個離婚事由

時，為何傾向於准許或駁回離婚、過程中如何解釋適用各離婚事由，是第二個子

問題。 

 

（二）現行實務運作是否有不足之處？ 

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大多數判決係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少數審

理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則法院對上述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是否能

符合破綻主義精神、保護雙方當事人權益，是本文欲探討的第二個研究主題，其

中又可再細分為兩個子問題。 

首先，誠如本文第二章所述，裁判離婚制度發展至今，朝向「積極破綻主義」

發展已是國際趨勢，但我國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卻仍採「消極破綻主義」

立法，則目前實務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解釋適用，是否能妥善保障雙方

當事人權益，是第一個子問題。 

其次，在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仍採「消極破綻主義」立法的前提下，

目前實務對於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的解釋適用，以及對於這兩款事由與第

2項事由之間互動關係的理解，是否有助於請求離婚的當事人跨越「消極破綻主

義」的藩籬、脫離同條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是第二個子問題。 

 

（三）實務運作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 

最後，對於現行實務運作可能產生的問題，在現行法下，就各離婚事由的解

釋適用、不同事由間互動關係的理解，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抑或者是未來有何

可行的修法方向，是本文欲探討的第三個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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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敘述性統計」。首先，「敘述性統計」指的是

一種統整資料後予以簡化，藉以描述資料本身特性的統計方法74。具體而言，本

文為達到前述探討「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法院將如何

作成裁判」的研究目的，除了擷取判決中的訴訟基本資訊（如裁判年份、地區分

佈、原被告性別、兩造婚姻期間、共同生活狀況、分居期間等）、被告疾病相關

資訊（如被告疾病類別、疾病嚴重程度、患病期間分佈等）、裁判結果相關資訊

（判決勝敗比例、個離婚事由准駁比例等），更進一步擷取判決理由中的法院見

解（如認定婚姻破綻時所採的理由、認定破綻歸責性時所採的理由），將上述擷

取出的資訊進行歸納，以簡單的圖表作呈現，以大致建立我國的實務運作圖像。 

 至於本文擷取判決資訊的方式，係先設定裁判的檢索範圍，再以設定好的條

件搜集、篩選判決，最後再對符合條件的判決進行「編碼」（coding），以從中

擷取所需資訊。所謂「編碼」，係指將質性的文本內容轉換成數字碼，以方便後

續的統計分析；常見的編碼方式是基於事先設定好的「編碼簿」，從作為研究對

象的文本中擷取資訊、進行數字化標記，而標記方式通常是利用 Excel的活頁簿

進行登錄，或利用統計軟體如 SPSS 的活頁簿進行建檔75。由於本文搜集的判決

樣本數不至於太大，因此基於資料處理的便利性，本文係以 Excel活頁簿對各判

決的相關資訊進行編碼標記，最後再將編碼後的成果歸納、整理為圖表，方便理

解與分析。 

 其次，敘述性統計的研究方法，雖然可將大量資訊簡化為數字或圖表，便於

理解和分析，然其限制也在於此；換言之，將複雜的資訊予以數字化後，雖然可

以簡化資訊，但同時可能造成資訊的失落、扭曲，或導致研究成果較為單純，而

 
74 蘇凱平（2016），〈再訪法實證研究概念與價值：以簡單量化方法研究我國減刑政策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5卷第 3期，頁 994。 
75 羅清俊（2022），《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打開天窗說量化》，四版，頁 121，新北：揚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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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後的研究成果，亦可能遭到誤讀76。因此，本文在採用敘述性統計做量化分

析之外，亦輔以傳統法學研究中常用的釋義學之方法，即基於法學理論，對特定

判決內容擇要進行分析，以避免敘述性統計方法的研究成果失真、遭誤讀。 

 

第三節 資料搜集方法與範圍 

 本文係以裁判書為研究素材，並透過「Lawsnote七法」資料庫檢索裁判書77，

將檢索期間設定為 2013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關鍵字則設定為「（身

心障礙+身障手冊+殘障手冊+特別代理人+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禁治產宣告）＆

民法 1052＆民事判決＆地方法院」78，檢索條件說明如下： 

 

（一）檢索期間： 

民法第 1052 條上一次修法係 2008 年，已有十餘年並未修法，然針對 1052

條第 2項但書，憲法法庭已於 2023年 3月 24日做成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

推翻過往最高法院在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下形成的穩定見解，將第 1052條

第 2項但書的適用範圍，限縮於「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的情形。為避免將上

開憲法判決作成前後，對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採取不同見解的地方法院判決混

同進行分析，本文僅以上開憲法判決作成以前的十年為檢索期間，即以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作成的裁判書為檢索範圍。 

 

（二）裁判審級： 

在上述檢索期間內，本文選擇以民事「一審判決」為檢索對象，蓋 2017-2018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79，家事事件在地方法院的上訴率分別為 12.5%、13.2%，上訴

 
76 蘇凱平（2016），前揭註 74，頁 995。 
77 本文亦嘗試以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設定相同關鍵字作檢索，然檢索結果僅搜得 316 件地方法
院民事判決，顯較 Lawsnote 七法資料庫搜得之判決少（395 件），因此本文後續僅以 Lawsnote
七法資料庫檢索判決。 
78 Lawsnote七法資料庫檢索的布靈邏輯為：“＋”代表「或」，“＆”代表「及」。 
79 參見司法院，107年司法業務概況，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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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判率則分別為82.5%、83.7%；在高等法院的上訴率則分別為33.5%、41.1%，

上訴維持原判率為 90.9%、94.3%。以上數據顯示，將近 9 成的家事訴訟事件不

會上訴到第二審，且即便上訴，亦有 8成以上的地院判決結果會被上級審維持。

故以上數據對於離婚訴訟之討論，應具有代表性80。綜上，本文以地方法院的一

審判決為研究對象，應可較大程度地反映我國的離婚訴訟實態。 

 

（三）被告身體狀況： 

如本文第一章第二節所述，本文的研究範圍限於配偶一方為「廣義身障者」

的情形，而本文定義的廣義身障者，包含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狹義身障者」，

和法律上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受監護宣告人」、「受輔助宣告人」，以及實

際上不具備進行訴訟的能力而「由特別代理人代為應訴」的情形。故本文以「（身

心障礙+身障手冊+殘障手冊+特別代理人+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禁治產宣告）」

為關鍵字進行檢索，以搜得所有「被告為廣義身障者」的判決。 

 

 在上述檢索條件下，共搜得 395件判決，惟並非所有搜得判決都符合「被告

為廣義身障者，且其疾病或疾病衍生因素81成為訴訟上爭點82」的條件，故需進一

步人工剔除「被告身體狀況不符合廣義身障者定義」、「被告疾病/疾病衍生因素

非訴訟上爭點」的判決，最後共得 110件可用判決。 

 由於不同離婚事由的構成要件互不相同，難以混同進行分析，故後續將以一

個離婚事由作為一個樣本，以判決中對「個別離婚事由的准駁」為分析對象。換

言之，當原告主張單一離婚事由、法院亦僅審理單一事由，便算作一筆資料進行

分析；而當原告主張複數離婚事由、法院亦有審理複數離婚事由時，便算作複數

筆資料進行分析。最後，本文共得 17件法院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

 
80 蔡祁芳（2020），前揭註 37，頁 34。 
81 所謂疾病衍生因素，請參見前揭註 3。 
82 疾病/疾病衍生因素成為爭點的情形，請參見前揭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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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決、9件有審理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的判決、93件有審理第 1052條第 2

項的判決。 

 本文的裁判篩選流程，如下圖一所示： 

 

圖一：裁判書篩選流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 

  

搜尋範圍：全國地方法院第一審民事判決。

判決日期：2013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關鍵字：（身心障礙+身障手冊+殘障手冊+特別代理人+輔助宣告+

監護宣告+禁治產宣告）＆民法1052＆民事判決＆地方法院。

共搜得 395件判決

不符合「被告為廣義身障者，且其疾病/疾

病衍生因素成為訴訟上爭點」的條件者。

刪除：285 件判決

符合「被告為廣義身障者，且其疾病/疾病

衍生因素成為訴訟上爭點」的條件者。

保留：110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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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編碼設計 

 如前所述，本文為達到探討「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

法院將如何作成裁判」的研究目的，採取敘述性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而統計分析

又是基於事先設定的編碼簿，對判決相關資訊進行編碼標記，再將編碼後的成果

歸納、整理為圖表呈現。因此在進入研究成果的呈現以前，有必要對本文的編碼

設計進行解說。 

 本文設計的編碼簿，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編碼簿 

類型 變項名稱 說明 

一
、
訴

訟

基

本

資

訊 

1. 原告性別 
1. 編碼值與內容：0=不明；1=女性；2=男性。 

2. 設計理由：瞭解原、被告的性別比例。 

2. 原告主張的離

婚事由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0=民法第 1052條第 1

項第 7款；1=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2=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2. 設計理由：瞭解原告有主張哪些離婚事由，

以進一步觀察法院較常審理/不審理哪些離婚事

由。 

3. 婚姻長度 

1. 內容：輸入數值（以年為單位）。 

2. 設計理由：瞭解雙方婚姻概況。 

3. 編碼定義：為求判讀便利，具體係以「判決字

號年度−雙方結婚年度」定義雙方婚姻的年數；而

若判決理由中未提及雙方結婚年度，被告又非婚

前患病，本文另以被告的「患病年度」代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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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保守的估計（若仍不明，輸入「X」代替，代表

缺值）。

4. 共同生活狀況

1. 編碼值與內容：0=不明；1=雙方分居（被告非

居住在醫療機構或未提及）；2=雙方分居（被告居

住在醫療機構）；3=雙方同居。 

2. 設計理由：瞭解雙方共同生活狀況。之所以特

別將「被告居住在醫療機構」的情形列入編碼，

係因被告若居住在醫療機構，通常是因為被告疾

病嚴重、需要他人照護，而不得不與原告分居的

情形，可能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

書「歸責性」的認定。

5. 分居期間

1. 編碼值與內容：輸入數值（以年為單位）。

2. 設計理由：瞭解雙方共同生活狀況，以及雙方

分居期間的長短，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

條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為求判讀便利，具體係以「判決字

號年度−雙方分居年度」定義雙方分居的年數（若

雙方共同生活狀況不明，或分居年數不明，輸入

「X」代替，代表缺值）。 

6. 拒絕同居方

1. 編碼值與內容：0=不明；1=原告拒絕同居；2=

非一方拒絕同居；3=被告拒絕同居。 

2. 設計理由：分居的原因，若是因夫妻一方拒絕

同居所致，可能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但書「歸責性」的認定。



doi:10.6342/NTU202401027

31 

3. 編碼定義：是否為一方拒絕同居，係以法院在

判決理由中認定的「客觀事實」為基礎，再以本

文的定義作標註，故不一定與法院對分居歸責性

的主觀判斷相同。例如原告係因被告的精神/肢體

虐待而主動離家，如果在法院認定的事實中，被

告沒有主動將原告趕出家門，仍標記為「原告拒

絕同居」；另外若是因一方親屬的行為，導致雙方

分居（如被告家人強行將被告帶回家療養），由於

非任一方行為所致，本文將其定義為「非一方拒

絕同居」。

7. 被告方是否無

書狀且未到庭

1. 編碼值與內容：0=否；1=是。

2. 設計理由：若被告方（含被告本人、被告代理

人）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答辯，法院可能因此做

出對被告方不利的認定83，而影響判決結果。 

8. 被告方是否同

意離婚

1. 編碼值與內容：0=積極不同意；1=無意見；

2=積極同意。 

2. 設計理由：若被告方（含被告本人、被告代理

人）表示無意見，或積極同意離婚，法院可能因

此做出對被告方不利的認定84，而影響判決結果。 

83 若被告方未答辯，可能影響法院心證，使法院認定原告主張為真實；法院亦可能將被告方未答
辯的行為，評價為民事訴訟法第 280條第 3項的「擬制自認」，而使法院的事實認定受原告主張
拘束。
84 若被告方表示無意見或積極同意，可能影響法院心證，使法院認定原告主張為真實；法院亦可
能將被告方積極同意離婚的表示，評價為民事訴訟法第 279條的「自認」，或將被告方無意見的
表示，評價為民事訴訟法第 280條第 3項的「擬制自認」，而使法院的事實認定受原告主張拘束
（若是被告本人表示積極同意，則可能是民事訴訟法第 384條的「認諾」，法院應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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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被

告

疾

病

相

關

資

訊 

9. 被告疾病類別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0=退化性失智症；1=

血管性失智症/其他疾病造成之失智症；2=腦部病

症；3=植物人；4=思覺失調症；5=智能不足；6=

其他精神疾病；7=其他非精神疾病。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類別。 

3. 編碼定義：「腦部病症」類別包含腦病變、腦

缺氧、腦中風、腦梗塞、腦出血、腦腫瘤等；「植

物人」類別則包含法院明確提及被告呈植物人狀

態者，以及依判決敘述，被告明顯無法對外界刺

激有任何反應者；無法歸類於列舉的疾病類別

者，計入「其他非精神疾病」、「其他精神疾病」

兩個概括類別。 

10. 被告患病期間 

1. 內容：輸入數值（以年為單位）。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患病期間，以及被告的

患病期間長短，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

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不治」的判斷，和民法

第 1052條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為求判讀便利，具體係以「判決字

號年度−被告患病年度」定義被告患病的年數。至

於被告患病的年度，指的「最初發病的年度」，即

作為離婚原因的同類疾病從什麼時候開始存在；

而若判決理由中沒有記載最初發病年度，就以

「被告陷入現有疾病狀態的年度」為準（若仍不

明，輸入「X」代替，代表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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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被告身障程度

（身障手冊）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身障手冊；1=輕度身障；

2=中度身障；3=重度身障；4=極重度身障；5=有

身障手冊但程度不明。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 

12. 被告是否受輔

助宣告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 

13. 被告是否受監

護宣告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和被告有

無他人代為應訴。 

14. 被告是否有特

別代理人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和被告有

無他人代為應訴85。 

15. 被告是否有程

序監理人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和被告有

無他人代為應訴86。 

 
85 由特別代理人代為應訴之相關規定，參見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 1項）對於無訴訟能力
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

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第 2項）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
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

理人。…（第 4項）特別代理人於法定代理人或本人承當訴訟以前，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
為。但不得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民法第 1098條第 2項：「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
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86 由程序監理人代為應訴之相關規定，參見家事事件法第 15條：「（第 1項）處理家事事件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一、無程序能力人與

其法定代理人有利益衝突之虞。二、無程序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或行使代理權

有困難。三、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第 2項）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情形，法院
得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 16條第 2項：「程序監理人有為受監理人之利
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權，並得獨立上訴、抗告或為其他聲明不服。程序監理人之行為與有程序

能力人之行為不一致者，以法院認為適當者為準。」須特別說明的是，從家事事件法第 16條第
2項觀之，程序監理人係「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為程序行為，而非「代理」受監理人為程序行為，
非嚴格意義之代理人；蓋其任務具一定程度的公益性，必要時甚至可為受監理人之利益，違背受

監理人之意願為程序行為（以法院認為適當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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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被告肢體活動

能力 

1. 編碼值與內容：0=不明；1=具備完整肢體活動

能力；2=喪失部分肢體活動能力；3=完全喪失肢

體活動能力。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以及被告的

肢體活動能力，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

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在判決理由中認定的「客

觀事實」為基礎，再以本文的定義作標註。若被

告有一側肢體偏癱，本文定義為「喪失部分肢體

活動能力」；而若被告全身癱瘓或長期臥床，本文

定義為「完全喪失肢體活動能力」。 

17. 被告口語表達

能力 

1. 編碼值與內容：0=不明；1=具備完整口語表達

能力；2=喪失部分口語表達能力；3=完全喪失口

語表達能力。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以及被告的

口語表達能力，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

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在判決理由中認定的「客

觀事實」為基礎，再以本文的定義作標註。若被

告口語溝通有障礙，但旁人能理解其部分意思

（如表達能力較常人低、口齒含糊須反覆確認方

可理解部分內容），本文定義為「喪失部分口語表

達能力」；而若被告完全無法以口語溝通（如已成

為植物人、對外界無意識、只能發出單音、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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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手勢、只能點頭搖頭或寫字），本文定義為「完

全喪失口語表達能力」。

18. 被告有無因病

脫序行為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以及被告因

精神疾病所生的脫序行為，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

法第 1052條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的「主觀認定」做標註，

若法院認為被告因病有反於常人的脱常行為，即

作標註。例如被告渾身散發異味、終日不與人交

談、脫褲跑去墓園、幻聽自言自語、時常亂講話

/大吼大叫、有妄想/譫妄現象等。 

19. 被告有無因病

對原告有生活

干擾行為

1. 編碼值與內容：0=無；1=有。

2. 設計理由：瞭解被告的疾病程度，以及被告因

精神疾病所生的干擾行為，是否會影響法院對民

法第 1052條第 2項「婚姻破綻存否」的判斷。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的「主觀認定」做標註，

若法院認為被告因病對原告有生活干擾行為，即

作標註。例如被告不讓原告洗澡睡覺、同住不保

持衛生、逼原告吃安眠藥、強迫原告行房、持刀

恐嚇原告、情緒控制不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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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裁

判

結

果

相

關

資

訊

20. 判決結果
1. 編碼值與內容：0=原告敗訴；1=原告勝訴。

2. 設計理由：瞭解判決結果。

21. 法院准許的離

婚事由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0=民法第 1052條第 1

項第 7款；1=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2=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2. 設計理由：瞭解判決結果，和法院有實質審理

哪些離婚事由。

22. 法院駁回的離

婚事由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0=民法第 1052條第 1

項第 7款；1=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2=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2. 設計理由：瞭解判決結果，和法院有實質審理

哪些離婚事由。

23. 法院認定婚姻

破綻存在的理

由87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1=被告疾病；2=雙方

分居；3=被告不願/無法擔家庭經濟（包含不照顧

子女）；4=被告方同意離婚（包含被告代理人也起

訴）；5=一方外遇；6=被告對原告或原告親屬恐嚇

/施暴；7=雙方常有爭吵（包含被告曾對原告提刑

事告訴）；8=原告無力繼續照顧/扶養被告；9=被

告不就醫治療/不服藥/自行停藥；10=被告隱滿病

情；11=被告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12=原告為外

配、生活不易；13=原告不扶養/照顧被告；14=親

屬間常有爭吵；15=被告婚後不久就患病；16=有

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87 需特別說明的是，在法院所採理由部分（即表中第 23、24、25項），由於判決理由相當多樣，
本文係於閱讀判決的過程中，對判決理由進行歸納，以此設定編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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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理由：瞭解法院認定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婚姻破綻」存在的理由。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的「主觀認定」做標註，

即法院明示的判決理由。 

24. 法院認定被告

歸責性較高的

理由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1=被告疾病；2=被告

行為致生疾病；3=雙方分居；4=被告不負擔家庭

經濟；5=被告不就醫治療/不服藥/自行停藥；6=

被告代理人未出庭；7=被告婚前隱瞞病情；8=被

告對原告施暴；9=被告本人未到庭；10=被告對原

告有騷擾行為；11=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絡；12=被

告過往有惡習；13=被告方同意離婚；14=被告患

病前外遇；15=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2. 設計理由：瞭解法院認定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歸責性」的理由。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的「主觀認定」做標註，

即法院明示的判決理由。 

25. 法院認定原告

歸責性較高的

理由 

1. 編碼值與內容（複選）：1=雙方分居；2=不帶

子女探視被告；3=原告外遇；4=原告盜領被告存

款；5=原告不照顧/支付扶養費給被告。 

2. 設計理由：瞭解法院認定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歸責性」的理由。 

3. 編碼定義：係以法院的「主觀認定」做標註，

即法院明示的判決理由。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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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經過上述對本文研究方法、資料搜集和編碼設計的說明，以下接續說明本

文的研究限制。本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四： 

 

（一）部分裁判可能並未公開 

依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第 1 項88，各級法院作成的裁判書以公開為原則，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而在涉及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負擔、家庭暴力

的離婚事件，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

之 1規定，皆可能該當上述條文中，法院得例外不公開裁判書的情形。事實上，

是否公開上傳裁判書，係取決於各法院，而不同法院的標準可能並不一致89。上

述原因，皆可能造成本文搜集的判決有所缺漏。 

若以 2013年至 2022年司法院統計資料中，全國地方法院以民法第 1052條

第 1項第 7款或第 8款事由准許離婚的判決總數，與本文搜得判決中，以該兩款

事由准許離婚的判決總數作對照（可參照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圖三」），

可以發現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有 38件，本文的統計資料則僅有 17件。如此判決數

量的差異，說明本文搜集的判決，可能存在缺漏情形。 

 

（二）法官心證可能受判決理由以外的因素影響 

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係法院判決書，因此不論是統計分析或判決內文分析，

皆是以法官在判決理由中表明的見解為分析標的。然而，法官在形成心證、作成

判決的過程中，可能受諸多因素影響，而這些影響法官判斷的因素，並不會一一

被記載於判決理由中（除了法官可能有個人的成見，實際上亦難期待法官在篇幅

 
88 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 1項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裁判書。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89 此係過去研究者詢問個別法官後，得出的結論。參見黃詩淳、邵軒磊（2019），〈人工智慧與
法律資料分析之方法與應用：以單獨親權酌定裁判的預測模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48卷第 4期，頁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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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講求邏輯、形式固定的判決書中，將整個形成心證的過程詳細記載），這

使得本文的研究成果受限於判決書記載，而無法探得法官在判決書記載以外，形

成心證的真實過程、內心的深層想法。

（三）判決資訊不足，無法妥善編碼

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係法院判決書，在進行敘述性統計前階段的編碼時，亦

僅能擷取判決書中記載的資訊，因此若是判決中對特定資訊記載不夠詳盡、不夠

完全，本文就該資訊亦可能無法編碼（記為缺值），或編碼值可能有失真。例如

就原、被告雙方的年紀，或原、被告雙方的經濟狀況，和被告目前是否有受妥善

照護、是否有下一順位的扶養義務人等資訊，在本文搜得的大多數判決中，皆未

在判決理由中表明，此亦使本文的研究成果受限。

（四）敘述性統計方法的限制

最後，由於本文僅以「敘述性統計」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對於統計結果顯示

的差異情形，係有統計上的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或僅係統計上的偶

然結果（happen by chance），無法單由敘述性統計推知90，尚須進一步以皮爾森

卡方檢定（Pearson’s chi-square test）、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或稱「對

數迴歸」）的迴歸係數顯著性檢定等統計檢定方法，方能做出推論。本文既未採

取上述統計檢定方法，自然無法對統計結果顯示的差異情形，做統計學上的進一

步推論；換言之，對於如「被告疾病程度」、「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答辯」、

「被告方同意離婚」等個別因素，是否有影響法院的判決結果，本文無從做出統

計上推論。

90 黃國昌、林常青、陳恭平（2011），〈資訊、變項及關聯性（上）〉，《台灣法學雜誌》，第
183期，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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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基於上一章的研究方法、資料搜集與變項設計，本章將呈現本文的研究成果，

以探討「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如何作成裁判，

和實務運作是否有不足之處。本章將分為「裁判概覽」、「各離婚事由之解釋適

用」、「現行法適用問題」三個章節。

第一節 裁判概覽

在探討法院如何作成裁判以前，有必要先就本文搜得裁判的相關資訊先做介

紹，因此本節先就搜得的 110件可用判決，用敘述統計的方式呈現「訴訟基本資

訊」、「被告疾病資訊」和法院的「裁判結果」。在本節第三項「裁判結果」部

分，或可大致回應「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傾向於准許離婚

或駁回離婚」的研究子問題。

第一項 訴訟基本資訊

在訴訟基本資訊，本文分成「裁判概況」、「兩造婚姻概況」兩個部分呈現。

首先在裁判概況部分，呈現搜得判決的裁判年份、地區分佈、原告性別比例、原

告在訴訟上有無代理人等裁判相關資訊；其次在兩造婚姻概況部分，呈現兩造婚

姻期間、兩造共同生活狀況、分居期間等兩造婚姻狀況相關資訊。

第一款 裁判概況

 首先總體而言，在本文搜得判決的年份分佈上，可以發現 2013-2022年間，

除了 2013年僅 3件、2019年驟降至 4件，其餘年份大約都維持每年 10餘件左

右的判決數量（參見下圖二）。

其次，為確認本文搜得判決，對於實務上「被告疾病相關因素作為離婚事由」

的裁判離婚事件具有代表性，本文試著在判決年份的分佈上，與司法院的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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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對照。詳言之，在本文的研究目的下，最典型的判決莫過於直接以「被告疾

病」作為離婚事由者，而對於這類典型的判決，最直接相關的裁判離婚事由即屬

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因此若將本文統計的判決數量，與

司法院統計的判決數量作對照，對照後發現兩者的趨勢相近，或可謂至少針對這

類典型的判決，本文搜得的判決尚有代表性。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將 2013-2022 年間，全國所有地方法院以民法第 1052

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准許離婚的判決年份分佈91，與本文搜得判決中，

法院准許該兩款事由的判決年份分佈作對照92，其結果如下圖三所示，可以發現，

兩者的判決年份分佈趨勢相當近似。因此或可以說，至少在直接以「被告疾病」

作為離婚事由的典型判決，本文搜得的判決尚有代表性。 

 

圖二：本文判決年份分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91 參見司法院，司法統計，111年統計年報，地方法院，〈29.地方法院離婚終結事件離婚原因─
按年別分〉，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2266-1-xCat-10-2-20.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 11
月 26日）。 
92 經筆者詢問司法院統計處得知，司法院統計年報中「地方法院離婚終結事件」相關報表之統計
範圍，限於法院判決結果為「准予離婚」者，故其終結情形僅含勝訴、勝敗互見、被告反訴勝訴

等情形。因此本文在對照時，亦僅選取本文搜得判決中，法院以第 1項第 7款、8款事由准許離
婚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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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之判決年份分佈比較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年報、本文統計；本文製圖。

再者，在法院分佈上，如下圖四所示，判決數量最多的地方法院前三名，分

別是新北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台南地方法院。判決完全缺失的地方法院則

有：澎湖地方法院、台東地方法院、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地方法院。

在地區分佈上，如果將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

及宜蘭縣劃分為「北部地區」，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劃分

為「中部地區」，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劃分為「南

部與東部地區」，裁判的地區分佈將如下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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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裁判法院分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圖五：裁判法院地區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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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原、被告性別比例分佈上，如下圖六所示，原告為夫占 18.2%（20件），

原告為妻占 70.9%（78件），無法透過判決內文辨識原、被告性別者則占 10.9%

（12件）。可見在本文搜集到的判決中，7成以上的原告皆為妻方。 

圖六：原被告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此外在本文搜得判決中，有一定數量的判決是被告有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或在訴訟上有特別代理人或程序監理人，其分佈如下圖七所示。在全部判決中，

由被告本人應訴的判決僅 20件（18.2%）；由他人代被告應訴的判決則有 90件

（81.8%），其中由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代為應訴者共 43件93，由特別代理

93 即被告受監護宣告，有法定代理人，且法定代理人在訴訟上沒有利益衝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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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為應訴者共 45件94，由程序監理人代為應訴者則有 2件95。可見多數本文搜

得的判決，係由他人代被告應訴，而非由被告本人為之，這也側面反映多數被告

的疾病程度屬於較嚴重者，缺乏進行家事訴訟的能力96。 

圖七：被告有無訴訟上代理人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94 其中 11件是被告受監護宣告，但監護人為提起離婚訴訟之另一方配偶，為避免利益衝突，法
院依聲請或依職權（亦有見法院以裁定命原告聲請者），為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民法第 1113
條準用第 1098條、家事事件法第 176條第 4項）；另外 34件是被告未受監護宣告，但疾病嚴重
到無法實際為訴訟行為，而由原告或相關親屬為被告聲請特別代理人。就後一種情形，可參見前

揭註 5的說明；簡言之，在被告疾病嚴重到無法實際為訴訟行為，卻未受監護宣告的情形，相關
親屬若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實務上似乎經常允許該等聲請。然此作法是否符合法條文義或

特別代理人的制度原意，似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95 此 2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229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40 號判決）皆是被告受監護宣告，但監護人為提起離婚訴訟之另一方配偶，為避免利益衝突，
法院依職權為被告選任程序監理人的情形（家事事件法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須特別說明的
是，我國「程序監理人」制度，依家事事件法第 15條立法理由，係參酌德國非訟事件法與新家
事及非訟事件法中程序監理人（Verfahrenspfleger及 Verfahrensbeistand）及美國馬里蘭州家事法
之子女代表人等制度，其創設目的主要有二：（1）為當事人或關係人進行程序、保護其利益（2）
作為當事人或關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從「擔任當事人與法院之間溝通橋樑」的任務觀之，

程序監理人的選任，似是以「當事人仍有表達意思的能力」為前提；然而，在本文搜得的這 2件
判決中，被告皆受監護宣告，迄訴訟時更皆呈現植物人狀態、被法院認定無意思能力，可見實務

上有判決認為，程序監理人的選任，不以「當事人仍有表達意思的能力」為前提。此見解是否符

合程序監理人的制度原意，似乎亦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96 依家事事件法第 14條第 3項，即便被告無行為能力，若能證明其具有「意思能力」，就離婚
等有關身分的訴訟，仍有程序能力（本條第 3項），但法院認有保護當事人利益的必要時，仍得
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同法第 15條第 1項第 3款）；換言之，在離婚訴訟，若被告受監護宣告
而無行為能力，原則上不能自行應訴，除非法院認定其有意思能力（本文搜得判決中未見此情形）。 

無代理人
18.2%

法定代理人
47.8%

特別代理人
50.0%

程序監理人
2.2%

有代理人
81.8%

被告有無訴訟上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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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兩造婚姻概況

接下來在兩造婚姻概況部分，本文搜得判決的夫妻婚姻期間分佈，如下圖八

所示，兩造婚姻期間在 9年以內者共有 39件（35.5%），在 9年以上則有 70件

（63.6%），可見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多數雙方婚姻已存續相當期間。 

圖八：兩造婚姻期間分佈97 

資料來源：司法院、本文統計；本文製圖。N=110。 

至於本文所搜集判決的兩造共同生活狀況，如下圖九所示，兩造確定仍同居

者僅 6件（5.5%），確定分居者則有 83件（75.5%）。而雙方確定分居的 83件

判決中，有 44 件的被告是因病住在醫院、安養院、護理之家等醫療機構或養護

機構中。這顯示在雙方確定分居的案例中，可能有約一半的判決是被告因病不得

不分居的情形。另外在兩造確定分居的 83 件判決中，分居期間分佈如下圖十所

97 本圖之所以依「1年內、1年至 3年、3年至 5年、5年至 7年、7年至 9年、9年以上」的區
間，統計離婚夫妻的婚姻年數，係因司法院統計向來採取如此區間，故為方便讀者自行對照司法

院的統計資料，本圖亦採之。參見司法院，司法統計，111年統計年報，〈4.地方法院離婚終結
事件當事人狀況〉，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2268-1.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 12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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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分居期間在五年以內者有 42件，占一半左右。 

圖九：兩造共同生活狀況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圖十：兩造分居期間分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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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被告疾病相關資訊 

 在被告疾病資訊的部分，本文分成被告「疾病類別」和「疾病狀況」兩個部

分呈現，前一個部分會歸納本文搜得判決中的被告疾病類別，後一部分則會呈現

被告疾病嚴重程度、患病期間分佈。 

 

  第一款 被告疾病類別 

 對於被告的疾病類別，本文歸納法院判決中提及的被告疾病，參酌國際上統

一的疾病分類標準「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98」（ICD-10）所列的疾病作分類，列

出如「血管性失智症」、「其他疾病所致之失智症」、「思覺失調症」、「智能

不足」等疾病類別。 

 然而，ICD-10中並未將「退化性失智症」獨立為一個疾病類別，而衛福部委

託社團法人臺灣失智症協會編制之「失智症診療手冊」，則有依病因將阿茲海默

症等「腦部神經退化疾病引起之失智症」獨立為一個失智症類別99，以區別老年

退化所引發的失智症；本文為觀察被告罹患的失智症究竟是老年退化所引發，抑

或是其他腦部病變所引發，採後者的分類方式，增列「退化性失智症」。 

 另外，受限於法院判決提供的資訊往往沒那麼詳細，有時難以對應到該疾病

分類標準的特定疾病，本文另外採取以下作法： 

（1） 法院提及的腦部相關疾患，整併為「腦部病症」類別，包含腦病變、腦

缺氧、腦中風、腦梗塞、腦出血、腦腫瘤等。 

（2） 有些判決理由只說被告呈現「植物人」狀態，故增列「植物人」類別，

其中包含法院明確提及被告呈植物人狀態，以及依判決敘述，被告明顯

無法對外界刺激有任何反應者。 

 
98 參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資料站，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2014年版 ICD-10-CM，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0443564F26622DC&topn=23C660CAACAA159D（最
後瀏覽日：2023年 11月 15日）。 
99 參見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2017），《失智症診療手冊》，第三版，頁 14，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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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法歸類於以上特定類別的疾患，計入「其他非精神疾病」、「其他精

神疾病」兩個概括類型。

經上述分類方法，本文搜得判決的被告疾病類別如下圖十一所示。由於被告

可能同時罹患複數疾病，本文採取「複編碼」方式，即同一個被告存在複數疾病

時，全部予以編碼，故下圖各類疾病的判決數總和會大於 110件。從下圖可見，

被告疾病以「腦部病症」（69件，全部判決的 62.7%）與「植物人」（49件，全

部判決的 44.5%）占大宗，「血管性失智症/其他疾病所致之失智症」、「思覺失

調症」、「其他精神病」各有 10餘件，「退化型失智症」則僅有 1件。 

圖十一：被告疾病類別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採複編碼。

第二款 被告疾病狀況

其次對於被告的疾病狀況，可以從被告的疾病嚴重程度和患病期間窺知。在

被告「疾病嚴重程度」部分，由於疾病類型不一，難有一個可以簡單衡量不同疾

病嚴重程度的標準，故本文主要以法律可循的客觀標準作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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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循的客觀標準中，應屬身障手冊的「綜合等級100」最為直觀，若被

告身障綜合等級達「重度」以上，應可合理推測其疾病程度屬於較嚴重者。但此

標準的限制有二，一是本文搜得判決中只有約一半的被告領有身障手冊，二是在

被告領有身障手冊的判決中，又有近半沒有言明被告的身障綜合等級，不宜用作

衡量被告疾病程度的唯一標準。全部判決中，被告領有身障手冊者共 52 件

（47.2%），其綜合等級的判決數量分佈如下圖十二所示，等級達「重度」以上

者共 19件（17.3%），以下者共 10件（9%），不明者則有 23件（20.9%）。 

圖十二：被告身障手冊之綜合身障等級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Ｎ=52。 

除了身障等級，被告若受監護宣告，代表被告在法律上達到喪失行為能力的

程度，應屬疾病程度較為嚴重者；而被告雖未受監護宣告，若在訴訟上有特別代

理人，代表法院認定其實際上不具備進行訴訟的能力101，亦應屬疾病程度較嚴重

者。全部判決中，被告受監護宣告者共 56件（50.9%），未受監護宣告而有特別

100 身心障礙手冊之分級標準，請參照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101 參見前揭註 5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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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者共 34件（30.9%），合計共 90件（81.8%）。 

另外，本文的變項設計包含被告的「肢體活動能力」、「口語表達能力」（詳

見第三章第四節），這些資訊雖然是透過筆者主觀標記，亦可輔助判斷被告的疾

病嚴重程度，其分佈如下圖十三所示（被告可能同時喪失兩種能力，故採複編碼

方式）。被告「肢體活動能力完全喪失」者占全部判決的 45.5%（50件），「口

語表達能力完全喪失」者則占全部判決的 67.3%（74件）。 

圖十三：被告肢體活動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情形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兩柱皆 N=110。 

最後，本文採取的折衷方式係綜合上述標準，將被告疾病程度分為「被告疾

病較嚴重」和「被告疾病較輕微」兩類，兩者的定義如下：

（1） 被告疾病較嚴重：符合「被告領有重度以上（含重度）身障手冊」、「被

告受監護宣告」、「被告未受監護宣告而有特別代理人」三種標準之一

者，定義為「疾病較嚴重」。

（2） 被告疾病較輕微：全不符合上述標準的情形，定義為「疾病較輕微」（如

未受監護宣告且未有特別代理人，而僅領有中度或輕度身障手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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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告領有身障手冊，但判決中未提及其身障綜合等級，亦未受監護

宣告、未有特別代理人，無法藉由客觀標準判斷其身障程度的情形，本

文再以筆者主觀標記的被告「肢體活動能力」、「口語表達能力」進行

輔助判斷，若被告的身體狀況未達「肢體活動能力」、「口語表達能力」

任一能力完全喪失的程度，亦定義為疾病程度較輕微的類型102。 

 依上述定義，被告疾病程度分佈如下圖十四所示，疾病較嚴重者占 84.6%（93

件），疾病較輕微者僅占 15.5%（17件），可見本文搜得裁判的多數被告，係疾

病程度較嚴重者。

圖十四：被告疾病嚴重程度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102 檢視所有判決後發現，被告只領有身障手冊且無法透過客觀標準判斷其身障程度者共 10件，
多是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的情形，沒有一件達到「被告完全喪失肢體活動能力或口語

表達能力」的程度，故全部算入「被告疾病較輕微」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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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疾病嚴重程度，原告提起離婚訴訟時的「被告患病期間」亦可側面反映

被告的疾病狀況。從下圖十五可見，被告患病期間在10年以內者有75件（68.2%），

可見多數被告雖然患病數年，但未患病達十年以上。 

 

圖十五：被告患病期間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第三項 裁判結果相關資訊 

 為回答「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傾向於准許離婚或駁回

離婚」的研究子問題，在裁判結果的部分，本文呈現搜得判決的「判決准駁情形」，

和法院針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第 2項三個離婚事由的「各

離婚事由准駁情形」。 

 另外，在判決整體准駁情形的部分，本文粗略呈現「被告疾病程度」、「被

告方是否有答辯」、「被告方是否同意離婚」三個因素，與判決准駁比例的關聯

（因敘述性統計方法的限制，此部分不做任何統計學上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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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判決之准駁情形

在整體判決的勝敗結果部分，如下圖十六所示，原告勝訴、法院准許離婚的

判決占 87.3%（96件），原告敗訴、法院駁回離婚的判決占 12.7%（14件），近

9成的原告獲得勝訴判決，比例可謂相當懸殊，可見多數法院在「被告疾病相關

因素成為離婚事由」的情形，傾向於准許離婚。

圖十六：整體准駁離婚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又，如果將「被告疾病較嚴重」裁判的勝敗訴比例，和「被告疾病較輕微」

的勝敗訴比例作對照（參見下圖十七），可以發現「被告疾病較輕微」的裁判，

法院駁回離婚的比例（35.3%）似乎較「被告疾病較嚴重」者高（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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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被告疾病程度與準駁離婚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另外在本文搜得判決中，有不少判決是「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答辯」

（即未答辯，共 19件），或「被告方同意離婚」（共 44件積極同意、18件無意

見）的情形。且如本節第一項第一款「圖七」所示，由於有超過 8成的被告都是

由代理人代為應訴，多數被告方未答辯、未提出書狀的情形，也是由被告代理人

為之（有 9件是被告代理人未答辯、42件是被告代理人積極同意離婚）。為考察

這兩個因素對判決結果的可能影響，本文將「被告方是否未答辯」和「被告方是

否同意離婚」，與法院准許、駁回離婚的比例作交叉比對，結果如下圖十八、下

圖十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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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被告方是否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答辯」與裁判結果分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圖十九：「被告方是否同意離婚」與裁判結果分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91，剔除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的 19件判決。 

 可以發現「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答辯」法院最終准許離婚的比例（18

件，占 19 件的 94.7%），略高於「被告方有出庭或提出書狀答辯」的准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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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78件，占 91件的 85.7%）；而「被告方積極同意離婚」法院最終准許離

婚的比例（44件，100%），亦高於「被告方無意見」的准許離婚比例（16件，

占 18件的 88.9%）和「被告方不同意」的准許離婚比例（18件，占 29件的 62.1%）。

簡言之，若被告方未答辯，或不爭執、積極同意離婚，法院准許離婚的比例，似

乎都較被告方有答辯，或不同意離婚的比例高。

之所以呈現這樣的比例差異，可能是受到其他未控制的因素影響。但撇除其

他因素影響，從常理推斷，在雙方當事人間不存在爭執的情況下，法院可能傾向

用最簡便的方式結案，即認定原告主張為真實、直接准許原告的離婚請求，可能

因此導致准許離婚的比例較高。

另外，雖然在理論上，被告方未答辯或同意離婚的行為，有可能被法院認定

是民事訴訟法的「自認」或「擬制自認」103，使法院須受原告主張的事實拘束，

但經本文統計後發現，以「自認」或「擬制自認」評價被告方上述行為的判決僅

有 3件104。換言之，即便在被告方未答辯或同意離婚的情形，絕大多數判決仍會

職權調閱被告的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或監護宣告卷宗等文件，以確認被告的身體

狀況，而不會逕認被告方對原告主張的事實為「自認」或「擬制自認」。

本文對此作法敬表贊同，蓋多數被告方未答辯、未提出書狀的情形，既然是

由被告代理人為之，若逕將被告代理人未答辯、同意離婚的行為，評價為被告方

為自認或擬制自認，結果上與「允許被告代理人認諾」無異，恐架空家事事件法

103 依家事事件法第 10條第 2項，婚姻訴訟事件原則上準用民事訴訟法事實證據之規定，而民事
訴訟法第 279條規定：「（第 1項）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
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第 280條規定：「（第 1項）當事人對於他造
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第
3項）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
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

限。」；須特別說明的是，若法院認為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事實不符」，依家事事

件法第 10條第 2項但書，法院仍可以職權調查證據，而不一定須將被告的行為評價為「自認」
或「擬制自認」。
10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48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49號判
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0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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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條第 1項但書，禁止離婚訴訟代理人認諾的規定105。 

第二款 各離婚事由之准駁情形

以上僅呈現整體判決的勝敗訴比例，然而在這些判決中，原告主張、法院審

酌的可能是不同離婚事由，因此有必要檢視法院在審酌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第 2項三個不同的離婚事由時，對各個事由的准駁比例是否有差

異。

首先，由於離婚事由的主張屬於當事人處分權範圍，法院不能職權審酌當事

人未聲明的離婚事由，因此有必要先呈現原告主張的離婚事由。本文搜得判決中，

「原告主張事由」和「法院審理事由」的分佈（由於本文研究範圍限於民法第 1052

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第 2項三個事由，故僅列出這三個事由），如下圖二

十、圖二十一所示：

圖二十：原告主張事由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105 家事事件法第 46條第 1項：「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就前條第一項得處分之事項，為捨棄或
認諾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但離婚或終止收

養關係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其捨棄或認諾未經當事人本人到場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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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法院審理事由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110。 

 可以發現，有近半數判決原告僅主張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約三分之一的

判決原告則是合併主張第 2項事由、第 1項第 7款事由，而全部判決中原告未

主張第 2項事由者僅有 7件（占 110件判決的 6.4%）。另就法院審理的事由觀

之，有近 8成（84件）判決僅審理第 2項事由，有審理第 1項第 7款事由的判

決反倒是少數。之所以原告主張事由和法院審理事由，在判決數量上有如此落

差，係因若原告同時主張數個離婚事由，將構成「訴之選擇合併」，法院倘認

其一有理由，即無庸審酌其他原告主張的事由，而本文搜得判決大多是以第 2

項事由判決原告勝訴，法院自不需再審理第 1項第 7款事由。 

 其次，若從各個事由被審理的次數觀之，共 17件判決有審理第 1項第 7款

事由、9件判決有審理第 1項第 8款事由、93件判決有審理第 2項事由。而就各

離婚事由遭法院准駁的比例觀之，如下圖二十二所示（單一判決可能有審理複數

離婚事由，故採複編碼方式，判決總和會大於總數 110件），民法第 105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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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 7款、第 8款被駁回的比例，皆高於第 2項被駁回的比例 20%以上。 

圖二十二：不同離婚事由准駁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採複編碼。

 對此，本文認為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第 1項第 7款、第 8款屬具體的離婚事

由，其某些構成要件（如要求疾病達到「不治」程度）可能較第 2項的抽象離婚

事由嚴格，因此較容易被法院駁回106；二是在法院欲准許離婚的情形，除了第 1

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某些構成要件可能比較嚴格，目前實務對第 1項第 7款

事由的「惡疾」內涵又素有爭議（詳見下一節第二項第二款），若原告同時主張

第 2項事由107，法院可能偏好只審理第 2項事由、並以該事由准許離婚，而不會

另外審理第 1項第 7款或第 8款事由，以節省撰寫判決的心力，造成本可能依該

106 在准許離婚的判決中，法院有審理包含第 2項事由的複數事由情形（共 5件判決），除了有
1 件係合併以第 1 項第 7 款、第 2 項兩個事由准許離婚，其他 4 件都是單以第 2 項事由准許離
婚、並駁回其他兩款事由，而沒有一件是駁回第 2項事由、另以其他兩款事由准許離婚者，可見
實務上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較第 2項事由更難成立。 
107 本文搜得判決中，共有 59件判決的原告有主張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或第 8款事由，
其中有 52件（占 59件判決的 88.1%）的原告同時主張第 2項事由，可見在原告主張第 1項第 7
款或第 8款事由的情形，多數也會同時主張第 2項的概括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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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款事由准許離婚的判決，不會計入該兩款事由的統計資料中108，因此在資料呈

現上被駁回的比例較高。 

 

第二節 各離婚事由之解釋適用 

 經過上一節的裁判概覽，已對本文搜得的 110件判決基本資訊、被告疾病狀

況、判決結果有初步掌握，亦發現多數法院在「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離婚事

由的情形，傾向於准許離婚。然法院准許或駁回離婚的理由，仍待探討。 

 故本節擬由法院審理過程中，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

款、第 2項三個離婚事由的解釋適用出發，討論法院如何解釋其構成要件、以什

麼理由作成判決，以回應「法院為何傾向於准許離婚、審理過程中如何解釋適用

各離婚事由」的研究子問題。另外，本節亦提出在現行法下，或在破綻主義觀點

下，對各離婚事由應有的解釋論。 

 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節的分析係以「各離婚事由的准駁」為分析對象，當法

院准許一離婚事由，固然代表原告勝訴，但當法院駁回一離婚事由，仍可能准許

其他離婚事由，而不必然代表原告敗訴，故就個別離婚事由被駁回的部分，不一

定等同於最終判決結果（第 2項事由除外，於本文搜得判決中，若第 2項事由被

駁回，第 1項各款事由亦會被駁回，原告皆敗訴）。 

  

 
108 實務穩定見解採舊訴訟標的理論，原告主張複數離婚事由時構成「訴之選擇合併」，法院若
認其一有理由即無庸審酌其他原告主張之事由，而「原告有主張，但法院未實質審理」的離婚事

由並非本文的研究對象，不會計入本文對該離婚事由的統計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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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之解釋適用 

 本文搜得的 110 件判決中，原告有主張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事由者共 103

件，法院有審理本項事者則有 93 件，數量占比最高，因此本文亦先討論法院對

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的解釋適用。這 93 件判決中，以本項事由准許離婚者共

80件，駁回離婚者則有 13件109。 

相較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各款的具體離婚事由，本項係屬破綻主義下的「抽

象/概括」離婚事由。在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之前，我國實務認為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構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間存在「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即婚姻存在破綻），二是「原告有責程度不可高於被告110」（比較雙方

對於破綻發生的有責程度），本文以下的分析亦將從這兩個要件的解釋適用出發。 

第一款 「婚姻破綻」之認定

 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之前，以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准

許離婚的判決，必定是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且原告的有責程度小於/等於被

告；而駁回本項事由的判決，則可能是認為雙方婚姻不存在破綻，亦可能是認為

原告對破綻發生的歸責性大於被告。法院就本項事由做成的判決結果樣態，如下

表三所示。

109 判決結果列表請參見本文附錄二。 
110 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
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

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本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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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判決結果 

裁判結果 法院的論述方式 判決數

准許離婚 婚姻存在破綻，且原告歸責性小於/等於被告 80 

駁回離婚
婚姻存在破綻，且原告歸責性大於被告 11 

婚姻不存在破綻 2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從表三可以發現，在駁回離婚的 13件判決中，只有 2件是以「雙方婚姻不

存在破綻」為由駁回，另外 11 件則是以「原告歸責性大於被告」為由駁回，而

這 11件判決加上准許離婚的 80件判決，可知共有 91件判決係肯認雙方婚姻存

在破綻。可以說，有審理第 2項事由的絕大多數判決都肯認雙方婚姻存在破綻，

即便是駁回離婚的判決，多數也是以「原告歸責性高於被告」為由駁回之。既然

多數判決都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則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存在/不存在的標準為

何？

對於「婚姻破綻」的認定，有學者認為難以得出一個適用於所有離婚裁判的

統一標準，但若從婚姻目的出發111，並歸納學說、實務見解，可得出以下判斷步

驟112： 

（1） 若雙方當事人皆有離婚意思，可認婚姻破綻存在113。

（2） 若僅原告有離婚意思，應進一步判斷離婚事由就當事人主觀上而言，是

否無法達到其預設的婚姻目的。

111 有學者指出，所謂「婚姻目的」從國際發展趨勢觀之，應包含「夫妻共同生活」與「主觀上
繼續為夫妻之意思」。參見簡良育（2016），前揭註 70，頁 81。 
112 參見呂麗慧（2007），〈婚姻破綻之認定〉，收於尹蓉先等著，《現代身分法之基礎理論：
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初版，頁 112-114，台北：元照。 
113 該學者認為，若夫妻雙方有離婚之共識，卻因金錢賠償、子女親權等離婚條件無法達成合意，
進而循裁判離婚途徑解消婚姻，則雙方主觀上既然皆無繼續婚姻之意思，應可認婚姻有客觀上無

可回復之破綻；參見呂麗慧（2007），前揭註 112，頁 100-101。需特別指出的是，此非學界通
說，不同學者容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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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再判斷離婚事由就社會一般通念而言，是否將任何第三人置於該當

事人立場，皆屬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至於實務所採的標準，本文搜得的大部分判決皆引用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

字第 2924 號判決見解：「上開法條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

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

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意即與上述第（3）

步驟相同，以「客觀一般人標準」判斷婚姻破綻是否存在。

本文認為，考量到婚姻的慎重性，用所謂「客觀一般人標準」認定婚姻破綻

是否存在，固有理由，但所謂客觀一般人標準也是相當模糊的概念，法院實際操

作上會考量什麼因素？會以什麼理由認定破綻存在/不存在？是否符合破綻主義

的精神？仍值得探討。

 在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的 91 件判決中，法院認定婚姻存在破綻的理由經

本文歸納整理，如下表四所示（個別裁判可能結合複數事由做認定，故採複編碼

方式，所有理由的判決數總和會大於 9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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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法院認定婚姻存在破綻之理由 

法院認定婚姻存在破綻之理由 判決數 

1. 被告疾病 78 

2. 雙方分居 45 

3. 被告不願/無法負擔家庭經濟 11 

4. 被告對原告或原告親屬有施暴/恐嚇行為 8 

5. 被告方同意離婚 7 

6. 雙方常有爭吵 7 

7. 被告不願就醫治療/不服藥/自行停藥 7 

8. 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6 

9. 原告無力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5 

10. 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 3 

11. 一方外遇 2 

12. 被告婚前隱滿病情 2 

13. 原告不扶養/照顧被告 2 

14. 被告婚後不久就患病 2 

15. 親屬間常有爭吵 1 

16. 原告為外配、在台生活不易 1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從表四可以發現，在准許離婚的判決中，法院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的理由，

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兩個事由占大宗。再檢視上述理由在判決中的組

合方式，「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唯二法院有單獨用以認定婚姻存在破綻

的理由，其他理由則必須再互相搭配，才會被法院認定構成婚姻破綻；又，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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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認定婚姻存在破綻，或是單純合併以這兩個理由認定婚姻

存在破綻的判決，合計共有 51 件（占全部判決的 54.8%），代表有過半數判決

係單純以這兩個理由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參見下圖二十三）。可以說，在本

文搜得判決中，「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兩個最

常用理由，故以下先討論這兩個理由。 

 

圖二十三：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之理由組合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91。 

 

  一、婚姻存在破綻之理由：被告疾病 

 首先在「被告疾病」部分，婚姻的目的既在相互扶持、長久經營共同生活，

則按「客觀一般人標準」，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似可從該疾病對夫妻共

同生活造成的「阻礙程度高低」（如發病時對夫妻生活的影響、發病頻率、症狀

的控制可能性等），和疾病本身的「治癒可能性高低」（是否有治癒可能、預期

的治癒時間長短）做判斷。舉例而言，當被告疾病已經達到喪失意思能力，長期

無法溝通、無法自理生活，無法透過治療緩解症狀，又無法預期何時可以治癒的

情況，應可謂對夫妻共同生活已生重大阻礙、難以治癒，有礙婚姻目的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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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構成婚姻破綻。然法院在判斷「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是否會考

量上述因素？這是本文首欲探討的問題。 

 從上表四可見，在全部 93件判決中，多數判決（78件，83.9%）皆以「被告

疾病」作為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理由之一。而判斷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

最直觀的因素，可能是被告有無「意思能力」，亦即被告是否尚能接收、理解他

人表示的意思，並作出有意義的回應。蓋若被告已喪失意思能力，自然無法再與

配偶有情感上的交流，法院可能因此認定「被告疾病」構成婚姻破綻。 

 對於被告是否喪失意思能力，固有法律上的判斷，如被告是否受監護宣告，

但即便被告在法律上被判斷為喪失意思能力，實際上仍可能有一定程度接收、理

解並表示意思的能力，而影響夫妻情感上交流的主要因素，應在於被告實際上是

否仍有意思能力。因此，本文在觀察法院對婚姻破綻的判斷，是否受「被告有無

意思能力」影響時，選擇以「被告是否為植物人114」作為被告有無意思能力的觀

察基準。 

 從「被告是否為植物人」作觀察，如下圖二十四所示，可以發現在被告呈現

植物人狀態的情形，法院認定「被告疾病」構成婚姻破綻的比例，似乎較高，只

有 1件判決不以被告疾病認定婚姻破綻存在115。這樣的數據呈現符合一般通念，

即當被告已無法表示意思，將對夫妻共同生活造成重大阻礙，幾乎必然會構成婚

姻破綻。 

 

 
114 本文標註被告為「植物人」的情形，包含法院明確提及被告呈植物人狀態，以及依判決敘述，
被告明顯無法對外界刺激有任何反應者。詳見本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說明。 
11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本件判決在認定「被告疾病」非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之「重大不治精神病」後，未再討論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同條第 2項之婚姻破綻，似乎
係認同一事實遭法院認定不成立第 1052條第 1項各款事由時，即不能再成立第 2項事由，詳見
後續本章第三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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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被告是否為植物人（是否以疾病認定婚姻破綻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93。 

 

 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40號判決，被告因顱內出血呈現植

物人狀態，法院即指出：「被告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均具嚴重障礙，無法與外

界為正常之溝通，而夫妻共同生活重在溝通協調，被告既無法自理生活，顯然亦

無經營婚姻共同生活之能力。另被告病發迄今 7年餘，兩造之家庭生活，對被告

而言，固已發生極為巨大之變化，對原告而言，與原有之家庭生活相較，亦屬巨

大變化，且被告治癒之可能性極低，則兩造未來勢必長期僅有夫妻之名，而無夫

妻之實，則用以羈絆雙方，使破裂之婚姻勉強繼續維持，徒增不幸家庭，亦為婚

姻目的所不容，是被告之病症客觀上確已嚴重影響夫妻共同生活。」 

 而即便被告疾病尚未達到喪失意思能力的程度，若其「口語表達能力」或「肢

體活動能力」有喪失，亦可能影響其溝通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對夫妻共同生活

造成阻礙。因此，若再從被告的「口語表達能力」、「肢體活動能力」作觀察，

如下圖二十五、圖二十六所示，可以發現該等能力的完整程度，似乎與法院是否

認定「被告疾病」構成婚姻破綻存在關聯；在被告口語表達能力或肢體活動能力

完全喪失的情形，法院以「被告疾病」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比例都達到 9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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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數據呈現大抵符合一般通念，即當被告的溝通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有欠缺，

有相當可能對夫妻共同生活產生重大阻礙，進而構成婚姻破綻。 

 

圖二十五：被告口語表達能力（是否以疾病認定婚姻破綻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93。 

 

圖二十六：被告肢體活動能力（是否以疾病認定婚姻破綻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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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被告口語表達能力、肢體活動能力「完整」的情形，亦分別有 53.8%

（7件）、75%（15件）的判決係以「被告疾病」認定婚姻破綻存在，則這種現

象應如何解釋？若檢視這些判決的被告疾病類別可以發現，在 7件被告口語表達

能力完整、被法院認定疾病構成婚姻破綻的判決中，其疾病類別全部屬於「思覺

失調症」或「其他精神疾病」；而在 15 件被告肢體活動能力完整、被法院認定

疾病構成婚姻破綻的判決中，其疾病類別亦有 13 件屬於「思覺失調症」或「其

他精神疾病」，2件屬於失智症或智能不足。 

 易言之，當被告疾病類別屬於上述精神疾病，或有失智症、智能不足，縱使

被告的口語表達能力或肢體活動能力沒有受損，仍可能在生活中出現反常行為、

攻擊性行為，或是無法完全自理生活而需要他人照顧，進而對夫妻共同生活產生

重大阻礙，其疾病仍可能被視為是構成婚姻破綻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似乎認為，被

告精神疾病只要「經治療後有所減輕」，原則上不構成婚姻破綻。該案被告係思

覺失調症患者，法院認為：「被告患有可治療之精神疾病，需持續治療，症狀除

有妄想、幻覺，亦會產生退縮與退化，縱使服藥治療症狀改善後，仍有輕微殘餘

症狀如多疑、古怪想法、偶發幻覺或是退縮、退化情形，本無法期待被告扮演一

般正常家庭中妻子、母親角色，然我國社會文化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有刻板化印象，

因而對精神病患者產生排斥或歧視……原告理當積極瞭解該疾病相關醫學知識，

本應對罹病被告多加照顧、寬容而非排斥……」。 

 換言之，該判決似認為，在被告罹患精神疾病的情形，即便被告在服藥治療

後仍有輕微殘餘症狀，原告作為配偶有更高的容忍、照顧義務，不能因為該輕微

殘餘症狀的存在，逕認其疾病構成婚姻破綻。本文認為，如此論述值得贊同，蓋

即便被告疾病經治療後仍有殘餘症狀，但只要尚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又不完全影

響夫妻間的溝通交流、被告的生活自理能力，則依「客觀一般人標準」，其疾病

尚不足以構成對婚姻生活的重大阻礙才是。 

 另外，若法院認為被告疾病有回復可能，可能因此認定「被告疾病」不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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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破綻。例如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72號判決，被告因缺氧性腦

病變，取得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受監護宣告，該判決指出：「本院於 104年 8

月 18 日審理時，被告到庭雖無法為任何有意識之言語或動作，惟得當庭注視兩

造子女及發出聲音，且經當庭要求被告看著法官，被告亦稍有轉頭、抬眼之動作，

參酌兩造子女乙○○、甲○○當庭證述略以：我們跟爸爸（即被告）講話時，被

告會看著我們，還會發生一些聲音，像是盡力在向我們對話，我們覺得爸爸看到

我們很開心等語，足見被告目前之身心狀況，已較 102年 1月 24日醫院鑑定時

之狀況進步甚多。佐以被告於 101年 9月 20日取得極重度第 1類（b110）之身

心障礙證明時，亦載明重新鑑定日期為 106年 8月 31日，足見目前尚不足以判

斷被告之身心狀況已永遠無法恢復。是以，被告患病迄今僅約 3年，難謂毫無改

善之可能，自不足以認定兩造婚姻關係已產生重大破綻，而有難以維持婚姻之事

由存在。」 

 亦有見到少數判決係認為夫妻間有相互扶持的義務，而認定「被告疾病」不

構成破綻。如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原告所另

主張被告現因罹病而生活無法自理…… 確係屬實。然核夫妻之間婚姻生活，本

負擔互相照顧、彼此扶持之責任…… 是亦難執此一端，即認本件婚姻於客觀上

已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破綻。」 

 綜上，法院在認定「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似乎會考量被告的意

思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和肢體活動能力，即考量被告疾病對夫妻共同生活造成的

「阻礙程度高低」；而若法院認定被告疾病有回復可能，亦可能認定被告疾病不

構成婚姻破綻，即可能考量被告疾病的「治癒可能性高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少數判決以「夫妻間有相互扶持的義務」為由，認定「被告疾病」不構成婚

姻破綻，在法律與道德相衝突時，似乎仍選擇優先保護社會對於婚姻的道德期待

（即夫妻雙方應相互扶持、不離不棄）。 

  



doi:10.6342/NTU202401027

 72 

  二、婚姻存在破綻之理由：雙方分居 

 其次在「雙方分居」部分，由於民法第 1001 條規定夫妻雙方互負「同居義

務」，而同居又是經營共同生活的重要影響因素，此義務的違反可能構成婚姻破

綻無疑。然而，是否在雙方分居達一定期間後，法院才會傾向於認定構成婚姻破

綻？ 

 在全部 93件判決中，有 73件明確提到雙方目前分居，其中又僅有 45件判

決（占 73件判決的 61.6%）以「雙方分居」為由認定婚姻破綻存在。在上述 73

件判決的各區段分居期間中，法院以雙方分居為由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占比如下

圖二十七所示，可以發現雙方「分居一年以內」占比僅 4成，較少構成破綻；但

「分居一年以上未逾五年」、「分居五年以上未逾十年」被認定破綻之占比都接

近 6成左右，而在雙方「分居十年以上」占比更到達 8成。 

 

圖二十七：分居期間（是否以分居認定婚姻破綻）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N=73。 

 

 而在雙方確定分居，但法院「不以」雙方分居為由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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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判決中，只有 2件116明確認定雙方分居不構成婚姻破綻，其他大多數判決都是

另以「被告疾病」為由認定婚姻破綻存在、未討論雙方分居的事實。換言之，在

上圖二十七中，雙方分居十年以內的判決，之所以法院不以雙方分居為由認定婚

姻破綻的判決數量比例，較雙方分居十年以上者低，可能不完全是受到分居時間

長短的影響，而是另有其他理由足以准許雙方離婚，而不需要討論到雙方分居的

事實。 

 蓋即便雙方只分居數個月、不到一年，亦有相當可能被法院認定構成婚姻破

綻的理由。例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183號判決，被告因腦出血成

為植物人，原告不堪照顧重擔而攜帶子女離家，法院指出：「本件雙方結婚之初

感情尚融洽，兩造亦育有子女，然被告因意外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原告獨撐家庭

重擔身心俱疲無法再負擔照顧被告之責，被告能由其家人協助照護，至原告則帶

同子女返回娘家，現雙方處於分居狀態達數月時間，兩造間已無任何賴以維持婚

姻之誠摯、互信、互諒、互愛之可言，已臻明確，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

婚姻生活，堪認為兩造間之婚姻已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總的來說，法院在認定「雙方分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似乎只要雙方確

實分居，無論是分居數個月或數年，都有可能被法院認定是構成婚姻破綻的理由，

而沒有一個較為客觀一致的分居期間標準。 

 

  三、婚姻存在破綻之理由：其他理由 

 再者，除了被告疾病、雙方分居這兩個主要理由，上表四中亦有值得討論的

理由，例如「被告方同意離婚」、「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兩者。首先，

若是「被告同意離婚」（以其有意思能力為前提），參酌前述學者意見117，應可

認雙方均無繼續婚姻之意思，而有客觀上無法回復之婚姻破綻存在。其次，在被

 
116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60
號判決。 
117 參見前揭註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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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程序能力、法庭通知有合法送達的前提下，若是「被告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

雖然被告未明示欲解消婚姻，本文認為亦可認被告對於婚姻的存續漠不關心、已

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而有婚姻破綻存在118。 

 但本文閱讀判決後發現，在以這兩個理由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判決中，卻有

一些判決是以「被告代理人同意離婚」或「被告代理人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

來認定有婚姻破綻存在。本文認為，此類將「被告代理人」同意、未答辯，與「被

告本人」同意、未答辯的情形混為一談之論述，似有邏輯上的謬誤，亦忽略對被

告本人意思之尊重。 

 以「被告代理人同意離婚」認定婚姻破綻者，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

婚字第 279號判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亦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足認被告

確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堪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

復之希望，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以及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年

度婚字第 102號判決：「又原告提起本訴請求判決離婚，被告之母乙○○亦代理

被告二度向本院提起判決離婚之請求（前案因起訴後未合法補正起訴狀翻譯本等

資料而遭駁回），顯見雙方均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是兩造間就夫妻應存之誠

摯相愛、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等基礎已無法維持，足認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且一般人處於同一境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堪信兩造

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以「被告代理人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認定婚姻破綻者，則有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710號判決：「被告則於原告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後，經本院

選任特別代理人，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仍未出庭而不聞問，漠視

原告訴求，顯見兩造間就夫妻關係應存之基本生活與相互照顧扶持、誠摯相愛之

對待義務，早已名存實亡，則兩造間之婚姻既已生破綻而顯無回復之希望……」。 

 
118 以「被告本人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認定婚姻破綻的 2件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3年度
婚字第 7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410號判決），被告皆是罹患精神病，而法
院認定其有程序能力，經合法通知卻未到庭、未提出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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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以「被告代理人同意離婚」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判決中，亦有一些判

決不是直接將被告代理人同意視為被告本人同意，而是結合「有親屬可以繼續照

顧/扶養被告」此一理由，認為離婚對被告沒有實質影響、無不利之處而斷定婚姻

破綻存在。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330號判決：「被告之特別代

理人即兩造之長子甲○○亦表明同意兩造離婚，離婚後伊會負責照顧被告之生活

等語，足認離婚對於被告並無實質上之影響，亦無不利之處，本院因認兩造間確

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366 號判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即被告之妹妹黃○珠亦表明願意放原告自由，

被告後續之扶養照顧及醫療，伊與其他家人均會負責等語，核與證人即被告之姊

姊黃○珍之證述相符，足認離婚對於被告並無實質上之影響，亦無不利之處，本

院因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但細想「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此一理由，其實不是夫妻間難以維

持婚姻的重大事由，亦非導致破綻發生的可歸責事由，毋寧涉及的是「被告離婚

後可否維持生活」的問題，這並非目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明文要求法院要考

量的因素。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卻仍有法院判決在「准否離婚」的層次對「被

告離婚後生活」予以考量，顯示目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基於「歸責性」

所為的離婚限制，似乎無法完全保障被告的離婚後生活（此問題將在後續本章第

三節第一項做更深入的討論）；此亦顯示在法律與道德相衝突時，部分判決雖未

直接表明優先保護社會對於婚姻的道德期待，但在解釋第 2 項事由的「婚姻破

綻」時，又附加額外要件，只有在確保被告離婚後可受妥善照顧的前提下，方准

許原告離婚，以此作為緩和法律和道德間衝突的權宜之計。 

除了上述理由，「被告婚前隱滿病情」亦是值得討論的一個理由，這涉及與

民法第 997條的「詐欺結婚」競合的問題。簡言之，過往判例119認為若是結婚前

 
119 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422 號判例：「離婚與撤銷婚姻雖均使已成立之婚姻對於將來失其效
力，惟可得撤銷之婚姻係因其成立時即有瑕疵，而離婚之事由則為婚姻成立後所發生，彼此並非

一致，故婚姻成立前業已存在之事由，除合於撤銷婚姻之條件時得請求撤銷外，殊無據以請求離

婚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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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事由，只能循撤銷婚姻的途徑解消婚姻，而非請求裁判離婚；在這樣的見

解下，若逾該條的 6個月除斥期間，將落得無法解消婚姻的下場，故多數學說認

為不合理而反對之120。而從本文搜得判決來看，被告不乏婚前就罹病者，其中沒

有一件判決引用上開判例見解駁回原告的請求，皆有討論該事實是否構成第

1052 條第 2 項離婚事由，更有 2 件判決121認為「被告婚前隱滿病情」的行為有

違夫妻間基本的信任和尊重、對夫妻間的信賴基礎產生破壞，進而以此作為認定

婚姻破綻存在的理由。可見目前實務運作大致符合學說見解，不因離婚事由發生

在婚前，直接否定原告提起裁判離婚的可能。 

 

  四、婚姻「不」存在破綻之理由 

 討論完法院用以認定婚姻存在破綻的理由，亦有必要討論法院認定婚姻「不

存在」破綻的理由。在 93件有審理本項事由的判決中，只有 2件判決122係認定

雙方婚姻完全不存在破綻，經本文檢視後發現，這 2件判決之所以如此認定，可

能是因為在判斷婚姻破綻存在與否時，摻雜進了「歸責性」判斷123。換言之，這

2件判決雖然也有引用最高法院的「客觀一般人標準」，但實際論述上並未遵照

此標準作判斷，而是以「基礎事實124的發生是否可歸責於被告」來判斷婚姻破綻

的存否，最後並以基礎事實不可歸責於被告為由，認定雙方婚姻不存在破綻。這

兩件判決為： 

 

（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 

本件原告為陸配，被告則於結婚三年後腦中風，之後長期居住在安養院，時

 
120 林秀雄（2013），《親屬法講義》，三版，頁 180，台北：元照；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
（2014），前揭註 18，頁 268；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前揭註 18，頁 188。 
12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67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710 號判
決。 
122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60
號判決。 
123 亦有論者曾觀察到此現象，參見張怡文（2018），《裁判離婚原因之研究──以民法第 1052
條第 2項為重心》，頁 83，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124 即法院在離婚訴訟中，用以判斷婚姻破綻是否存在的一切基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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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不清、言語不清且欠缺明確表達意思能力之情事，且生活無法自理、無法

分擔安養院費用，原告因此在分居三年後起訴請求離婚。 

對於「雙方分居」的事實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本判決認為：「審諸雙方現分

居生活係因被告之健康狀況不佳，需為養護醫療目的所不得不然，被告既無任何

不當行為具有人倫上非難性，亦無何其他嚴重破壞兩造婚姻互信基礎之重大性可

言。是亦難執此一端，即認本件婚姻於客觀上已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破綻。」 

本判決以被告因病分居「不具人倫可非難性」這種偏向主觀的價值判斷否定

婚姻破綻的存在，實際上並未遵照最高法院的客觀判斷標準，毋寧是認為雙方分

居不可歸責於被告，將「歸責性」的判斷套用到婚姻破綻的判斷上。 

 

（二）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60號判決： 

本件原告婚後外遇，被告則因車禍罹患缺氧性腦病變，領有輕度身障手冊，

有記憶力減損的症狀，因此有不認得原告、持刀將原告趕出家門的行為，致使雙

方分居，原告因而在分居數月後起訴請求離婚。 

對於被告罹患疾病、雙方分居的事實是否構成婚姻破綻，該判決認為：「本

件原告自陳婚姻初期幸福快樂，被告復原諒其外遇，而被告日前因車禍致身體、

精神狀況不如以前，被告此時係正需原告照顧、扶持，陪伴在側，原告未能體會

被告原諒其外遇之寬容，反毀棄夫妻關於婚姻之承諾，佐以被告發生車禍並非自

願，不可歸責，亦難據此認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又原告雖為

被告趕出家門，但實乃被告目前不認得原告所致，難認可歸責被告，遽此認兩造

婚姻已生破綻，佐以原告自陳有外遇，亦有可歸責之處，依上開說明，原告自不

得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 

本件更是明確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不可歸責於被告」來斷定婚姻不存在

破綻，而未遵照最高法院的客觀判斷標準。 

 

 本文認為，上開 2件判決的論述方式並不妥適，在婚姻破綻的判斷上，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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摻雜歸責性的判斷。蓋從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法條適用邏輯出發，必先確認

雙方婚姻存在破綻，始需認定該破綻發生事實應歸責於哪一方，此亦為多數實務

判決遵循的論述方式。又，如果僅因基礎事實的發生不可歸責於被告，就認定其

不構成婚姻破綻，亦可能更偏離「破綻主義」的精神；蓋現行法的「消極破綻主

義」雖然限制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以後：限制唯一有

責配偶的離婚請求），仍要求法院考察婚姻「客觀上」是否存在破綻，而在法院

認定婚姻破綻存在後，即便最後仍以「原告歸責性較大」駁回其離婚請求，至少

在形式上較「認定破綻不存在」更貼近破綻主義的精神125。 

 

  第二款 「歸責性」之認定 

承上所述，本文搜得 13件駁回離婚的判決，有 11件是以「原告對破綻發生

的歸責性大於被告」為由駁回離婚，而剩餘 2件雖是以「破綻不存在」為由駁回

離婚，事實上也是摻雜對歸責性的判斷，才認定破綻不存在；換言之，本文搜得

所有駁回離婚的判決，實質上皆是以「原告歸責性大於被告」為由駁回離婚。或

可以說，在本文搜得判決中，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判斷，毋

寧是對法院准否離婚影響較大者。故本文以下將探討法院在判斷雙方對婚姻破綻

的發生可以歸責/不可歸責時，法院會採取什麼理由，以及其對歸責性的認定是

否符合本項但書的立法精神。 

 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以前，實務見解認為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是要比較雙方對婚姻破綻發生的歸責性（有責程度）126，故即便雙方對

此皆有責任，若原告歸責性大於被告，仍應駁回其離婚請求。而在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成以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適用限縮於「原告

 
125 有學者持相反見解，認為在目前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的架構下，法院對本項事由的審理順
序，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可以優先判斷婚姻破綻的歸責性，確認原告有請求離婚之「資格」，然

後才進入破綻存否的判斷。參見呂麗慧（2011），〈論破綻主義離婚法之轉折與突破--兼評最高
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三三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92期，頁 209-210。 
126 參見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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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唯一有責配偶」的情形，至於「兩造對於婚姻破綻的發生皆可歸責」的情形則

不適用本項但書規定，法院不必再比較雙方的有責程度，應准許離婚。 

 簡言之，上開憲法判決作成以後，直接受影響者應係「在兩造皆有責任的情

形下，以原告有責程度較高駁回離婚」的判決，應改為准許離婚。然鑑於本文搜

得判決中，多數（80 件）係准許離婚、僅少數（13 件）駁回離婚，且上開憲法

判決作成以後，雖然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解釋有如此差異，但並不

影響法院對於「什麼事實可能構成有責事由」的判斷，故本款的討論內容不因上

開憲法判決的作成而喪失意義。 

 另外，就婚姻破綻歸責性的舉證，依近年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696

號判決見解127，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全部事證形成心證，尚不能因原告未舉證雙

方對婚姻破綻發生的有責程度，即駁回其請求。至於所謂「歸責性」的判斷，實

務上未見一個普遍的判斷標準，係由個案法院進行認定128，如此在沒有統一判斷

標準的情況下，對於像是「被告疾病」這類一般不具預見可能性、非行為人所能

控制的因素，法院會如何判斷其歸責性，頗值得觀察。 

 在全部 93 件判決中，法院對於婚姻破綻的歸責性判斷與表述方式，如下表

五所示： 

  

 
127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696號判決：「又法院除認原告主張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不存在或非重大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全部事證為有責程度之判斷，據

以認定原告依本項規定請求離婚有無理由，非得以原告未舉證證明有責程度為何，即為其不利之

判決。……乃原判決以『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兩造之責任程度各為如何』為由，駁回上訴人離婚之
請求，依上說明，尚嫌速斷。」 
128 對於離婚的歸責性，絕大多數法院僅援引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5次民事庭決議，認為需要比較
雙方的有責程度，但對於「有責性」的判斷標準，則未詳細討論。少數對此有論述者，參見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婚姻發生破綻時何方應負最大責任，除非雙
方先有明確約定的標準且不悖公序良俗，而其中一方竟違反之。否則應以當下客觀時空背景所衍

生的社會普世價值觀，例如男女平權、人性尊嚴及人權保障等，並配合社會法秩序及現代家庭倫

理觀念的變遷去判斷，而非根據單方主觀價值觀或感受，另應參酌夫妻雙方感情維繫的基礎以及

雙方對於修補破綻的努力程度，整體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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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法院對婚姻破綻之歸責性判斷 

判決結果 法院對婚姻破綻之歸責性表述方式 判決數 

准許離婚 

（原告歸責性小

於/等於被告） 

可歸責於被告129 29 

不可歸責於原告130 25 

不可歸責於雙方131 15 

可歸責於雙方132 6 

未論述 5 

駁回離婚 

（原告歸責性大

於被告） 

可歸責於原告133 8 

不可歸責於被告134 5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從表五可見，法院在判斷雙方的歸責性時，所採的表述方式相當多樣。在准

許離婚的判決，有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於原告」、「可歸責

於雙方」、「不可歸責於雙方」等表述方式，甚至有未討論破綻歸責性、直接以

婚姻存在破綻准許離婚者；而在駁回離婚的判決，亦有婚姻破綻「可歸責於原告」、

「不可歸責於被告」正反兩面的表述方式。 

 上述表述方式的不同，不僅僅是判決文字上的差異，背後更隱含不同法院判

決對於「被告疾病」這類一般不具預見可能性、非行為人所能控制的因素，是否

構成歸責事由，在見解上的分歧，故以下將從法院判決中的各種表述方式出發，

 
129 包含「可歸責於被告」、「被告可歸責性較高」、「原告可歸責程度未逾被告」等表述方式。 
130 包含「不可歸責於原告」、「原告無可歸責事由」等表述方式。 
131 包含「不可歸責於雙方」、「難認應歸責於任一方」等表述方式。 
132 包含「雙方之可歸責程度相同」、「兩造亦應負相同之責」等表述方式。 
133 包含「原告可歸責程度較高」、「難認原告之有責程度低於被告」、「難謂原告無可歸責之
處」等表述方式。 
134 皆以「不可歸責於被告」的方式為表述。另外包含 2件認為「基礎事實的發生不可歸責於被
告」、婚姻不存在破綻的判決；所謂「基礎事實」係指法院在離婚訴訟中，用以判斷婚姻破綻是

否存在的一切基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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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本款的所欲探討的問題。 

 須特別說明的是，由於上述認定婚姻破綻不存在的 2件判決，實質上亦是以

「歸責性」判斷婚姻破綻的存否，故以下討論將該 2件判決一同納入分析，本款

的分析對象仍是有審理第 2項事由的全部 93件判決，只是在討論該 2件判決的

部分，實際上討論的是法院對於「基礎事實的發生」可歸責於哪方的認定。 

 

  一、准許離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 

 首先，在准許離婚的判決中，法院最常採取的表述方式係婚姻破綻的發生「可

歸責於被告」（共 29件）。法院採取此表述方式的理由，如下表六所示： 

 

表六：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之理由 

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之理由 判決數 

1. 被告疾病 14 

2. 雙方分居 8 

3. 被告疾病係因被告行為所致 6 

4. 被告不就醫治療/不服藥/自行停藥 4 

5. 被告對原告施暴 4 

6. 被告方未到庭 4 

7. 被告不負擔家庭經濟 3 

8. 被告婚前隱瞞病情 3 

9. 被告對原告有騷擾行為 3 

10. 被告方同意離婚 2 

11. 被告過往有惡習 2 

12. 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絡 1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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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六可見，在這 29 件判決中，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的理由，

以「被告疾病」占多數（14件），而從判決理由觀之，其疾病的發生原因皆非一

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可見在被告意外罹病的情形，法院亦有相當可能認定

其疾病係可歸責於自身。 

 對於「被告疾病」構成婚姻破綻的情形，本文原則上贊同法院准許離婚的作

法，但反對其認定「被告疾病可歸責於被告」的表述方式；這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是被告罹患疾病原則上應屬不可抗力事由，二是此論述方式將妨害被告的贍養

費請求。 

 就第一點而言，所謂「歸責性」的判斷，承前所述，實務上未見一個普遍的

判斷標準，而若參照本項但書的法理基礎係基於公平原則、自己清白原則和國民

法感情，防止有責配偶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135，則所謂的「歸責性」應是指

配偶一方行為時有無製造婚姻破綻的「故意」、其請求有無濫用裁判離婚制度，

或配偶一方行為時有無「過失」、其請求是否對另一方不公平。有了這樣的認知，

本文認為，被告的有責行為僅包含「故意行為」或「過失行為」，至於「罹患疾

病」這類原則上不具預見可能性、人力所能控制的「不可抗力」事件，應排除其

歸責性，蓋殊難想像有被告願意為了離婚而罹患重大疾病，且是否罹患疾病通常

亦非被告所能控制。簡言之，在沒有證據能證明該疾病是被告故意或過失引發的

情況下，不應認定被告疾病是「可歸責於被告」的婚姻破綻。 

 就第二點而言，由於現行民法第 1057 條「贍養費」請求的要件為請求人係

判決離婚中「無過失」的一方，若認定離婚可歸責於被告，則被告將因此無法再

向原告請求贍養費。雖然在民法第 1030條之 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增訂後，贍

養費請求權的功能大幅萎縮136，但被告若遭法院認定「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

 
135 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95。 
136 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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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第 2項遭酌減或免除其分配額137，則被告仍有請求

贍養費的可能，上述判決逕認定被告疾病係「可歸責於被告」的作法，不啻於阻

斷被告請求贍養費的可能，有害於被告離婚後的經濟生活保障138。實際上本文搜

得判決中，也確有因法院認定被告對離婚具歸責性，而駁回其在同件訴訟中對於

贍養費的反請求者139。 

 其實，若法院認為「被告疾病」構成難以維持婚姻的破綻而欲准許兩造離婚，

只要認定該疾病的發生「不可歸責於雙方」即可，蓋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

僅限制「原告有責程度大於被告」時不能請求離婚（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

成以後：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並沒有要求法院進一步認定被告對離婚

可以歸責，始可判准離婚。因此單就「被告疾病」此一事由，若法院選擇以「不

可歸責於雙方」的方式做表述，不但符合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法理

基礎，亦能確保被告有機會再向原告請求贍養費、保障其離婚後的經濟生活，無

疑是較為合適的表述方式。 

 除了被告疾病本身以外，從上表六可以發現，「被告疾病係因被告行為所致」

亦是法院用以認定離婚可歸責於被告的常用理由（6件），其中被告行為直接導

致疾病發生者包括「喝農藥自殺140」、「酒後跌落樓梯141」、「酒駕車禍142」、

「違反交通規則而車禍143」等；而不確定是否因被告行為導致疾病發生，但可能

 
137 有論者蒐集 2010年至 2019年的實務判決後指出，對於 2012年之修正前民法第 1030條之 1
第 2項「顯失公平」之判斷，不少法院係以「累積財產貢獻比例」作為「婚姻協力貢獻」之判斷
基準，並以之調整夫妻財產分配比例，而忽略其他形式的婚姻貢獻；參見黄韵雯、黃詩淳（2022），
〈剩餘財產分配「顯失公平」審酌因素與性別差異之實證研究〉，《月旦裁判時報》，第 121期，
頁 87。 
138 亦有學者注意到實務廣泛運用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將影響贍養費等請求權的行使。參見徐
慧怡（2011），〈離婚制度與社會變遷〉，《月旦法學雜誌》，第 191期，頁 55。 
139 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按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
陷於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與相當之贍養費，民法第 1057條定有明文。本院認定
兩造離婚事由為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而兩造婚姻產生重大破綻難以維持，兩造均有可歸責之
處，已如前述，被告對於本件離婚原因既具有過失，其依民法第 1057條規定請求贍養費，即屬
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14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99號判決。 
14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 
14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78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202號判
決。 
14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83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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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告行為有關聯者則有「長期酗酒144」。 

 本文認為，鑑於婚姻破綻「歸責性」的認定不只影響離婚請求的准否，更會

影響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是否能夠成立，如果要將被告疾病的發生歸責於被

告行為，進而認定被告行為是離婚的可歸責事由，應當限於被告疾病「確定」是

因被告行為所致的情形，不宜僅憑被告疾病的發生「可能」與被告的行為有關聯，

就認定被告行為是婚姻破綻的可歸責事由，否則對被告顯有不公，亦有礙被告離

婚後的贍養費請求。至於被告疾病確係因被告行為所致的情形，若個案法院認定

被告行為對於破綻的發生有故意或過失，自可進一步認定被告對婚姻破綻的發生

可以歸責。 

 因此在上述被告「長期酗酒」的案例中，法院既無法確認被告腦中風係因長

期酗酒所致，自不能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喝農藥自殺、酒後跌落

樓梯、酒駕車禍、違反交通規則而車禍，導致被告罹患腦部病症的情形，若個案

法院認定被告行為有故意或過失，應可認定婚姻破綻的發生可歸責於被告。 

 需再次說明的是，基於破綻主義的立場，在被告疾病已經達到無法自理生活、

喪失溝通能力且顯難治癒的情形，本文支持法院判准離婚的作法；本文不支持的

是，法院僅因「被告疾病」本身，或被告疾病的發生「可能」與被告的行為有關

聯，即認定婚姻破綻的發生「可歸責於被告」的表述方式，蓋如此將有害及被告

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相較於此，法院若選擇破綻的發生「不可歸責於雙方」的

表述方式，較能保障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 

 接著，僅次於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用以認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的

次多理由（8件），其中 4件判決145是被告因病居住在醫療機構，導致雙方不得

不分居，法院因此認定分居可歸責於被告。對此本文認為，依民法第 1001 條，

 
144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12號判決：「又被告之所以會發生腦中風，並無法排除此
與被告長期飲酒之生活習慣有關，且原告也曾勸阻被告飲酒，但被告並未聽從，因此本院認定被

告應該要為前述不能維持婚姻事由之發生負較大的責任。」 
14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259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758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662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90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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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雙方原則上互負同居義務，然此義務並非絕對，若一方有不履行同居義務的

「正當事由」，依同條但書，仍可拒絕同居，換言之，在雙方分居的情形，並非

一方拒絕同居即可謂對分居事實的發生可以歸責，仍應視有無不履行同居義務的

正當事由存在。 

 而疾病的發生，原則上屬於不可抗力事由，若被告因病需要居住在醫療機構

進行治療、照護，應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如此，分居事實雖不可歸責於原告，

然亦不可歸責於被告，法院實應認定「雙方分居」為「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

以保障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權。進一步來說，「被告疾病」原則上既非可歸

責於被告的事由，則疾病衍生的因素如「被告因病居住在醫療/安養機構」、「被

告因病無法負擔家庭費用」亦應作同樣認定，即便構成婚姻破綻，亦僅是「不可

歸責於雙方」的事由。基於上述原因，對於這 4件因被告居住在醫療機構，認定

分居係可歸責於被告的判決，本文不予贊同。 

 至於另外 4件判決，有 2件146是「原告拒絕同居」、1件147是「被告拒絕同

居」、1件148是「非一方拒絕同居」。上述「原告拒絕同居」的判決，皆是原告

不堪被告的言語或肢體虐待而主動離家，原告應有不履行同居義務的正當事由，

且該事由係因被告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法院因此認定分居可歸責於被告，值

得贊同。而在上述「被告拒絕同居」的判決，被告係罹患思覺失調症而不願服藥

治療，並無故拒絕同居，無任何不履行同居義務的正當事由，法院自可認定分居

可歸責於被告。 

而最後 1件「非一方拒絕同居」的判決，係被告子女不放心原告照顧，單方

面將被告接回照顧，進而導致雙方分居，法院因而認定被告可以歸責。對此本文

認為，除非能證明被告子女的行為係受被告指使，或不違背被告本人的意思，否

則逕將其子女的行為視為被告本人的行爲予以非難，恐對被告顯失公平，亦不符

 
14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773號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7號判決。 
14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55號判決。 
148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3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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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立法本意，因此對於本件判決僅因被告子女將被

告接回照顧，即認為被告係導致分居的可歸責一方，本文亦不贊同，法院至多可

以認定該分居事實為「不可歸責於雙方」的婚姻破綻。 

  

  二、准許離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 

 其次，在准許離婚的判決中，除了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法院最常認

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共 25 件）。法院採取此表述方式的理由，如

下表七所示： 

 

表七：法院認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之理由 

法院認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之理由 判決數 

1. 被告疾病 25 

2. 雙方分居 7 

3. 被告患病前外遇 1 

4. 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1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從表七可以發現，法院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的理由，其實與上述認

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的表述方式相似，皆是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

兩種事實為主要理由。 

 若細查兩種判決的內文，可以發現其論述的方式大同小異，大多都是引用被

告的疾病或疾病衍生因素，或其他被告方的行為，認定其為導致婚姻破綻的原因，

最後再用簡短的文字，將這些事實評價為「可歸責於被告」或「不可歸責於原告」。

則為何針對類似的事實，法院就歸責性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種可能是，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者，多是原告本身沒有任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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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事由者，法院為了節省撰寫判決的心力，自然傾向不再論述被告的歸責性，

逕以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准許離婚；而認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者，多是原告

本身亦有可歸責事由，故法院須再對被告的歸責性進行論述、比較雙方的有責程

度高低，然後才能下判決，而無法逕以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准許離婚。 

 第二種可能則是，法院為了迴避掉「被告疾病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的討論，

而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易言之，雖然上述有 18 件判決認定「被告疾

病」係「可歸責於被告」的婚姻破綻（參見表六），然如上所述，原則上疾病的

發生既非人力所能預測或控制，應屬不可抗力事件，則該事由是否可歸責於被告，

對法院而言可能亦有疑慮，故為了迴避這個棘手的問題，法院可能因此選擇破綻

「不可歸責於原告」的表述方式。 

 對於上述兩個推測，本文認為第二個推測成立的可能性較大。蓋第一個推測

雖然看似有理，但本文檢視判決理由後發現，認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的判決，

全部都沒有討論原告的歸責性，換言之，對破綻歸責性採取「可歸責於被告」或

「不可歸責於原告」這兩種表述方式的判決，從判決理由觀之，法院似乎都傾向

於認為原告是「歸責性為零」的一方，故第一個推測較難成立。 

 而就第二個推測而言，在上述判決中，本文發現有 4件判決149認為婚姻破綻

的發生「既然不可歸責於原告，無論是否可歸責於被告，即應准許原告的請求」，

明白表示被告的歸責性並非考量重點，或可間接佐證採取這種表述方式的法院判

決，可能是有意迴避對於被告歸責性的討論。基於此原因，本文認為第二個推測

成立的可能性較大。但法院是否確係基於如此考量，方採取此種表述方式，由於

法院並未在判決理由中表明，恐不得而知。 

 對於此種表述方式，本文認為，雖然其並未直接妨害被告離婚後可能有的贍

養費請求權，對被告相對較為公平，但仍有不足之處。蓋此種表述方式並未處理

 
14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379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713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905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55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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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歸責性問題，則被告後續若再起訴請求贍養費，後訴法院仍有可能認定被

告對婚姻破綻的發生具有歸責性，進而駁回其贍養費請求，無法保障被告離婚後

的經濟生活。簡言之，將「被告疾病」認定為「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毋寧

是更好的表述方式。 

 除了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的次多理由（7

件），其中有 5件150是被告因病居住在醫療機構，導致雙方不得不分居，法院因

此認定分居不可歸責於原告。對此本文認為，如上一部分所述，在被告因病不得

不與原告分居的情形，應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法院宜將「雙方分居」認定為

「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 

 

  三、准許離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雙方」 

 討論完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於原告的判決，接續討論

准許離婚的判決中，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雙方」的 6件判決。不同於前

述判決都只討論被告的歸責性，認定破綻「可歸責於雙方」的判決皆有比較夫妻

雙方的有責程度，這 6件判決法院採取的理由如下表八所示： 

  

 
15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390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379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13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55 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9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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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雙方」之理由 

原告有責事由 被告有責事由 判決數 

原告主觀上不願照顧被告。 被告罹病。 2151 

原告拒絕同居。 被告罹病。 2152 

原告拒絕同居。 被告自行停藥導致病情不受

控制，被告家人亦對雙方爭執

介入甚深。 

1153 

原告拒絕同居。 被告病後尚有溝通、社交能

力，卻會對子女施暴，且在原

告離家後沒有主動聯絡。 

1154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從表八可以發現，在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雙方」的判決，除了有 2件判

決是以「被告行為」（被告自行停藥、被告未主動聯絡原告）認定被告對婚姻破

綻的發生可以歸責，剩餘 4件都是以「被告疾病」認定被告可以歸責，對此本文

已有批評，於此不再贅述。但值得思考的是，若認定「被告疾病」原則上係不可

歸責於被告的事由，是否意味這 4件判決的原告，對破綻發生的可歸責程度高於

被告（或是屬於唯一有責配偶），因此法院不應准許原告的離婚請求？本文認為

不可一概而論，應視原告於言詞辯論結束前，有無確實履行夫妻間同居義務、扶

養義務。若未履行，亦應視原告有無拒絕履行該等義務的正當事由而定。 

 在言詞辯論結束前，原告似有繼續履行夫妻同居、扶養義務者，如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24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79號

 
15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24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79號判
決。 
15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83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83 號判
決。 
15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 
154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6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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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該兩件判決原告似乎都是在有履行夫妻義務的前提下，主張其主觀上不願

繼續負擔夫妻義務（無力繼續照顧被告、原告身為陸籍配偶在台舉目無親），法

院因此認定雙方對破綻的發生皆有可歸責事由。 

 對此本文認為，在上述 2件判決，被告疾病既屬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原

告現實上又未違反夫妻同居或扶養義務，亦無可歸責事由，法院實應認定破綻「不

可歸責於雙方」，以此准許離婚。 

 而在言詞辯論結束前，原告違反夫妻同居義務，但似有正當事由者，如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83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前一件判決係雙方有未成年子女，原告主張經濟負擔沈重、無法繼續

照顧患病的被告，而攜子女返回娘家居住；後一件則是被告病後會對原告、子女

有暴力行為，雙方因而分居，法院皆以此認定雙方對破綻的發生皆有可歸責事由。 

 對此本文認為，上述 2件判決，被告疾病既屬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而原

告雖違反夫妻同居或扶養義務，卻似有拒絕履行該等義務的正當事由，法院實應

進一步調查釐清（如調查原告平均收入是否確實無法負擔被告的照護開支、被告

經治療後是否仍持續有暴力行為），若認定原告確有拒絕履行該等義務的正當事

由，法院實應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以此准許離婚。 

 

  四、准許離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 

 從上述討論可以得知，在准許離婚的判決中，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被告」、

「不可歸責於原告」、「可歸責於雙方」者，其實有很大部分都更適合以破綻「不

可歸責於雙方」的方式進行表述，如此較為符合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法

理基礎，亦更能保障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權。而在本文搜得判決中，也確有

15 件判決係採用此種表述方式，因此本文接下來將對這些判決進行討論。在這

15件判決中，法院採取此表述方式的理由如下表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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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之理由 

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之理由 判決數 

1. 被告疾病 15 

2. 雙方分居 7 

3. 被告方同意離婚 2 

4. 被告婚後不久就患病 2 

5. 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2 

6. 原告無力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1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從表九可以發現，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的理由，亦是以「被告

疾病」、「雙方分居」為主要理由。而這 15件判決中，僅 1件155被告係因酒駕

車禍罹患疾病，其他 14 件被告的罹病原因，則皆非因一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

致。可見在被告意外罹病的情形，法院亦有可能認定其疾病係不可歸責於雙方。 

 對於法院在什麼情況下會傾向認定被告疾病「不可歸責於雙方」，本文一開

始的假設是，如果「被告方同意離婚」，或許法院會鑑於雙方對離婚已有共識，

進而在歸責性上做出對被告較有利的判斷。但經過本文統計發現，在被告方積極

同意離婚、法院認定被告疾病構成破綻的 37件判決中，有 10件認定破綻「可歸

責於被告」、14件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原告」、3件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雙

方」、2件未論述破綻的歸責性，而僅有 8件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如

此可見，即便被告方積極同意離婚，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的表述方式亦不一致，

沒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這種表述方式的明顯傾向，故此假設不成立。 

 僅次於被告疾病，另有 7件判決以「雙方分居」認定婚姻破綻存在，並認為

 
155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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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居事實不可歸責於雙方。這 7件判決中，有 3件156是被告因病居住在醫療機

構，導致雙方不得不分居，法院因此認定分居不可歸責於雙方。本文認為，在被

告因病需長期住院治療的情形，被告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該分居事實應不可

歸責於雙方，法院採取此種表述方式，應可贊同。 

 剩餘判決中，有 3件157是「非一方拒絕同居」，1件158是「被告拒絕同居」。

在非一方拒絕同居的情形，由於是被告患病或雙方患病，由家人各自接回照顧而

導致雙方分居，法院因此認定分居不可歸責於雙方；而在被告拒絕同居的情形，

該件係被告罹患精神病後無故離家，法院因此認定分居不可歸責於雙方。本文認

為在後一種情形，若被告係因未積極服藥治療而發病，導致有擅自離家的行為，

應可認分居事實的發生係因被告的故意或過失行為導致，則法院或可認定破綻可

歸責於被告。 

 

  五、駁回離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原告」 

 經過上述 80件准許離婚判決的討論，接下來本文討論 13件法院駁回離婚的

判決。在 13件法院駁回離婚的判決中，有 8件是採用破綻「可歸責於原告」的

表述方式，故以下先討論這 8件判決。 

 在法院認定破綻「可歸責於原告」的 8件判決，法院採取的理由如下表十所

示： 

  

 
156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102號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44
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78號判決。 
15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262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8 年度婚字第 97 號判
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102 號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4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362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78號判決。 
158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4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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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原告」之理由 

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原告」之理由 判決數 

1. 雙方分居 8 

2. 原告外遇 2 

3. 原告未支付扶養費給被告 1 

4. 原告不帶子女探視被告 1 

5. 原告盜領被告存款 1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從表十可以見到，在法院認定婚姻破綻「可歸責於原告」的判決，最大宗的

理由是「雙方分居」，全部 8件判決都以此認定破綻可歸責於原告。且這 8件判

決中，有 2件被告已呈現植物人狀態（5件被告完全喪失口語表達能力），可見

即便被告因病失能，若法院認定雙方分居的事實可歸責於原告，仍可能駁回原告

的離婚請求、使婚姻繼續維持。 

在這 8件判決中，只有 1件159屬於被告因病居住在醫療機構的情形。但該件

判決比較特殊的是，被告係呈植物人狀態，本由原告僱請外籍進行居家看護，但

在被告患病 7年左右，原告竟與照護被告的外籍看護產生情愫，進而與外籍看護

外遇生子，並在外籍看護懷孕期間將被告自家中遷出，遷至安養中心，因而導致

雙方分居。該件法院因此認定，雙方分居的事實係因原告外遇所致，可歸責於原

告，進而駁回離婚。 

 本文認為，在原告尚有心力居家照顧被告的情形，若係出於不正當的目的（如

在婚姻尚未解消的情況下，為了要與外遇對象共組新家庭），而將被告送往醫療

機構進行照護，導致雙方分居，在目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公平原則」

考量下，應可認原告並無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分居事實係可歸責於原告，

 
15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2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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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此駁回離婚的作法，尚屬有據。只是在雙方分居達一定期間，以目前我國

法操作的結果，一概不許原告離婚，是否對於原告有 112年憲判字第 4號所稱的

「顯然過苛之情事」，不無疑問，本文將在後續本章第三節第一項，做更深入的

討論。 

 至於另外 7件判決，全部屬於「原告拒絕同居」的類型，則如同前述，原告

拒絕同居，不必然代表分居可歸責於原告，仍應視原告有無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

而定。經過檢視，本文發現其中或有 3件判決的原告，可能存在拒絕同居的正當

事由，而其事由又可歸納為「原告無力繼續照顧被告」、「被告對原告有暴力或

恐嚇行為」兩類，以下試論之： 

 

（一）因「原告無力繼續照顧被告」導致原告拒絕同居： 

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後 5年

發生車禍、成為植物人，原告因此照顧被告近 8年時間，在這段期間中，原告需

同時扶養 2名幼子，只得靠家庭代工貼補家用，長年身心狀態俱疲，身體健康狀

態亦瀕臨崩潰，其後雙方分居，分居後原告亦僅能靠一己之力扶養子女至成年，

因此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而對原告主張的被告疾病、雙方分居等事實，法院只

就「雙方分居」的事實討論是否構成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160，並認為雙方

分居係因原告主動將被告送回夫家的行為所致，因此認定原告行為「違背婚姻原

有承諾及責任，任意棄無法自理之被告於不顧」，雙方分居係可歸責於原告，進

而駁回離婚。 

本文認為，法院的推論稍嫌過快，蓋本件判決理由中曾有引用雙方子女證詞：

「（之後為何被告又回奶奶家去住？）原告要扶養我跟弟弟還有被告，家裡沒有

錢可以照顧被告。所以原告把被告送回奶奶家住。」從這段子女證詞可見，原告

主張其過去因照顧被告身心俱疲，似非空言，而若原告當時確無經濟能力、無心

 
160 本件判決似乎係認同一事實遭法院認定不成立第 1052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時，即不能再成立
第 2項事由，詳見後續本章第三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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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精力繼續照顧被告，是否能逕謂原告將被告送回夫家的行為違反同居義務，而

對分居事實的發生可以歸責？本文認為不無疑義。 

簡言之，從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的角度觀之，對配偶或親屬的扶養義務並非

優先於個人生存，故若原告確因需要同時扶養被告、子女，在經濟上或精神上無

法負荷，危及到自身的生存，應可構成拒絕同居、減免扶養義務的正當事由，如

此分居亦不可歸責於原告，而屬「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法院或應准許離婚。 

 

（二）因「被告對原告有暴力或恐嚇行為」導致原告拒絕同居： 

首先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60號判決，原告曾有外遇事實，

嗣後被告因車禍罹患缺氧性腦病變，領有輕度殘障手冊，有記憶力減損的症狀發

生，於病後 3個月因不認得原告，竟持刀要求原告離家、將其趕出家門，致使雙

方分居；對此分居事實的發生，法院審酌被告車禍患病非其所願，不可歸責於被

告，則其因病不認得原告、持刀將原告趕出家門的行為，亦不可歸責於被告，加

之原告曾經外遇，因此認為原告對破綻的發生「亦有可歸責之處」。 

本文認為，本件判決可能是基於原告曾有外遇的事實，進而要求原告對雙方

婚姻的維持應盡更大的努力與義務，故即便係被告持刀恐嚇、將原告趕出家門，

原告亦應想方設法與被告同居、不能因此謂原告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然這樣

的論述似非完全合理，蓋即便認為原告過去的外遇行為會影響後續婚姻破綻的歸

責性判斷、使原告負有更高的婚姻維持義務，然此義務不應無限上綱，仍應以原

告能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為前提，否則曾在婚姻中外遇的配偶，是否即不能再因

另一方配偶的家暴行為離家、拒絕同居？如此的論述方式顯然忽略當事人的生命

身體安全。 

故若被告因病不認得原告、有暴力行為的症狀無法透過治療改善或控制，法

院似不能要求原告履行夫妻間的同居義務，原告可以拒絕同居，如此雙方分居的

事實乃因被告疾病所致，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法院或應准許離婚。 

其次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84號判決，原告主張，被告脾氣



doi:10.6342/NTU202401027

 96 

暴躁、常辱罵原告，其因不堪被告辱罵而攜帶子女返回娘家居住，導致雙方分居，

而嗣後被告於訴訟中，因自發性腦出血導致語言、動作及認知等功能下滑（有右

側肢體偏癱及失語症），智能表現落於輕至中度智能不足範圍，而受輔助宣告；

法院認為，即便原告主張的事實為真，鑑於被告在原告離家後曾傳訊息道歉，且

被告在病後語言能力受損、已無法再辱罵原告，此時原告即應於「離婚訴訟確定

前」繼續履行同居義務，然原告卻於被告發病後顯少聞問，遑論照顧扶助被告，

故實難謂原告無可歸責之處。 

本文認為，本件判決的論述似有可議之處，蓋若原告的主張為真，長期受到

被告的言語暴力或精神虐待，原告應有拒絕同居之正當事由，對破綻的發生不具

歸責性，反倒是進行言語暴力的被告為有責方。而若雙方婚姻確已發生破綻，嗣

後被告患病，即便其病後無法再辱罵原告，亦不改變雙方感情已因被告行為而告

破裂的事實，則在雙方情感已經破裂、被告溝通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又都大幅受

損的情況下，該破綻實不因被告患病而消失，毋寧是更加難以彌補才是，此時要

求原告繼續履行同居義務，對原告似有顯失公平之處。 

因此若原告主張為真，本文認為即便被告已因疾病無法再辱罵、精神虐待原

告，基於破綻主義的精神，仍應認為原告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此時不論分居

事實係可歸責於被告或不可歸責於雙方，法院皆應准許離婚。 

 

除上述判決以外，剩餘 4件161判決的原告皆是在無正當事由的前提下，拒絕

與被告同居，在這種情形，法院認定破綻的發生係可歸責於原告，進而駁回離婚

的做法，本文認為在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尚未修訂以前，亦屬有據。只是同上

所述，如此是否對於原告有 112年憲判字第 4號所稱的「顯然過苛之情事」，不

無疑問，本文將在後續本章第三節第一項，做更深入的討論。 

 
161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43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
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72 號
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2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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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駁回離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 

在駁回離婚的 13 件判決中，撇除上述認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的判決，尚有

5件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的判決，其採取的理由如下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理由 

法院認定婚姻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之理由 判決數 

1. 被告疾病 4 

2. 雙方分居 2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採複編碼。 

 

 從表十一可見，「被告疾病」是法院最常用以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

的理由（4件162），而其疾病皆非因一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 

 對此本文認為，被告疾病本身雖然不可歸責於被告，亦不能逕認為可歸責於

原告，蓋除非有證據能證明被告疾病係因任一方行為直接導致，否則疾病的發生

原則上非人力所能控制，而屬不可抗力事由，其發生應「不可歸責於雙方」。換

言之，這 4件以「被告疾病」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進而駁回離婚的判

決，似乎忽略即便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亦不代表破綻可歸責於原告，不能逕認

為「原告是有責程度較高的一方」而駁回離婚。 

 此外，法院次常使用的理由是「雙方分居」（2件163），其中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94號判決，原告無故搬離、拒絕同居，法院以此認定分居

不可歸責於被告、較可歸責於原告，值得贊同。 

 
16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198號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36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654
號判決。 
163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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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在本文搜得判決中，法院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時，多

數准許夫妻依本項事由離婚，共 80件准許，僅 13件駁回。 

 在「婚姻破綻」的判斷上，「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最常用以認

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兩個理由。就前者而言，若被告疾病對夫妻共同生活造成的阻

礙程度高、治癒可能性低，多數判決似乎傾向以之認定婚姻破綻存在；就後者而

言，只要雙方確實分居，無論是分居數個月或數年，都有可能被法院認定是構成

婚姻破綻的理由，而沒有一個較為客觀一致的分居期間標準。另外，少數認定婚

姻破綻不存在的判決（2件），實際上並未遵照上述最高法院的客觀一般人標準，

而是在婚姻破綻的判斷上摻雜了歸責性的判斷，本文認為恐違背破綻主義的精神，

似不妥適。 

 至於對「歸責性」的認定，在准許離婚的 80 件判決，係認定原告對破綻的

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而其表述方式又以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

於原告」、「不可歸責於雙方」三者為大宗（合計 69件，占 80件判決的 86.3%），

並且多是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兩種事實為主要理由。 

 以上述兩種事實作為歸責理由、准許離婚的判決，「被告疾病」大多非因一

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雙方分居」則有很大部分是因被告居住在醫療機構

所致，法院因此認定原告對破綻的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值得一提的是，法院

在作此認定的同時，對破綻歸責性的「表述方式」卻呈現多元態樣，因此或可以

說，在以「被告疾病」、「雙方分居」作為歸責理由的情形，法院對於破綻歸責

性的表述方式似各自為政，並沒有一致的標準，很大程度取決於個案法院裁量。 

 本文認為，對於「被告疾病」這類原則上屬於不可抗力的因素，基於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但書的法理基礎，和對被告離婚後贍養費請求權的保障，若不能

確定是因爲被告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導致，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的表述方

式為宜。進一步來說，如果認定被告疾病的發生不可歸責於雙方，則疾病衍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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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被告因病必須居住在醫療機構」、「被告因病無法負擔家庭經濟」等，亦

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的表述方式為宜。 

 而在駁回離婚的 13件判決，多數係以破綻「可歸責於原告」做表述（8件），

部分則是以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做表述（5件）。前者皆以「原告拒絕同居」

認定分居事實可歸責於原告；後者則多以「被告疾病不可歸責於被告」為主要理

由（皆非因一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從後者觀之，「被告疾病」亦可能被

法院認定為「原告的歸責性較大」，更顯見在以「被告疾病」作為歸責理由的情

形，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的認定沒有一致標準。 

 對於法院以「分居事實可歸責於原告」而駁回離婚的作法，本文認為，若原

告是在沒有正當事由的前提下，無故離家、拒絕與被告同居，固可認「雙方分居」

可歸責於原告，然若原告係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如同居會對原告造成人身危

險，或原告無心力繼續照顧被告），不宜因此認定分居可歸責於原告，法院似應

釐清原告有無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至於在被告患病的情形，雖然多數法院預設

「被告疾病不可歸責於被告」這點值得肯定，但不宜因此逕認「原告的歸責性較

高」並駁回離婚，法院仍應具體論述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方可因此認定原告是

歸責性較高的一方，否則應認破綻「不可歸責於雙方」。 

 最後須特別說明的是，對於配偶一方患病、另一方欲請求離婚的「法律和道

德相衝突的兩難困境」，少數判決似乎仍受傳統婚姻道德觀念影響。詳言之，有

少數判決在判斷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似乎仍選擇優先保護社會對於婚

姻的道德期待（即夫妻雙方應相互扶持、不離不棄），以「夫妻間有相互扶持的

義務」為由，認定被告疾病不構成婚姻破綻，因此駁回離婚；另外有一些判決，

雖未直接表明優先保護婚姻的道德期待，但在判斷婚姻破綻的存否時，會以「有

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作為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理由。針對後一種情形，

本文認為法院之所以超脫法條文意，在准否離婚層次考量「被告離婚後生活」，

可說是在法律與道德衝突下的一種權宜作法，易言之，在離婚原因單純是因為被

告患有重病的情形，法院在法律上固然可依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准許離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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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又可能太過悖離社會大眾對於婚姻的道德期待，因此在解釋該項的「婚姻破

綻」時，法院又附加「須有親屬可以代替原告負擔對被告的照顧/扶養義務」的要

件，只有在確保被告離婚後可受妥善照顧、足以彌補其損失的前提下，方准許原

告離婚，以此緩和上述法律和道德間的衝突。 

 

 第二項 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之解釋適用 

 接下來進入到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的解釋適用討論，在本文

搜得判決中，原告有主張本款事由者共 46 件，然法院有實質審理本款事由的判

決僅 17件，其中 11件准許以本款事由離婚164，6件駁回本款事由165。與上述第

1052 條第 2 項相同，本款亦屬破綻主義下的離婚事由，但不同的是，本款屬於

「具體/列舉」的離婚事由，且少了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而本款事由的

構成要件有二：一是被告疾病屬於「不治」，二是該疾病屬於「惡疾」，本文以

下的分析亦將從這兩個要件的解釋適用出發。 

 

  第一款 「不治」之認定 

 針對疾病應屬「不治」的要件，學說認為係基於被告利益的保護、使法律與

情理配合所設，不應限於疾病絕對不能治癒的情形，只要該疾病「不能在醫學上

可預見之期間內期待其治癒」即屬之166，實務見解對此亦無爭議，大多認為只要

是不容易治癒，或不能在醫學上可預見之期間內期待其治癒即屬之。然而，在實

 
164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14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199 號判
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415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180 號
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604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72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49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128號
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52 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89 號
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7號判決。 
16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536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43 號判
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654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08 號
判決、臺中地院 103年度婚字第 834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62號判決。其
中 3件是駁回離婚，3件是另以第 2項事由准許離婚。 
166 林秀雄（1985），〈絕對離婚原因之一──不治之惡疾〉，《法學叢刊》，第 30卷第 1期，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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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上，法院是如何認定被告疾病屬於「不治」？這是本款欲探討的問題。 

 首先，「不治」的判斷是否與被告的患病時間長短有關？在有審理本款事由

的 17件判決中，僅 12件有審理到此要件（另外 5件未審理此要件的判決，係否

認被告疾病構成本款「惡疾」，逕行駁回本款），其中 11 件判決肯認被告疾病

達到不治程度、准許本款事由，而僅 1件判決否認被告疾病達到不治程度、駁回

本款事由。 

 否認被告疾病達到不治程度的 1件判決，被告患病期間係在一年以內167；而

肯認被告疾病達到不治程度的 11 件判決中，被告患病期間的分佈如下圖二十八

所示。從下圖可見，即便被告患病期間在一年以內，亦有判決肯認被告疾病達到

不治程度，且被告患病期間達一年以上時，法院認定被告疾病達到不治程度的判

決數量，在不同患病期間，差異似乎不大。簡言之，「不治」的判斷與被告的患

病時間長短，似乎沒有明顯關聯。 

 

圖二十八：被告患病期間（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 

 

 
16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3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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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被告疾病是否屬於「不治」，意即往後是否有治癒的可能，不一定與

被告的患病時間長短有關。經過本文對判決內文的的檢索，發現法院對於被告疾

病是否屬於本款「不治」惡疾的判斷，可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鑑定報

告中的判斷，亦可能是由法院綜合所有資料後自行做出判斷。 

 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鑑定報告中的判斷者，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62號判決：「又經本院職權函詢被告安養、醫療情況，查知被告因

罹患腦白質病變……其目前入住瑞祥護理之家安養中，生活起居無法自理，需人

協助，且其所罹上開病症，已造成永久性腦傷害，在目前醫學上，屬不能在可預

見期間內治癒之病症，日後容有可能無法回復等情，有瑞祥護理之家 103年 8月

13日瑞祥護字第 1030813號函、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03年 8月 18日義

大醫院字第 00000000 號函、104 年 2 月 13 日義大醫院字第 00000000 號函各 1

件在卷可佐。」 

 非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判斷，而是法院綜合兩造提出的資料後自行做出判斷

者，如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52號判決：「原告主張兩造於 76年 7

月 22 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原告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堪信為真

實。又原告主張被告因中風成監護宣告人等語，亦經本庭依職權調閱本院 96 年

度禁字第 28 號卷宗審閱無訛，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堪信為真實……本件被告

於 96 年間即因中風，無法自理生活，迄今仍未康復，被告罹患此重大不治之惡

疾，兩造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已無可期待，再者，依目前醫學技術該疾亦確實不

易治癒，應可認係不治之惡疾，並足以危及婚姻之維繫。從而，原告依據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另外，如果被告疾病雖然無法達到「完全回復」的程度，卻有「部分回復」

的可能，是否仍屬不容易治癒的「不治」惡疾？對此，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

度婚字第 536號判決似表示否定。 

本件被告係罹患出血性腦中風，而法院認為被告即便無法回復到「可自理生

活」的狀態，只要有回復「部分表示能力及意思能力」的可能，其腦部病症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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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治。本判決指出：「依據本院 110年度監宣字第 476號卷附精神鑑定報告書

之記載，略以：……被告之障礙程度無法為穩定而有意義之意思表示，無法理解

監護宣告之意涵，亦無法表示意見，符合監護宣告。惟被告中風至今近半年來，

動作、反應皆有進步，未來仍有進步之可能，不排除可回復部分表示能力及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等語，又依據病歷記載，病患（即被告）……如持續進行

復健，病人左側肢體力量應有進步空間，惟其仍需他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無生活

自理能力等情，堪認被告雖罹患自發性腦出血、腦部小血管雲霧狀等疾病，目前

經治療及復健，雖未完全恢復，但已漸有改善。依上開事證，足證被告未達到難

以回復之狀態，且病情有進步之可能……」。 

 本文認為，夫妻共同生活的經營首重溝通，故本件判決將被告「表示能力及

意思能力」的重要性至於「生活自理能力」之上，原則上可以贊同。但即便被告

有回復部分表示能力及意思能力的可能，亦不代表被告疾病必定可以治癒，法院

仍應綜合考量被告疾病的可能回復程度、預期回復期間長短，若被告的可能回復

程度過低、預期回復期間過長，仍有認定其疾病屬於不治的可能。 

 

  第二款 「惡疾」之認定 

 至於本款「惡疾」的內涵為何，學說、實務素有爭議。學說上有認為，本款

事由的立法精神係參考外國立法例，係基於維護「種族衛生與婚姻目的」的目的

主義（即破綻主義），所制定的具體離婚事由，故所謂「惡疾」解釋上應與外國

立法例相近，限於對子孫或配偶健康有傳染之風險，而令常人厭惡之疾病168，尤

其在 1985年增訂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以後，即便認定配偶的疾病不該當本款惡

疾，另一方配偶亦可依第 2項的抽象離婚事由請求離婚，故本款惡疾應回歸固有

意義的解釋169。然而另有學說認為，該當本款惡疾的疾病，雖可能有傳染性或為

 
168 所謂「常人所厭惡」內涵為何，其實並不明確，但若參酌傳統學說見解認為本款的立法目的
是出於「種族衛生與婚姻目的」立場，可知其重點應該在於前一句的「傳染性極強」，若該疾病

傳染性極強且有害健康，又不容易治癒，自屬常人所厭惡。 
169 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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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所厭惡，但不以此為限，應同時由「夫妻共同生活」的立場來判斷是否為惡

疾170。 

 延續上述學說爭議，實務見解對此亦呈現分歧。即便到了近年，我國地方法

院對於「惡疾」的界定標準仍未見一致，有認為只要「任何足以危及婚姻關係維

繫，已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的疾病即屬之，亦有認為應限於「傳染性極強

或為常人所厭惡」的疾病方屬之。本文搜得 17 件有審理本款事由的裁判中，法

院所採的見解類型如下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惡疾」之法院見解 

法院所採之見解類型 判決數量 判決結果 

（寬鬆見解）任何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

障礙者 

11件171 全部准許本款事由 

（限縮見解）限於傳染性極強或為常人

所厭惡者 

6件172 全部駁回本款事由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從表十二可見，多數法院係採「任何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的疾病即屬

本款惡疾的寬鬆見解，但亦有一些法院採取本款惡疾應限於「傳染性極強或為常

人所厭惡的疾病」的限縮見解。採取前一種寬鬆見解的 11 件判決，全部依本款

事由准許離婚；採取後一種限縮見解的 6件判決，則是全部駁回本款事由。 

 
170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14），前揭註 18，頁 268。 
171 判決字號同前揭註 164。 
172 判決字號同前揭註 165。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係以法院實際論斷的理由為準，例如桃園地
院 109 年度婚字第 536 號判決雖在援引法條時認為本款惡疾不限於有傳染性或為常人厭惡者，
但涵攝時又以「被告所罹疾病尚非傳染性極強或為常人所厭惡」駁回該事由。另外，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834 號判決雖未明確指出本款惡疾應限於有傳染性或為常人厭惡者，但
援引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結婚後因車禍受傷致不能人道者非本款惡
疾」，而該最高法院決議的背景思想應是認為本款惡疾限於有傳染性或為常人厭惡者，故本文亦

將此判決納入後一種類型的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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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檢視這 17 件判決的被告疾病類別、疾病程度，可以發現被告皆是植物人

或患有腦部病症居多（參見下圖二十九），少數有罹患血管性失智症者；而被告

的疾病程度，有 7 件被告呈植物人狀態、15 件達到口語表達能力完全喪失的程

度。初步來看，由於這 17 件判決的被告疾病類別相近、疾病程度皆較嚴重，至

少就本文搜得判決而言，被告的疾病類別或疾病嚴重程度，似非影響法院認定被

告疾病是否構成本款「惡疾」的主要因素。 

 

圖二十九：被告疾病類別（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 

資料來源：本文製圖。採複編碼。 

 

 再觀察法院准許、駁回本款事由的理由，採取限縮見解、駁回本款事由的 6

件判決中，由於被告罹患的血管性失智症、腦部病症或植物人，皆非帶有傳染性、

足以引起常人厭惡的疾病，除了 1件是逕以「結婚後因車禍受傷致不能人道非本

款惡疾」為由駁回173，其他皆是明確指出被告疾病不具有傳染性或非常人所厭惡

而駁回本款事由；而採取寬鬆見解、准許本款事由的 11件判決中，有 9件被告

更是達到口語表達能力完全喪失的程度，另外 2件被告口語表達能力雖非完全喪

 
17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834號判決，參見前揭註 172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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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卻也因病無法完全自理生活、需要他人長期照護，因此法院全部肯認被告疾

病係足以構成夫妻共同生活障礙之惡疾，准許離婚。由此可見，法院對本款「惡

疾」定義採取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或係驅使法院准許、駁回本款事由的主要因

素。 

 至於法院在什麼情況下會對「惡疾」採取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主要受到什

麼因素影響？經過本文檢視統計資料後發現，「被告方是否積極同意離婚」、「被

告方是否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似乎與法院採取的見解存在某種關聯。詳言之，

在採取限縮見解、駁回本款事由的 6件判決中，只有 1件是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

出書狀，且被告方未積極同意離婚者；而在採取寬鬆見解、准許本款事由的 11

件判決中，卻有 7 件是被告方未答辯或積極同意離婚（其中 2 件是被告方未答

辯、5件是被告方積極同意離婚）。然而這樣的資料差異，是否代表「被告方積

極同意離婚」、「被告方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與法院採取的見解存在因果關聯

（即法院是否係因被告方積極同意離婚或未答辯，而採取寬鬆見解），由於法院

並未在判決理由中表明，本文尚無法做出明確推論。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43號判決明確將被告疾

病是否為「老年疾病」納入考量，認為諸如失智症等老年常見疾病原則上不該當

本款惡疾。該案被告係退休後罹患血管性失智症，而被請求離婚，法院認為：「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心逐漸老化，失去年輕生命時的活力，乃屬不可治癒、無法

逆轉的生命歷程，然既屬自然生命過程，乃夫妻雙方於婚姻時所得預見，並願信

守諾言，照顧終身者，除有夫妻之一方力有未逮，無法盡心照料，自不能視為不

治之惡疾。查被告罹患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即常見之失智症一種）許久，並非被

告所願，或因其過失方罹此疾患；雖被告似未有回復之可能，且無法回復過往記

憶，然此為一般邁入老年之人所常見之病症，仍得進行正常生活，顯非一般人所

厭惡之疾病。」 

 不過，由於該件判決的法院對於本款惡疾係採限縮見解，因此其認為老年疾

病非屬惡疾，是在該疾病是否為「常人厭惡的疾病」的框架下作討論。而若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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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的法院對於本款惡疾係採寬鬆見解，應可合理推測，該疾病是否為老年疾病，

不會是法院考量的重點，只要其足以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皆可能被法院認

定為本款惡疾。 

 對於本款「惡疾」的解釋，究竟應採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本文認為若基於

本款事由最初係著重於「維護種族衛生」的立法目的，似以限於「傳染性極強或

為常人所厭惡的疾病」的限縮見解較有理由，正如學說所說，在 1985 年增訂民

法第 1052條第 2項以後，即便認定配偶的疾病不該當本款惡疾，另一方配偶亦

可依第 2項的抽象離婚事由請求離婚，故本款「惡疾」的解釋即應回歸其固有意

義。然而，在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仍採「消極破綻主義」，於但書限制有

責配偶請求離婚的情況下（112年憲判字第 4號以後：限制唯一有責配偶離婚），

若是對本款惡疾採取「任何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者」的寬鬆見解，似可為有

責配偶的離婚請求另闢蹊徑，更能貫徹破綻主義。 

 因此本文認為，在現行民法第 1052條 2項但書仍以「歸責性」限制有責配

偶的離婚請求下，基於貫徹破綻主義精神的立場、使喪失婚姻目的之婚姻能夠儘

早解消，對於本款事由的「惡疾」解釋上應更為寬鬆，任何構成夫妻共同生活障

礙的疾病皆屬之。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搜得判決中，共 17件判決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

款事由，其中 11件准許本款事由，6件駁回本款事由。 

 對於本款「不治」的認定，似與被告的患病時間長短沒有明顯關聯，法院可

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鑑定報告中的判斷，亦可能是綜合所有資料後自

行做出判斷。另外，有判決認為當被告疾病有回復部分表示能力、意思能力的可

能，即不該當本款的「不治」；對此本文認為，法院仍應綜合考量被告疾病的可

能回復程度、預期回復期間長短，方能做出判斷。 

 至於對本款「惡疾」的認定，目前實務上有兩種不同見解，多數法院係採「任



doi:10.6342/NTU202401027

 108 

何足以危及婚姻關係維繫，已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即屬之」的寬鬆見解；少

數法院則採「限於傳染性極強或常人所厭惡」的限縮見解。採前者見解的判決，

全部以本款事由准許離婚，而採後者見解的判決，則全部駁回本款事由，或可以

說，在法院審理本款事由時，對本款惡疾採取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係影響本款

事由成立與否的主要因素。然而，法院在什麼情況下會對本款「惡疾」採取寬鬆

見解或限縮見解、受到什麼因素影響，由於法院並未在判決理由中表明，本文無

法透過判決內文的分析得到明確答案。 

 最後，對本款「惡疾」的解釋，應採取何種見解，本文認為在現行民法第 1052

條 2項但書仍以「歸責性」限制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下，基於貫徹破綻主義精神

的立場，對於本款事由的「惡疾」解釋上應更為寬鬆，任何構成夫妻共同生活障

礙的疾病皆屬之，如此似可為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另闢蹊徑。 

 

 第三項 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之解釋適用 

 經過上述兩個離婚事由的討論，本節最後進入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

第 8款的解釋適用討論，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原告有主張本款事由者共 20件，

然法院有實質審理本款事由的判決僅 9件，其中 6件准許本款事由174、3件駁回

本款事由175。本款與上述第 1 項第 7 款事由相同，屬於破綻主義下的「具體/列

舉」離婚事由，其構成要件可分為「重大」、「不治」與「精神病」三個部分。

本文以下的分析亦將從這三個要件的解釋適用出發。 

 在駁回本款事由的 3件判決中，有 2件是認為被告精神病非屬「重大不治」

而駁回，剩下 1件才是以被告疾病非屬「精神病」駁回，可見「重大」、「不治」

 
1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第 537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第 119號判
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346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433 號
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19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57號
判決。 
17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
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53號判決。其中 2件是駁回離婚，1件是另以第 2項事
由准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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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要件的判斷，是影響法院准駁本款事由的主要因素，故以下先討論法院對這

兩個要件的認定。 

 

  第一款 「重大」與「不治」之認定 

首先，就「重大」此一要件，從文義上來看，似乎有兩種不同解釋方式：一

是用以修飾「不治」，二是用以修飾「精神病」。若採取第一種解釋方式，則本

款的重大性要求係針對精神病的治癒可能性而言，而鑑於學說和實務皆認為第 7

款事由的「不治」應作寬鬆解釋、不限於絕對不能治癒的情形，則本款事由既對

精神病的治癒可能性有更嚴格的要求，似乎應限定於被告的精神病「絕對不能治

癒」的情形，始可該當本款事由；而若採取第二種解釋方式，本款的重大性要求

便是針對精神病本身而言，意即被告精神病對於婚姻共同生活的影響程度必須達

到重大，始可該當本款事由，而不限於精神病絕對不能治癒的情形。 

 對此要件的解釋，學說上皆採取上述第二種解釋方式，即「重大」係用以修

飾「精神病」，故應指該精神病對於婚姻共同生活「已至不能忍受之程度」176。

本文認為如此解釋方式應可贊同，蓋從本款的立法目的觀之，係為使因一方精神

病導致「精神上共同生活喪失」的夫妻得以解消婚姻177，則是否該當本款事由的

判斷重點，應在於「精神病對夫妻共同生活的影響」，而非該精神病是否達到完

全不能治癒的程度。 

 其次，就「不治」此一要件，解釋上同上述第 7款事由，不以被告精神病「絕

對不能治癒」為必要，只要該精神病「不能在醫學上可預見之期間內期待其治癒」

即屬之。而在實際認定上，「不治」的判斷是否與被告患病時間長短有關？經過

本文檢視，在肯認被告精神病達不治程度、准許本款事由的 6件判決中，有 2件

被告係患病一年以內、2件患病五年以內；而在否認被告精神病達不治程度、駁

 
176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前揭註 18，頁 189；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91。 
177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前揭註 18，頁 189；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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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本款事由的 2件判決中，則有 1件被告患病十年以上，反較多數准許本款事由

的被告患病時間來得長，可見被告患病時間長短，似乎與本款事由的「不治」判

斷沒有絕對關聯（剩餘 1件未審理此要件的判決，係否認被告疾病構成本款「精

神病」，逕行駁回本款）。 

 而在實際操作上，法院是如何認定被告的精神病達到「重大」且「不治」的

程度？經過本文檢視發現，與上述法院審理第 7 款事由時相似，對於這兩個要

件，法院可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精神鑑定報告中的判斷，亦可能是綜

合所有事證後自行做出判斷。 

 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鑑定報告判斷者，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

婚字第 57 號判決。本件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法院函詢醫院其精神病是否達到

「重大不治」程度，醫院回覆以：「病人（指被告）為慢性情感型精神分裂症患

者…… 雖然一般生活自我照顧功能仍能自理，也未再有明顯干擾行為，但其社

會功能已經受其精神症狀而有嚴重影響，其精神疾病亦屬重大疾病範疇…… 如

果以勞工保險殘廢診斷標準來評估，蔡姓病人目前也已屬治療一年以上診斷為永

久不能復原（即症狀尚未痊癒）的程度，已經符合殘廢診斷標準。如果再輔以刑

法第 10 條第 4 項第 6 款的概念（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

害），蔡姓病人目前因嚴重精神病導致其機能減損（主要是職業功能及人際關係

為主），及加上治療困難（難治型精神分裂症）的角度說明，或可認定蔡姓病人

目前已屬重大不治（難治）之精神病。」法院因此依照醫院函文，認定被告有重

大不治之精神病，進而准許離婚。 

 更有判決直接以被告仍受「監護宣告」，逕行認定被告精神病屬於重大不治。

如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第 119號判決，被告因一氧化碳中毒、腦部缺

氧造成腦傷，喪失意思能力，因此在訴訟開始前即受監護宣告，而訴訟開始後，

被告代理人請求法院再次對被告做精神鑑定，法院卻表示：「被告訴訟代理人雖

辯稱被告狀況已有好轉，請求鑑定云云，然被告業經鑑定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

示與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而受監護宣告之情，已如前述，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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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狀況確有好轉，應聲請撤銷監護宣告方為正途，而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

並無被告之撤銷監護宣告案件繫屬於本院之情，有索引卡查詢資料附卷可查，是

被告此部分證據調查聲請難認有何必要，先予敘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主張被告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據以請求判決離婚，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本文認為，如同學者所指出，被告是否受監護宣告，與他方的離婚請求並無

直接關聯，蓋監護宣告制度是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與交易安全，而本款規

定係基於婚姻目的主義（即破綻主義）之立場而設，兩者的立法目的不同178；因

此對於被告受監護宣告的事實，法院固然可以引為參考，仍不宜逕以該事實斷定

被告精神病屬於重大不治，而宜再調查、參酌其他事證（如訊問被告，或傳喚其

親友、子女作證），蓋被告受監護宣告時所做的精神鑑定，也僅是判斷被告當時

的身心狀況，不能排除被告後續有身心狀況改善的可能。 

 至於由法院綜合所有資料後，自行做出判斷者，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

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本件被告是罹患思覺失調症，法院亦函詢醫院其精神病是

否達到「重大不治」程度，醫院回覆以：「依主治醫師意見，病患因罹患思覺失

調症（所謂精神分裂症），於 93年 1月 12日在本院精神科就診，接受藥物治療

迄今，並因病發症狀干擾，先後於 104年 2月 2日至 2月 17日及 104年 4月 11

日至 5月 17日至本院住院治療，該疾病在精神科屬重大不能治癒之疾病。病患

雖罹患該疾病，但病情穩定時可處理居家事務，按理應可繼續維持夫妻之共同生

活，但發病時則會導致行為功能退化，影響其婚姻生活。」 

 然本件法院佐以病歷記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現後，並未採納醫院函文的意

見，而認為：「佐以前揭出院病歷摘要載明：『被告 96年 3月經診斷為思覺失

調症後，經用藥後，症狀平穩，在家人監督下可配合服藥，因有殘餘症狀，仍有

自語，功能下降，故未再工作，而多在家幫忙家事……』等語，復依本院觀察被

 
178 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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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 107年 5月 2日親自到庭，對於法官詢問相關問題均可切提回答，且開庭期

間並無異於常人行為，可知被告在正常服藥，病情穩定狀況下仍可繼續維持正常

夫妻生活。從而，振興醫院回函所謂『該疾病在精神科屬重大不能治癒之疾病』，

與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所指『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法律用語，顯然有

別，一則指"不能治癒"疾病，至多為難治層次，一則為現代醫學在可預見期間無

期待治癒可能，被告歷經住院及服藥治療後，病情雖偶有起伏，尚非不能治療，

其情狀顯與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重大不治』要件不符，原告以此事由

訴請判決離婚，難謂有據。」法院因此認定被告精神病並非重大不治，進而駁回

離婚。 

 本文認為，法院本於法律專業者的角度，本不應拘泥於醫院函文的用語，而

應綜合一切事證，判斷被告疾病是否該當民法第 1052 條各項或各款離婚事由，

上開新北地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不直接依循醫院函文的判斷，而是使被

告到庭應訊、由法官親見親聞被告病況的作法，原則上可資贊同。然而，這種作

法亦有其限制，蓋如本件被告情形，依醫院函文所述，其病情穩定時可處理居家

事務，但發病時則會導致行為功能退化，則被告的精神病症狀是否發作，似帶有

某種程度上的偶然性。 

 換言之，被告到庭時若是處於病情穩定狀態，法院可能認定其精神病非重大

不治，而被告到庭時若是處於病發狀態，法院即可能認定其精神病為重大不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法院的判斷似乎取決於被告的精神病是否於到庭時發病，取決

於一定的偶然性。故本文認為，「訊問本人」不宜作為法院判斷被告精神狀況的

唯一方式，仍應綜合鑑定報告、診斷證明書、過往病歷等資料作判斷，更可傳喚

被告親友或子女作證，以了解被告日常精神狀態，避免因爲被告一時的發病/不

發病，過度影響法院判斷。 

  



doi:10.6342/NTU202401027

 113 

  第二款 「精神病」之認定 

 最後，就「精神病」此一要件，學說有援引過去司法院解釋者，認為係包含

「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及因酒精、麻醉藥等所引起之中毒精神病等喪失正常精神

作用之一切精神病」179。然撇除前段文字所例示的疾病類型，此處後段所指的「精

神病」範圍為何，仍有未明。依精神衛生法第 3條規定，精神疾病係指「思考、

情緒、知覺、認知、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

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而「精神病」僅是「精神疾病」中的一個子類

型，精神衛生法對其範圍並未定義180，依目前行政機關的見解，係由醫療機構進

行個案認定181。本款離婚事由中的「精神病」，是否即等同於精神衛生法第 3條

之「精神病」，並不明確。 

對此本文認為，兩者尚不宜等同視之，蓋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條文

中的「精神病」一詞，係於民法親屬編於 1930年 12月 26日制定時即存在，而

精神衛生法則是於 1990年 12月 7日始制定，則於民法親屬編制定時，是否存在

「精神病」、「精神疾病」兩種概念的分野，令人存疑。而本款的立法目的，既

是為使因一方精神病導致「精神上共同生活喪失」的夫妻得以解消婚姻，則配偶

一方所患疾病是否屬於本款事由的精神病，判斷重點應當在於該疾病是否影響夫

妻「精神上的共同生活」，至於該疾病是否屬於精神衛生法概念下較為狹義的「精

神病」，應非所問，如此解釋亦較能貫徹破綻主義之精神。 

另有學說援引 1991年之修正前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認

為本款精神病係包含「器質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病、情感性精神病、妄想病、其

他非器質性精神病及源於兒童期之精神病性疾病」182。然精神衛生法定義下的精

 
179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前揭註 18，頁 189；內容係援引司法院院字第 1355號解
釋。 
180 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2項：「前項第一款精神疾病之範圍如下：一、精神病。二、精神官能
症。三、物質使用障礙症。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 
181 參見行政院衛生署 98年 6月 9日衛署醫字第 0980015335號函、考試院銓敘部 98年 11月 13
日部法二字第 0983125785號函。 
182 林秀雄（2013），前揭註 120，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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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不必然等同於本款之精神病，已如上述，更何況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已於

2009年修正，刪除對母法「精神病」的定義183，可見目前對於精神衛生法定義下

的「精神病」，行政機關係不再以一般性的法規予以定義，而是委諸醫療機構依

各該臨床診斷準則，進行個案認定，故此學說見解似亦有修正的必要。 

 本文認為，對於本款「精神病」的解釋，若從本款的立法目的、破綻主義的

精神出發，應採取較為廣義的解釋，並可參考精神衛生法對「精神疾病」的定義，

如此，本款精神病應指「任何使一方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及其他精神

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並有礙夫妻精神上共同生活的疾

病」。而法院在進行判斷時，固應優先參考醫療機構出具的意見，然若沒有醫療

機構的明確意見，或其出具的意見顯然不符合本款的立法精神時，法院仍宜參照

上述較廣義的定義，自行判斷被告疾病是否屬於本款之「精神病」。 

 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對於「精神病」的判斷原則上是依循醫療機構的意見，

而若無醫療機構出具意見，法院可能採取較為狹義的精神病概念。例如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原告主張被告因車禍腦傷，呈現植物人狀

態，但未提出任何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法院即認為被告所患疾病「顯與民

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所稱之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有間」，而駁回本款事由。 

 對此本文認為，被告若確實因腦傷呈現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意思的植物人狀

態，在思考、認知、行為等能力上已有表現異常，致生活功能發生障礙，並足以

對夫妻精神上共同生活造成妨礙，似可該當本文對於本款「精神病」的定義，法

院似可進一步檢視該疾病是否該當「重大」且「不治」的要件。 

  

 
183 刪除理由參見行政院衛生署 98年 6月 9日衛署醫字第 0980015335號函：「精神病及精神官
能症涉及臨床診斷準則不同，其涵蓋之疾病名稱及範圍亦有所不同，又配合精神醫學概念之演化

及精神病之範疇認定尚有可能涉及影響人民考試、就業或其他相關之權利義務等，爰本年 1 月
19日修正刪除原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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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共 9件判決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事由，其中 6件准許本款事由，3件駁回本款事由。 

 對於本款「重大」、「不治」兩個要件的認定，係影響法院准駁本款事由的

主要因素，對此法院可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精神鑑定報告中的判斷，

亦可能是綜合所有事證後自行做出判斷，而亦有法院直接以被告仍受「監護宣告」

認定被告精神病屬於重大不治。本文認為，對於被告受監護宣告的事實，法院固

然可以引為參考，仍不宜逕以該事實斷定被告精神病屬於重大不治，而宜再調查、

參考其他事證；而對於法院使被告到庭應訊、親見親聞被告病況的作法，本文原

則上贊同，但法院仍應綜合鑑定報告、診斷證明書、過往病歷等資料，更可傳喚

被告親友或子女作證，以了解被告日常精神狀態，避免偶然性因素過度影響其判

斷。 

 至於對本款「精神病」的認定，法院主要是依循醫療機構的意見（函文、診

斷證明或精神鑑定報告）做認定。對此本文認為，基於其立法目的，本款的「精

神病」不應限於精神衛生法下的狹義精神病，而應解為「任何使一方思考、情緒、

知覺、認知、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並

有礙夫妻精神上共同生活的疾病」；法院在判斷被告疾病是否該當本款精神病時，

固應優先參考醫療機構出具的意見，然若沒有醫療機構的明確意見，或其出具的

意見顯然不符合本款的立法精神時，法院仍宜參照上述較廣義的定義自行判斷。 

 在這樣的理解下，即便對同條第 1項第 7款的「惡疾」採取限縮見解，而被

告疾病非傳染性極強或常人所厭惡，如果其疾病符合上述對本款「精神病」的定

義，原告仍可請求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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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法適用問題 

 經過上述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第 2項的解釋適用討論，

可以知道在現行法下，「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法院

會如何解釋上述事由的構成要件、以什麼理由作成判決。然而，誠如本文第二章

所述，裁判離婚制度發展至今，朝向「積極破綻主義」發展已是國際趨勢，則目

前實務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解釋適用，是否能妥善保障雙方當事人權益？

以及實務對於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的解釋適用，和對不同事由間互動關係

的理解，是否有助於請求離婚的當事人脫離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皆有

疑問。故本節將討論現行法適用下可能產生的問題，並提出現行法條適用建議，

以回應「現行實務運作是否有不足之處」、「實務運作有何可行的修正方向」兩

個研究主題。 

 由於本文搜得判決中，絕大多數係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因此本

項論述亦是以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可能產生的問題為主軸，並兼論其與同

條第 1項第 7款、第 1項第 8款事由的互動關係問題。 

 

 第一項 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之適用問題 

 即便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成以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事由仍屬「消極破綻主義」的立法，已如前述。如此立法設計的弊端，歷來學者

已有諸多討論，除了不符世界潮流（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更忽視我國社會

變遷，可能使破綻主義失焦、被架空，以及在訴訟程序中侵害雙方當事人隱私。 

 首先，就本項但書「忽視我國社會變遷」的批評而言，學者認為破裂的婚姻

雖已無法達成婚姻原本目的（在精神或物質上互相協助、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並

讓雙方人格得以實現發展），但早年我國社會受家團主義影響，較注重婚姻的人

倫秩序面向，並考慮到離婚容易對婦女造成名譽、經濟上的不良影響，故出於保

護婦女的婚姻權，不許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然而經歷社會變遷，當今我國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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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婚姻的價值觀，已漸漸從過去的家團主義，大量注入個人主義色彩，並且更加

落實男女平權，使得「依附家庭以保障個人權利」的主張漸失正當性，徒存形式

的婚姻不再值得以法律加以保護；正如釋字第 791號解釋所宣示的，婚姻承載的

社會功能已漸趨相對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離婚法治亦應與時俱進，應更加貫徹

破綻主義的精神，使已經產生破綻的婚姻能夠順利解消184。 

 其次，就本項但書恐「使破綻主義失焦、被架空」的批評而言，學者認為在

本項但書的立法設計下，訴訟雙方的攻防重點必將置於「原告是否有責」，而非

「婚姻是否破裂」上，蓋即便婚姻破裂，只要原告有責即無法離婚，故決斷性因

素仍在「原告是否有責」上，使本應以「婚姻是否破裂」為討論焦點的破綻主義

因此失焦185。在本文搜得判決中，駁回離婚的判決實質上皆是以「原告的有責程

度大於被告」為由駁回離婚，而形式上認定婚姻不存在破綻的 2件判決，亦在判

斷婚姻破綻存否時，討論離婚的歸責性，而非討論基礎事實是否使婚姻難以維持

（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第四部分）。可見多數審理本項事由的判決，主

要爭執點都在歸責性的認定，而非婚姻破綻的有無，上開學者的批評有其見地。 

 再者，就本項但書恐「侵害當事人隱私」的批評而言，學者認為本項但書兼

具破綻主義與有責主義之缺點，一方面法官為認定婚姻破綻的存否、何方較可歸

責，需深入了解當事人的個性、隱私，另一方面原告只要證明被告有責程度與自

己相同，依舊實務見解即可不受本項但書限制，則雙方當事人的隱私必定會在訴

訟過程中遭受侵害186。而即便採取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僅限制「唯一有責配偶」

請求離婚的見解（即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所採的見解），原告為證明自己並

非「唯一有責配偶」，必定會盡全力舉證被告的有責性，而被告為求適用本項但

書規定，亦會盡全力指控原告有責，如此雙方仍然會互相揭露婚姻存續期間的種

種行為或生活事實，仍無法保障雙方隱私187。 

 
184 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16。 
185 呂麗慧（2022），〈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呂麗慧專家諮詢意見書〉，頁 13。 
186 林秀雄（1986），前揭註 11，頁 86。 
187 呂麗慧（2022），前揭註 185，頁 14；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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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學者的批評，如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所述，對於第 1052 條第

2項但書「歸責性」的認定和表述方式，至少就「被告疾病」此一因素而言，法

院似乎沒有一致的標準。易言之，在被告疾病非因被告行為所致的前提下，法院

可能認定「原告的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亦可能認定「原告的歸責性大於被

告」；而即便法院認定「原告的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其對歸責性的表述方

式亦各自為政，可能採取被告疾病「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於原告」或「不

可歸責於雙方」等表述方式。本文認為，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的判斷若沒有一致

標準，恐影響法安定性、使人民難以預測裁判結果，而對歸責性的表述方式若各

自為政、恣意認定破綻「可歸責於被告」，在現行民法第 1057 條仍要求「請求

權人無過失」下，亦可能害及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權。 

 另外，經過本文閱讀判決後發現，如同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所

指出的，在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適用下，即便將該項但書解釋為僅

限制「唯一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不論婚姻破綻的發生距離起訴已經多長時間、

或已經持續多長時間，一律禁止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的規定，在個案仍可能產

生「顯然過苛情事」。 

 詳言之，從婚姻的本質和目的觀之，已經破裂的婚姻似非值得法律保護的利

益狀態188，若只因婚姻破綻的發生係完全可歸責於原告，便永遠不許原告請求離

婚，恐使原告永久困在徒具形式的婚姻中，形同強迫其餘生繼續面對已經破裂的

婚姻關係，對原告顯有過苛，亦與身分法「事實先行性」的特徵不合189。這在雙

方分居達一定期間以上，或原告已另組家庭的情形，問題尤其顯然，以下試舉 3

件判決為例： 

 

 
188 憲法法庭 112年度憲判字第 4號判決亦承認，由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內容可知，立
法者所欲維護之婚姻存續，應為「和諧」之婚姻關係。（參見該判決理由第 39段） 
189 身分法具有「事實先行性」（或稱「事實先在性」）的特徵，亦即當身分關係已存在，法律
才予以規範，而非先有法律才成立身分關係。參見呂麗慧（2011），前揭註 125，頁 203；戴炎
輝、戴東雄、戴瑀如（2014），前揭註 18，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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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 

本件判決的原告主張被告因車禍成為植物人，原告因此照顧被告近 8 年時

間，在這段期間中，原告需同時扶養 2名幼子，只得靠家庭代工貼補家用，長年

身心狀態俱疲，身體健康狀態亦瀕臨崩潰，其後雙方分居 20 餘年，分居後原告

亦僅能靠一己之力扶養子女至成年，因此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而法院審理後認

為，雙方分居係因原告主動將被告送回夫家所致，因此認定「雙方分居」係可歸

責於原告的婚姻破綻，進而駁回原告的離婚請求。 

雖然本文認為，本件原告可能有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一

項第二款第五部分），但即便認為原告違反同居義務、對婚姻破綻的發生可以歸

責，基於上述原因，亦不宜永遠禁止原告請求離婚。尤其是本件雙方分居已達 20

年以上，則在雙方分居已久、達到一定期間的情形，似可認繼續禁止離婚對原告

有過苛情事，而在立法論上應有准許原告離婚的可能。 

 

（二）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33號判決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車禍後一側肢體無法動彈，智力退化、說話不清楚，須人

全天候照顧，然原告無力照顧，適逢被告之母表示願接手照顧，原告遂將被告送

回印尼療養，至今分居已十餘年，期間少有聯絡，故起訴請求離婚。法院審理後

認為，雙方雖已分居 11 年，但原告於分居期間不曾打電話給被告，亦不清楚被

告的住處，顯然對被告的生活情形未曾關切，更無任何接被告回臺灣、共營家庭

生活之計畫，反觀被告尚有打電話與原告聯絡，故即便「雙方分居」構成婚姻破

綻，亦是原告責任程度較大，因此駁回離婚。 

本件法院是否認為原告是唯一有責方，尚無法從判決理由得知（從判決文意

觀之，原告亦可能只是「歸責性較高的一方」），但即便認為破綻發生完全應由

原告負責，基於上述原因，亦不宜永遠禁止原告請求離婚。尤其像是本件屬於跨

國婚姻，夫妻於一方患病後又分居於不同國家，更難期待無責的一方會跨海來台、

請求解消婚姻，故若不允許原告在分居一定期間後請求離婚，無異於使原告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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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婚姻的空殼中。 

 

（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229號判決 

本件被告係罹患急性瀰漫性腦炎、呈植物人狀態，有受監護宣告，原告居家

照顧被告逾 8年，後將被告送往安養中心照護，雙方分居 1年有餘，因感到身心

俱疲，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法院審理後認為，原告之所以提起離婚訴訟，實乃

因原告與照護被告之外籍看護產生情愫，並與該外籍看護外遇生子，方將被告送

至安養中心、導致雙方分居，故「雙方分居」係可歸責於原告的婚姻破綻，進而

駁回原告的離婚請求。 

本件雙方雖僅分居 1年，但屬於原告外遇生子的情形，本文認為有值得討論

之處。簡言之，在原告已實際與他人另組家庭的情形，若永遠不許其主動解消原

本婚姻，不但使原告永久困在舊婚姻的牢籠，更使新家庭的配偶、子女連帶受影

響。這在本件情形尤其顯然，蓋原告係與外籍看護外遇生子，若該外籍看護喪失

居留原因，又無法取得正式的配偶身分，恐無法繼續申請居留190，而有使子女與

生母分隔兩地的可能，對新家庭配偶、子女的影響可謂巨大，故似宜在雙方分居

達一定期間，或外遇事實發生後達一定期間下，准許原告請求離婚。 

 

 最後，除了上述問題，本項但書只以原告「歸責性」限制原告的離婚請求，

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以後，原告「非」唯一有責配偶、可以請求

離婚的情形，似乎忽略了「被告離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的問題。學者指出，有

支持「折衷破綻主義191」的論者主張，在離婚給付的相關制度尚未完備下，於准

否離婚層次，應考量離婚是否對被告有精神上或經濟上的過苛情事（即增設如德

國法的「苛刻條款」），有則應駁回離婚，尤其是以「精神病」等原因請求離婚

 
190 外籍人士可申請我國居留的原因，參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條規定，其中第 1項第 10款事
由限於「曾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而對我國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者，

不包括「未婚而與我國國民生育子女」者。 
191 即調和積極破綻主義、消極破綻主義後，所生的折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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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告若能提出對他方配偶離婚後妥善處置的具體方法，較有可能准許其離婚

請求192。 

 本文對此亦表贊同，蓋如上一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部分「表四」所示，在本

文搜得判決中，有些判決會以「有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作為認定婚姻破

綻存在的理由，於准否離婚層次考量「被告離婚後生活」，超脫民法第 1052 條

第 2項但書射程範圍193，顯示亦有實務判決注意到，現行法可能忽略對「被告離

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此一問題的考慮。 

 舉例而言，若原告係無責配偶，單純以「被告疾病」此一原則上不可歸責於

雙方的事由請求離婚，而被告現處於失能或接近失能的狀態（不一定有聲請監護

或輔助宣告），除了原告又無其他親屬可供照顧（沒有下一順位的扶養義務人），

若法院准許離婚、使原告不再負有同居和扶養義務，可能使被告即刻陷入無人照

護的狀態，此時離婚對被告而言，即可能有例外的過苛情形。然現行法下的本項

但書卻無法阻止原告請求離婚，顯然對被告的保障不足。 

 

 第二項 各離婚事由間之互動關係 

 對於上述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可能使原告永久困

在徒具形式的婚姻中的批評，在現行法下，其實並非沒有其他途徑供原告解消婚

姻。撇除協議離婚或和解、調解離婚不談，單就裁判離婚而言，在「被告疾病相

關因素」作為離婚事由的情形，原告其實還有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的具體離婚事由可以主張。 

 雖然有學者指出，民法第 1052條在增設第 2項的抽象離婚事由後，既可涵

蓋第 1項各款具體的離婚原因，立法設計上可考慮刪除不具實用性的離婚原因，

 
192 呂麗慧（2011），前揭註 125，頁 207。 
193 另外亦有判決以「附帶一論」的方式，表示原告若願意於離婚後繼續負擔被告的照護費用，
有利於法院作成准許離婚的判決。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98號判決：「原告已
長期負擔被告療養費用，並允諾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仍持續負擔被告安養院費用，此一作為適可彌

補被告因婚姻關係消滅致受原告扶養之權利消滅之缺憾，並足以確保被告日後之生活穩定無虞，

而不致予人有見難不顧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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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每年發生之件數極少，將之列為獨立的離婚原因

並無多大意義194。但本文認為，在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尚未刪除「歸責性」

限制的前提下，若依循本文對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解釋論，似可賦

予這兩款事由「新生命」，作為貫徹破綻主義、使原告得以請求離婚的另一個途

徑。 

 詳言之，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以後，若原告是唯一有責配偶

（例如原告無故拒絕同居而可以歸責，且被告只有「罹患疾病」此一不可歸責於

雙方的事由存在），仍可能無法依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請求離婚；而此時若依

循本文對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解釋論，主張該兩款事由反倒有

可能使原告順利解消婚姻。 

 如同本文在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項所説明，爲貫徹破綻主義的精神，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7 款的「惡疾」應做寬鬆解釋，只要任何足以危及婚姻關係維

繫、構成夫妻共同生活障礙的疾病即屬之；而 1052條第 1項第 8款的「精神病」

亦應從寬解釋，只要是任何使夫妻一方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及其他精

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並有礙夫妻精神上共同生活的

疾病即屬之。如此，在對這兩款事由的寬鬆解釋下，任何足以使夫妻共同生活難

以維繫的疾病，若不能在醫學上可預見之期間內期待其治癒，原告即有請求離婚

的權利，將大幅增加原告解消婚姻的可能。 

 然而，目前實務見解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的「惡疾」，有採取

限於傳染性極強或常人厭惡的限縮見解者，而對第 1項第 8款的「精神病」，亦

有採取較為狹義的概念者，使得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恐較第

2項事由更難成立。也因爲法院對這兩款事由的要件，有嚴格認定的可能，可能

因此使原告較少主張這兩款事由（本文搜得判決中，有主張第 1項第 7款事由者

 
194 林秀雄（2017），〈我國離婚制度之變遷與發展〉，收於陳公棋炎先生九十晉五冥壽紀念文
集編輯小組主編，《家族法新課題：陳公棋炎先生九十晉五冥壽紀念文集》，初版，頁 196-197，
台北：元照。 



doi:10.6342/NTU202401027

 123 

僅 46件，而有主張第 1項第 8款事由者僅 20件）。 

 其實若對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要件從寬認定，在原告欲

以被告疾病請求離婚的情形，同時主張第 2 項事由和第 1 項第 7 款、第 8 款事

由，對其將最為有利。換言之，即便原告被法院認定是「唯一有責配偶」而不能

依第 2項事由請求離婚，仍有依該兩款事由請求離婚的可能；反過來說，如果被

告疾病被法院認定尚有回復可能、非屬該兩款事由之「不治」，原告亦仍有依第

2項事由請求離婚的可能。 

 但本文發現，在現行實務下，如果原告確實作如此主張，反倒可能陷入更不

利的境地。詳言之，過去實務對於「當事人以同一事實，以民法第 1052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和第 2項事由訴請離婚，法院如認第 1項各款事由不成立時，能否再

以第 2項事由判准離婚？」曾有爭議，有認為第 1052條第 2項的法條文字既以

「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為限，若同一事實遭法院認定不成立第 1項各款事由，

自然沒有再成立第 2項事由的可能195。 

 最高法院 86年度第 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對此問題採取肯定見解196，認為

即便同一事實被法院認定不構成第 1052條 1項各款事由，仍可成立同條第 2項

事由，似已解決此爭議。但有論者指出，在上開最高法院決議後，仍有下級審法

院採取過去實務的否定見解，認為當原告主張第 1052條第 1項各款不成立，同

一事實即不能再成立第 2項事由，因此也毋庸再審理第 2項事由197。本文在閱讀

判決的過程中，亦發現似乎仍有判決採取過去實務的否定見解，在原告同時主張

「被告疾病」構成第 1項第 7款或第 8款事由，和第 2項事由時，對第 1項兩款

事由的「惡疾」、「精神病」等要件採取嚴格認定並駁回之，而在審理第 2項事

 
195 參見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85年度台上字第 143號判決。 
196 最高法院 86年度第 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民法親屬編於民國 74年修正後，於第 1052條增
列第 2項離婚事由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是夫妻間發生足
使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者，雖不符合該條第 1項所列各款情形，亦無不准依該法條第 2項訴
請離婚之理。」 
197 蔡祁芳（2020），前揭註 37，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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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就不再討論「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198。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原告同時主張第 1項兩款事由和第 2項事由，法院不但

可能對第 1項兩款事由的要件作嚴格認定，更可能在駁回第 1項兩款事由後，不

再以「被告疾病」此一事實審理第 2項事由，使原告的離婚請求反倒可能更難成

立，有違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的立法

意旨。 

 

 第三項 小結 

 綜上所述，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以「歸責性」作為限制原告離婚請求

的標準，不但不符世界潮流、忽視我國社會變遷，亦可能使破綻主義失焦、被架

空，並在訴訟程序中侵害雙方當事人隱私，更忽略被告離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的

問題。本文亦發現，至少就「被告疾病」此一因素，法院對其歸責性的認定、表

述方式沒有一致標準，恐使人民難以預測裁判結果、害及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

求權；而若不允許原告在婚姻破綻發生/持續一定期間以後請求離婚，恐使其永

久困在徒具形式的婚姻中，亦可能對原告有過苛情事。 

 另外，在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尚未刪除「歸責性」限制的前提下，若

依循本文對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解釋論，對這兩款事由的要件從寬

解釋，似可賦予這兩款事由「新生命」，作為貫徹破綻主義、使原告得以請求離

婚的另一個途徑。然而，實務上仍有判決似採取「同一事實須以不成立第 1052

條第 1項各款事由為限，始能成立同條第 2項事由」的老舊見解，並對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採嚴格解釋，使原告在同時主張第 1項兩款事由和第 2項事由

的情形，反倒可能更不容易解消婚姻，實有違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立法意旨。 

 
198 參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36
號判決；須特別說明的是，後者的二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家上字第 64號判決），在
認定被告疾病不成立第 1 項第 7 款事由後，於後續審理第 2 項事由時，仍有討論被告疾病是否
構成婚姻破綻（結論認定被告疾病不構成破綻），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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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在現行法下，對於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應就其

「惡疾」、「精神病」等要件從寬解釋，並且即便被告疾病不該當這兩款事由，

法院仍應討論其疾病是否構成同條第 2項事由，如此方能貫徹破綻主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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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 

 經過上述討論，本文的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節 現行實務運作之觀察與建議 

 本節將先歸納前揭研究成果，簡述「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

離婚事由時，現行實務運作的實態、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本文對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第 1項第 7款、第 8款解釋適用的建議。 

 

 第一項 現行實務運作之觀察 

 首先，就「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法院會傾向於

准許或駁回離婚請求的問題，在本文搜得的 110件判決中，法院准許離婚的判決

占 87.3%（96件），駁回離婚的判決則僅占 12.7%（14件），有近 9成的原告獲

得勝訴判決，比例可謂相當懸殊，可見在此情形，多數法院傾向於准許離婚。 

 而為探討法院傾向於准許離婚的原因，本文從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

第 7款、第 1項第 8款、第 2項的解釋適用出發，討論法院如何解釋各離婚事由

的構成要件、以什麼理由作成判決，其結果歸納如下： 

 

（一）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 

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共 93件判決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係法院

最常審理的離婚事由，其中 80件准許本項事由，13件駁回本項事由。 

在婚姻破綻的判斷上，除了有 2件判決摻雜歸責性的判斷，認定破綻不存在，

其餘 91件判決都遵照最高法院的「客觀一般人標準」，認定雙方婚姻存在破綻。

其中，「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最常用以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兩個理

由。就「被告疾病」而言，若被告疾病對夫妻共同生活造成的阻礙程度高、治癒

可能性低，多數判決似乎傾向以之認定婚姻破綻存在；而就「雙方分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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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雙方確實分居，無論是分居數個月或數年，都有可能被法院認定是構成婚姻

破綻的理由，而沒有一個較為客觀一致的分居期間標準。 

至於對破綻「歸責性」的判斷，實務上未見一個普遍的判斷標準，係由個案

法院進行認定。在准許離婚的 80 件判決，係認定原告對破綻的歸責性小於或等

於被告，其表述方式又以破綻「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於原告」、「不可

歸責於雙方」三者為大宗（合計 69 件），且亦多是以「被告疾病」、「雙方分

居」兩種事實為主要理由。 

以上述兩種事實作為歸責理由、准許離婚的判決，「被告疾病」皆非一方行

為所致、「雙方分居」則有很大部分是因被告居住在醫療機構所致，法院因此以

各種表述方式，認定原告對破綻的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進而准許離婚。另外

本文亦發現，法院針對破綻歸責性的不同表述方式，似各自為政、沒有一致標準，

很大程度取決於個案法院裁量。 

而在駁回離婚的 13 件判決中，多數係以破綻「可歸責於原告」做表述（8

件），部分則是以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做表述（5件）。前者皆以「原告拒

絕同居」為由，認定雙方分居的事實可歸責於原告；後者則多以「被告疾病不可

歸責於被告」為主要理由（皆非因一方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從後者觀之，

「被告疾病」亦可能被法院認定為較可歸責於原告，更顯見在以「被告疾病」作

為歸責理由的情形，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的認定沒有一致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配偶一方患病、另一方欲請求離婚的「法律和道德相衝

突的兩難困境」，少數判決似乎仍受傳統婚姻道德觀念影響。詳言之，有少數判

決在判斷被告疾病是否構成婚姻破綻時，似乎仍優先選擇保護社會對於婚姻的道

德期待，以「夫妻間有相互扶持的義務」為由，認定被告疾病不構成婚姻破綻；

另外有部分判決，雖未直接表明優先保護婚姻的道德期待，但在判斷婚姻破綻的

存否時，會考量「有無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只有在確保被告離婚後可

受妥善照顧的前提下，方准許原告離婚，或可說是為緩和法律與道德間衝突的權

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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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 

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共 17件判決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事由，

其中 11件准許本款事由，6件駁回本款事由。 

對於本款「不治」要件的判斷，實務與學說皆認為，不應限於疾病絕對不能

治癒的情形，只要該疾病「不能在醫學上可預見之期間內期待其治癒」即屬之。

而在實務認定上，經本文研究發現，「不治」的判斷似與被告的患病時間長短沒

有明顯關聯，法院可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鑑定報告中的判斷，亦可能

是由綜合所有資料後自行做出判斷。另外，有判決認為當被告疾病有回復部分表

示能力、意思能力的可能，即不該當本款的「不治」。 

至於對本款「惡疾」的認定，目前實務上有兩種不同見解，多數法院係採「任

何足以危及婚姻關係維繫，已構成夫妻共同生活之障礙即屬之」的寬鬆見解；少

數法院則採「限於傳染性極強或常人所厭惡」的限縮見解。採前者見解的判決，

全部以本款事由准許離婚，而採後者見解的判決，則全部駁回本款事由，因此或

可以說，在法院審理本款事由時，對本款「惡疾」採取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係

影響本款事由成立與否的主要因素。 

然而，法院在什麼情況下會對本款「惡疾」採取寬鬆見解或限縮見解、受到

什麼因素影響，由於法院並未在判決理由中表明，本文無法透過判決內文的分析

得到明確答案。 

 

（三）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 

在本文搜得判決中，共 9件判決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事由，

其中 6件准許本款事由，3件駁回本款事由。 

對於本款「重大」的判斷，實務與學說皆認為，係指該精神病對於婚姻共同

生活「已至不能忍受之程度」，而對於本款「不治」的判斷則與同項第 7款相同。

對於這兩個要件，經本文研究發現，係影響法院准駁本款事由的主要因素，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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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可能是直接依循醫療院所的函文或精神鑑定報告中的判斷，亦可能是綜合所有

事證後自行做出判斷，亦有法院直接以被告仍受「監護宣告」認定被告精神病屬

於重大不治。 

至於對本款「精神病」，實務判決主要是依循醫療機構的意見（函文、診斷

證明或精神鑑定報告）做認定。 

 

 整體而言，在「被告疾病相關因素」成為法院審理的離婚事由時，多數判決

係准許離婚（96 件），其中多數判決又僅審理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事由（84

件），而「被告疾病」、「雙方分居」是法院最常用以認定婚姻破綻存在的兩個

理由。由於被告疾病大多非因一方行為所致、雙方分居則有很大部分是因被告居

住在醫療機構所致，法院因此以各種表述方式，認定原告對破綻的歸責性小於或

等於被告，進而准許離婚。 

 至於駁回離婚的判決（14件），大多亦僅審理第 2項事由（9件），少數兼

有審理第 1 項第 7 款或第 1 項第 8 款事由。其駁回離婚的理由，對於第 2 項事

由，多數係以「原告拒絕同居」認定分居事實可歸責於原告，或認定「被告疾病」

不可歸責於被告，進而斷定原告對破綻的歸責性大於被告；而對於第 1項第 7款、

第 1項第 8款事由，前者的駁回理由，皆是因爲法院對本款「惡疾」定義採取限

縮見解，後者的駁回理由，則多是因法院判斷被告的精神病非屬「重大不治」。 

 

 第二項 現行實務運作之問題 

 本文認為在現行實務運作下，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事由的解釋適用，

恐對當事人權益保障不周，而法院對其與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間互動

關係的理解，亦使請求離婚的當事人難以脫離第 2項但書的「歸責性」限制。 

 詳言之，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以「歸責性」作為限制原告離婚請求的

標準，如學者所言，除了不符合裁判離婚制度朝向「積極破綻主義」發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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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更忽視我國社會變遷，並可能使破綻主義失焦、被架空，以及在訴訟程序

中侵害雙方當事人隱私。 

 另外，除了上述學者曾提出的批評，本文亦發現在現行實務運作下，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至少有以下三點不足： 

 

（一）對「歸責性」的認定、表述方式沒有一致標準 

經本文研究發現，法院判決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歸責性」的認

定和表述方式，至少就「被告疾病」此一因素而言，似乎沒有一致的標準。易言

之，在被告疾病非因被告行為所致的前提下，法院可能認定「原告的歸責性小於

或等於被告」，亦可能認定「原告的歸責性大於被告」；而即便法院認定「原告

的歸責性小於或等於被告」，其對歸責性的表述方式亦各自為政，可能採取被告

疾病「可歸責於被告」、「不可歸責於原告」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等表述方式。 

本文認為，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的判斷若沒有一致標準，恐影響法安定性、

使人民難以預測裁判結果，而對歸責性的表述方式若各自為政、恣意認定破綻「可

歸責於被告」，在現行民法第 1057 條仍要求「請求權人無過失」下，更可能害

及被告離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權。 

 

（二）對原告可能有過苛情事 

經過本文閱讀判決後發現，如同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所指出

的，在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適用下，即便將該項但書解釋為僅限制

「唯一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不論婚姻破綻的發生距離起訴已經多長時間、或

已經持續多長時間，一律禁止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的規定，在個案仍可能產生

「顯然過苛情事」。 

詳言之，從婚姻的本質和目的觀之，已經破裂的婚姻似非值得法律保護的利

益狀態，若只因婚姻破綻的發生係完全可歸責於原告，便永遠不許原告請求離婚，

恐使原告永久困在徒具形式的婚姻中，形同強迫其餘生繼續面對已經破裂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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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對原告顯有過苛，亦與身分法「事實先行性」的特徵不合。這在雙方分居

達一定期間以上，或原告已另組家庭的情形，問題尤其顯然。 

 

（三）忽略「被告離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的考量 

本文研究亦發現，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似乎忽略了「被告離婚後

是否能維持生活」的問題。舉例而言，若原告為無責配偶，單純以「被告疾病」

此一原則上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請求離婚，而被告現處於失能或接近失能的狀

態（不一定有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除了原告又無其他親屬可供照顧（沒有下

一順位的扶養義務人），若法院准許離婚、使原告不再負有同居和扶養義務，可

能使被告即刻陷入無人照護的狀態，此時離婚對被告而言，即可能有例外的過苛

情形。然而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卻無法阻止上述情形的原告請求離

婚，顯然對陷於疾病的被告保障不足。 

 

 至於現行實務下，法院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

由間互動關係的理解，本文發現仍有判決似採取「同一事實須以不成立第 1052

條第 1項各款事由為限，始能成立同條第 2項事由」的老舊見解，並對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惡疾」、「精神病」等要件採嚴格解釋，使原告在同時主

張第 1 項兩款事由和第 2 項事由的情形，反倒更不容易解消婚姻，有違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立法意旨。 

 

 第三項 現行法條適用建議 

 首先，對於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的解釋適用，本文認為基於破綻主義

精神的貫徹，對於「婚姻破綻」的認定，不宜摻雜歸責性的判斷。而就破綻「歸

責性」的認定和表述方式，對於「被告疾病」這類原則上屬於不可抗力的因素，

基於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的法理基礎，和對被告離婚後贍養費請求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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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確定是因爲被告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所導致，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的

表述方式為宜。進一步來說，如果認定被告疾病的發生不可歸責於雙方，則疾病

衍生因素如「被告因病必須居住在醫療機構」、「被告因病無法負擔家庭經濟」

等，亦應採取「不可歸責於雙方」的表述方式為宜。 

 而對於「雙方分居」的歸責性認定和表述方式，依民法第 1001 條但書，夫

妻若有正當事由仍可拒絕同居，因此在雙方分居的情形，並非一方拒絕同居即可

謂對分居事實的發生可以歸責，仍應視有無不履行同居義務的正當事由存在（如

同居會對原告造成人身危險，或原告無心力繼續照顧被告），法院似應釐清原告

有無拒絕同居的正當事由。另外，在法院認定破綻「不可歸責於被告」的情形，

不宜因此逕認「原告的歸責性較高」並駁回離婚，法院仍應具體論述原告有何可

歸責事由、可因此認定原告是歸責性較高的一方（或是唯一有責方），方可駁回

離婚。 

 其次，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的解釋適用，本文認為在現行民法

第 1052條 2項但書仍以「歸責性」限制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下，基於貫徹破綻

主義精神的立場，對於本款事由的「惡疾」解釋上應更為寬鬆，任何構成夫妻共

同生活障礙的疾病皆屬之，如此似可為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另闢蹊徑。 

 再者，對於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8款的解釋適用，本文認為基於其立法

目的，本款的「精神病」應解為「任何使一方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及

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並有礙夫妻精神上共同

生活的疾病」，法院在判斷被告疾病是否該當本款精神病時，若沒有醫療機構出

具的明確意見，或其意見顯然不符合本款的立法精神時，法院仍宜參照上述較廣

義的定義自行判斷。在這樣的理解下，即便對同條第 1項第 7款的「惡疾」採取

限縮見解，而被告疾病非傳染性極強或常人所厭惡，如果其疾病符合上述對本款

「精神病」的定義，原告仍可請求離婚。 

 最後，在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尚未刪除「歸責性」限制的前提下，若

依循本文對同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解釋論，對這兩款事由的要件從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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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似可賦予這兩款事由「新生命」，作為貫徹破綻主義、使原告得以請求離

婚的另一個途徑，而即便被告疾病不該當這兩款事由，法院仍應討論其疾病是否

構成同條第 2項事由，如此方能貫徹破綻主義的精神。 

 

第二節 未來立法設計建議 

 經過上一節的歸納，本節進一步提出未來的立法設計建議。我國現行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就「歸責性」的限制，存在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無法單從法

條的解釋進行處理，且在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作成後，問題依然存

在。是故，要解決上述問題，唯有從立法設計上作根本修正。 

 為避免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以「歸責性」限制離婚所造成的問題，最

直觀的修法方式即刪除該項但書，改採「積極破綻主義」，即當婚姻發生破綻時，

允許任一方配偶請求離婚。如此，法院在離婚訴訟中考量的重點，將可重新回歸

到「婚姻破綻的有無」，而不會有破綻主義失焦、被架空的問題，亦不會有法院

對於「歸責性」的認定和表述方式不一致的問題，更不會有破綻發生/持續已達一

定期間，原告卻仍然不能請求離婚、對原告顯然過苛的問題。 

 但這樣的修法方式，仍然不能避免訴訟過程中，對雙方當事人可能產生的隱

私權侵害。詳言之，即便刪除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全面落實破綻主義，

法院要准許離婚，仍須考量婚姻是否存在破綻，而對於婚姻破綻的認定，如學者

所言，就「目前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已經廢止」一事，乃客觀的事實關係，法院尚

容易認定，但就「未來夫妻是否已無法期待婚姻生活之恢復」，則取決於夫妻主

觀的意思，法院極難認定199；是故，即便實務係以「客觀一般人標準」認定婚姻

破綻的有無（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為判斷難以維持婚姻的事實是否

已達於「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的程度，法院仍須深

入了解當事人之個性、隱私，以作成判決，仍不免侵害雙方的隱私權200。 

 
199 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6。 
200 林秀雄（2022），前揭註 6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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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即便直接刪除本項但書，只要婚姻產生破綻就允許任一方配偶請求離

婚，亦會忽略「被告離婚後是否能維持生活」的問題。尤其是在本文研究的「被

告疾病相關因素作為離婚事由」情形，被告可能因病喪失生活自理的能力，而需

要他人協助照護，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被告除了原告，沒有其他親屬可提供照護、

沒有下一順位的扶養義務人，法院又直接准許原告的離婚請求，理論上可能使被

告立即陷入無人照護的危險狀態，危及被告的生存權。本文認為在這樣的例外情

形，無論被告疾病是否係被告的行為造成，基於憲法對人民生存權、人性尊嚴的

保障，似可在立法設計上，要求法院優先考量被告的離婚後生活問題，唯有在原

告證明「被告離婚後可繼續維持有尊嚴的生活狀態」的前提下，法院方可准許離

婚。 

 為處理上述問題，本文支持目前學界主流意見，即應刪除現行第 1052 條第

2項但書，並「以分居一定期間作為離婚事由，再輔以苛刻條款作調節」201。詳

言之，針對法院判斷婚姻破綻存否時，須深入考察當事人個性、隱私，以至於侵

害當事人隱私權的問題，若能以「雙方分居達一定期間」作為離婚事由，則在符

合該事實的前提下，法院即可准許離婚，不須再深入考察當事人的隱私，較不會

有侵害人民隱私權的危險。 

 之所以選擇「分居一定期間」作為離婚事由，而不選擇其他客觀事實，除了

上述原因，亦因分居直接體現「夫妻共同生活的喪失」。並且，如本章第二節第

一項所述，在本文搜得判決中，「雙方分居」係法院在判斷婚姻破綻存否時，第

二常用的理由（僅次於被告疾病），也是影響法院對於破綻歸責性認定的主要因

素之一，但對於「分居多長期間」方可構成婚姻破綻，目前實務運作似無一致標

準；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能立法明定「分居一定期間即構成離婚事由」，似可增

加法安定性、裁判結果的預測可能性，更能保障訴訟當事人的權益。 

 
201 近年支持此種修法方式的學者見解，參見呂麗慧（2010），前揭註 13，頁 124-125；林秀雄
（2022），前揭註 67，頁 5；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18-19；鄧學仁（2023），〈限制
有責配偶請求離婚之問題與修法課題〉，《當代法律》，第 19期，頁 11。 



doi:10.6342/NTU202401027

 135 

 而針對離婚可能使被告一時間陷入無人照護的狀態、對被告可能過苛的問題，

若可參考德國法增設「苛刻條款」（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對德國法之介

紹），在離婚對被告可能產生精神上或經濟上的過苛情事時，禁止原告請求離婚，

亦可避免被告因離婚而一時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此時原告若欲解消婚姻，或可提

出對被告離婚後妥善處置的具體方法，證明「被告離婚後可繼續維持有尊嚴的生

活狀態」，以說服法院准許離婚。 

 對於我國法是否應增設「苛刻條款」的問題，其實也和本文研究動機中提及

的「法律和道德相衝突的兩難困境」有關。對於這樣的衝突，如本文第四章第二

節第一項「表四」所示，有部分實務判決，雖未直接表明應優先保護婚姻的道德

期待，但在判斷婚姻破綻的存否時，會考量「有無親屬可以繼續照顧/扶養被告」，

作為緩和上述衝突的權宜之計，只有在確保被告離婚後可受妥善照顧的前提下，

方准許原告離婚。因此，在配偶一方患病、另一方欲請求離婚的情形，實務上仍

有考量「被告離婚後是否可以維持生活」等因素的需求，則增設苛刻條款，或可

提供法院有考量此因素的明文依據，如此亦可證立我國法有增設苛刻條款的必要。 

 雖然增設「苛刻條款」後，法院仍有駁回離婚的裁量權，可能產生「使消極

破綻主義復活」的擔憂，但有學者指出，依德國實務運作的經驗，增設苛刻條款

並不必然會使破綻主義走回頭路、難以貫徹，換言之，只要對苛刻條款的構成要

件進行嚴格解釋，並將苛刻條款的適用範圍限縮於「離婚後產生的效果」（即限

於「離婚後的效果」對被告有過苛情事，而不包括「認定婚姻破裂」對被告有過

苛情事），強調其僅為「過渡條款」性質，則其適用情形將大幅限縮，而不會使

消極破綻主義復活202。 

 對於民法第 1052 條是否應朝上述立法模式進行修法，除了學說上的討論，

我國歷年來其實不乏有相關提案進入立法院討論，可惜最終皆未獲立法院通過203。

 
202 戴瑀如（2022），前揭註 41，頁 18-19。 
203 參見徐慧怡（2011），前揭註 138，頁 56-59；林秀雄（2017），前揭註 194，頁 185-188。最
近一次修法草案進入立法院討論係 2015年，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15），《立法院公報》，第
104卷第 56期，頁 385-400。 



doi:10.6342/NTU202401027

 136 

本文認為基於對雙方當事人隱私權的保護，和對被告生存權的保障，仍應盡快修

正民法第 1052條，刪除現行第 2項但書規定，增設「分居一定期間」的離婚事

由，和離婚對被告有精神上或經濟上的過苛情事時，法院得以駁回離婚的「苛刻

條款」。至於在立法設計上，分居應以多長時間為宜、苛刻條款的法條文字應如

何作設計，取諸於立法政策考量，除參考外國立法例，亦應盡量取得社會共識為

宜。 

 最後，即便改採積極破綻主義立法，大幅放寬裁判離婚的條件，學者亦指出，

就「離婚後效果」的相關法制（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等）仍應以離異家庭

成員間的未來生活需求為出發點，兼顧子女扶養利益的需求，盡快彌補制度上的

漏洞與不足，換言之，該等法制的完善，實為採取積極破綻主義的前提204。此亦

是未來修法應一併考量的事項。 

 附帶一論，若修法後對民法第 1052條改採積極破綻主義，如學者所言，民

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將僅存「例示」功能，存在意義將大幅

降低，或可考慮刪除之，或至少併為同款事由為宜（如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

解釋施行法第 17條第 1項第 7款的立法設計）205。 

  

 
204 陳重陽（2023），〈112年憲判字第 4號「併此敘明」的弦外之音〉，《當代法律》，第 19
期，頁 17-22。 
205 支持刪除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事由的學者見解，參見林秀雄（2017），前揭
註 194，頁 196-197；而支持將民法第 1052條第 1項第 7款、第 8款併為同款的學者見解，參見
鄧學仁（1997），〈離婚法之現代課題〉，《法學叢刊》，第 42卷第 2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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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秀雄（2022），〈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林秀雄專家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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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3. 戴瑀如（2022），〈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4號──戴瑀如專家諮詢意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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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文搜得判決列表（2013年至 2022年一審判決） 

 

判決年份 判決字號 

2013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96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535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249號判決。 

2014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52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40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362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642 號判決、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7 號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3 年

度婚字第 7 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78 號判

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89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57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

第 165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229 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306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 102 年度婚字第 818 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

第 94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 

2015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9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04 年度婚字第 662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

第 240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28 號判決、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84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183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79號判決、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560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63 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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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90 號判決、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834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162號判決。 

2016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171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 105 年度婚字第 17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

第 13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160 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26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55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

第 773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35號判決、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202 號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234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330號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44號判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08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 104 年度婚字第 366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

第 206號判決。 

2017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39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42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

第 135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36號判決、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10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24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53號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31號判決、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710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911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74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248號判決。 

2018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249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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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7 年度婚字第 272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

第 758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410 號判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645 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

院 107年度婚字第 67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102號判決、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294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863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905 號判決、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19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55號判決。 

2019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370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 108 年度婚字第 259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

第 433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654號判決。 

2020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415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 109 年度婚字第 548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

第 257 號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276 號

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43號判決、臺灣花蓮地

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64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

字第 604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713號判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97號判決。 

2021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199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 109 年度婚字第 279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

第 262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346 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390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 109 年度婚字第 536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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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1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198 號判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180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 108年度婚字第 379號判決。 

2022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255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11 年度婚字第 240 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

第 14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26 號判決、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575 號判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12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34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299 號判決、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0年

度婚字第 262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572 號

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537 號判決、臺灣苗栗

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119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 年

度婚字第 22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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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有審理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之判決結果列表 

判決

結果 
理由 

歸責性

表述 
判決字號 

駁回

離婚 

無破綻 無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6號判決、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60號判決。 

原告歸

責性大

於被告 

可歸責

於原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31號判決、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43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4 年度

婚字第 84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133

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72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229號判決。 

不可歸

責於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198號判決、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36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294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

婚字第 654號判決。 

准許

離婚 

有破綻

且原告

歸責性

小於/

等於被

告 

可歸責

於被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55號判決、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12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 年度婚字第 575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 年度

婚字第 299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62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57號判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259號判決、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370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婚字第 758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

婚字第 410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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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臺

灣基隆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31號判決、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78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710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

第 911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773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268號判決、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202號判決、臺灣彰化地

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35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330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

第 248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662號

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560號判決、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834號判決、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7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306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

第 249號判決。 

不可歸

責於原

告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6號判決、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24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婚字第 199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

第 572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第 227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390號判決、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411號判決、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548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婚字第 379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

第 713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字第 645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42號判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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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905號判決、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35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36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71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婚字第 455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138號判決、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234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98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4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642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165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535號判決、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818號判決。 

可歸責

於雙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863號判決、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第 124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79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

婚字第 183號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63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83號判決。 

不可歸

責於雙

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0年度婚字第 262號判決、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 109 年度婚字第 64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8年度婚字第 97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年度婚

字第 102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10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474號判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5年度婚字第 44號判決、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40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366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206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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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2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78號判

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年度婚字第 162號判決、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婚字第 96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

院 102年度婚字第 94號判決。 

未論述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1年度婚字第 34號判決、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 279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婚字第 139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年度婚字

第 155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年度婚字第 208號

判決。 




